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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七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的报告»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

果的报告»,审查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

果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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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８３４

亿元,其中,３１８亿元已经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年初预算.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剩余５１６亿元政府

债务收支需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审

查批准.受省政府委托,现在我向本次会议就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

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

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

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

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一)全省政府债务总体情况.截至目前,财政

部共下达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８０５５４４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３５２６３５亿元,专项债务４５２９０９亿元.

２０２３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７０８２５２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３１９０９８亿元,专项债务３８９１５４亿元;

预计２０２４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７８６３４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３３８９９４亿元,专项债务４４７３４６亿

元,均处于国家下达的债务限额内.

(二)省本级政府债务基本情况.经此次调整

分配,省本级政府债务限额为１７０１９７亿元,其中:

一般 债 务 ８０３１ 亿 元,专 项 债 务 ８９８８７ 亿 元.

２０２３年末省本级政府债务余额１４８５４９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７２９６２亿元,专项债务７５５８７亿元;

预计２０２４年末省本级政府债务余额１６９６４４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８００９５亿元,专项债务８９５４９

亿元,均处于法定限额内.

(三)未来三年政府债务到期情况.２０２４年至

２０２６年我省政府债券到期本息共２３４５１１亿元

(省本级４８９７亿元),每年规模较为均衡,偿债风

险可控.２０２４年到期７３５２１亿元(省本级１５９６３

亿元),其中:本金 ５０３２１ 亿元,利息 ２３２ 亿元;

２０２５年到期７７２１１亿元(省本级１４７６７亿元),

其中:本金５５１５６亿元,利息２２０５５亿元;２０２６

年到期８３７７９亿元(省本级１８２４亿元),其中:本

金６４３３８亿元,利息１９４４１亿元.

(四)财 政 中 长 期 可 持 续 性.从 ２０２４ 年 至

２０２６年情况来看,全省债券本息负担率(负担率＝

到期债券本息合计/财力基础)分别为１０９４％、

１１３９％、１２４７％,呈缓慢上升趋势,总体可持续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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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好. 省 本 级 三 年 负 担 率 分 别 为 １５５２％、

１４２７％、１７６５％,结合政府债券本金再融资政策,

偿债压力可控.

二、本次政府债务规模及分配方案

(一)举借债务的必要性.２０２４年,为满足我

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建设资

金需求,我省谋划储备并积极上报国家政府债券项

目１２３８个、债券资金需求１５０４５亿元.财政部根

据«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财预

〔２０２３〕５１号),分两批下达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８３４

亿元,其中,本批下达额度５１６亿元.综合考虑我

省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紧迫性及国务院批复的化

债化险任务,结合各级财力水平和项目稳定的偿债

资金来源,决定对财政部下达我省的政府债务限额

全额分配并发行.

(二)债务举借方式及类型.本次５１６亿元政

府债务额度,按举借方式分,发行政府债券５１３１９

亿元、向外国政府借款１４３亿元、向国际金融组织

借款１３８亿元.按债务类型分,一般债务８５亿

元、专项债务４３１亿元,一般债务为没有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举借,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债务收

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为有一定收益

的公益性项目举借,用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

还,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三)债务限额分配方案.根据我省实际,５１６

亿元债务额度分配方案为:省本级留用１４４１５亿

元;转贷各市３７１８５亿元,重点用于完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教育医疗质量提升、培育经济发展

动能、深化生态污染防治、加大基本民生保障等重

点公益性项目.

本次分配后,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由７２３３亿

元增 加 为 ２１６４８ 亿 元,分 配 各 市 债 务 资 金 由

２４５６７亿元增加为６１７５２亿元.

三、本次省本级债务资金使用方案

本次省本级留用债务资金１４４．１５亿元.其

中:一般债券４８．８５亿元、专项债券９５．３０亿元.

具体用于:

(一)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８５．９３亿元,为太原

机场三期改扩建、汾石和临浮高速、省属铁路等重

点交通基础设施８４９３亿元、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中小企业园项目１亿元.

(二)社会公共事业类项目２７．１２亿元,为山西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院校基础设施建设１１．７１亿

元,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白求恩医院等医疗

基础设施建设４．４９亿元,“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

设１０．９２亿元.

(三)民生领域补短板项目３１．１亿元,为汾河

流域防洪能力提升项目１５亿元,汾河为主的“七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１０亿元,“一泓清水

入黄河”生态环境领域水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

项目６．１亿元.

四、本次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政府债务有

关管理规定,省政府是全省政府债务唯一合法举借

主体,政府债务收支全部计入省本级预算;各市县

政府确需举债的,由省政府通过债务转贷方式实

现,计入省本级债务转贷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５亿元,其中:发

行一般债券８２１９亿元,向外国政府借款１４３亿

元,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１３８亿元,列“一般债务

收入”科目.

２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８５亿元,其中:省本

级支出增加６８３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７８１７亿元.

⑴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高校基础设施

建设６６亿元,列“高等教育”科目;公共卫生设施

建设０２３亿元,列“综合医院”科目.

⑵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水污染防治和

农村环境整治６１亿元,列“节能环保”科目;汾河

流域防洪能力提升、“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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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亿元,列“农林水”科目;“三个一号”旅游公路

１０９２亿元,列“交通运输”科目;转贷各市一般债

券３３３４亿元,列“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科

目;转贷各市外国政府借款１４３亿元,列“地方政

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支出”科目;转贷各市国际

金融组织借款１３８亿元,列“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

借款转贷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

总支出都由３６１０２７亿元增加到３６９５２７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１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３１亿元,全部

发行专项债券,列“专项债务收入”科目.

２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４３１亿元,其中:

省本级支出增加 ９３３９ 亿元,转移性支出增加

３３７６１亿元.

⑴省本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汾石和临浮高速

公路０４６亿元,列“公路建设”科目;铁路建设６９９２

亿元、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１２６４亿元、公立医院

４２６亿元、普通教育２５亿元、职业教育２６１亿元、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１亿元,列“其他地方自行试

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科目.

⑵转移性支出具体增加项目为:国省干道改造

１９１亿元,列“交通运输”科目;转贷各市专项债券

３３５７亿元,暂列“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转贷支出”科目,待各市县专项债券项目经

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另行确定支出科目.

经上述调整后,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和总支出都由２８１５２亿元增加到７１２５２亿元.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举措

(一)积极争取政府债券资金.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各级政

府只能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政府债务,除政府外贷

外,只能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举债.在有效防控政府

债务风险的前提下,我省积极争取新增债务规模.

２０１５年以来,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６２４１亿元,年

均增幅１９３％,债券资金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

生、扩投资、防风险上持续发力,为推动我省高质量

发展提供充实的财力保障.

(二)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围绕我省“十四

五”规划,立足实际持续优化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

制,优先保障省级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建设实施,

综合考虑项目质量、财力规模、债务风险、管理绩效

等因素,统筹做好促发展和防风险两方面工作.持

续健全专项债券管理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严格前

置审核,夯实项目质量,确保债券资金精准安排.

坚持政府债券早发快用,常态化开展督导调度,保

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推动债券项目加快实施和债

券资金规范使用.加快提升专项债券全周期管理

能力,扎实开展绩效管理,推动政府债务纳入预算

管理一体化,增强穿透式监管能力,常态化开展政

策业务培训辅导,切实提升政府债务管理质效.

(三)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良性互动,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当前阶

段的重点工作全力推进.按照国办部署,全面摸清

债务底数,科学制定化债方案,确保化存量和防“爆

雷”同步推进.积极争取国家化债政策支持,推动

重点地区优化债务结构,完成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

阶段性任务.加强省级风险管控,压实市县主体责

任,在严格化债任务考核的同时,安排１５亿元省级

预算资金引导早化债、多化债.严肃财经纪律,加

强审计监督工作合力,持续营造高压监管态势,坚

决遏制隐债增量.建立完善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

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定期通报债务风险水平,强化

财政、金融、国资、工信等部门协同联动,试点开展

全口径债务监测,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应对、早处

置,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环境.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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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刘　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６月１７日,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共同听取了省财政厅关于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汇报,在预

算工作委员会预先审查基础上,财政经济委员会对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

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６月初,财政部下达我省２０２４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８３４亿元,其中,３１８亿元已经省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年初

预算;剩余５１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８５亿元,专项

债务４３１亿元),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

编制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提请常委会审查批准.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 人 民 政 府 提 出 的

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省本级及分配市县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合理,

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规模均控制在财政部下达的

债务限额内,债务资金投向符合党中央方针政策及

省委部署要求,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总体可行.建

议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同时,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如

下建议:

(一)加强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要密切关

注国家政策,积极反映山西诉求,保障合理融资需

求.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加强事关山西长远发

展、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项目的谋划、储备和前期

工作,提高项目申报质量,以项目成熟度提高资金

争取成功率.优化债券额度分配及投向领域,统筹

兼顾省与市县分配关系,充分考虑各地区财力和债

务风险水平,合理划分事权支出责任,优化市县政

府债务结构,向重点项目多、债务风险低的市县倾

斜,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限额规模,实现不同地区

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与其偿债能力相匹配.

(二)推动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加快专项

债发行使用节奏,持续加强专项债券借、用、管、还

全流程管理,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强化专项

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和债券资金投后管理,完善项

目建设和运营全周期、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提升

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

管理,健全完善专项债券支出进度预警及闲置资金

超期收回调整机制,压实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管理

责任,提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切实形

成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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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住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底线.目前我省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和领域债务风

险不容忽视.要着眼当前、关注长远,完善常态化

监控机制,重点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实施、运营管理

的跟踪监督.多措并举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密

切关注基层财政运行状况,加大财力下沉力度,提

升地方基本财力和债务偿付能力,确保进入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高峰期时,市县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

科学统筹债务管理,合理分配用好化债资金,坚决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牢牢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

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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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一项议程.

６月２４日上午８点３０分举行主任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研究了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

研究关于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查结果

的报告及其批准决议(草案).

上午９点举行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罗清宇主持.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听取了山西省

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

案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刘钢关于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查结果的

报告,审议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和批准

决议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４年省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６４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贺天才、谢红、王

纯;秘书长郭海刚;委员马伟、王永革、王仰麟、王继

伟、王维平、王潞伟、卢建明、田玉成、冯云龙、成斌、

成锡锋、朱继尧、乔建军、刘晓东、刘继隆、刘锋、闫

喜春、关建勋、米效东、汤俊权、孙宏斌、孙剑纲、孙

祥林、贠钊、李云涛、李庭凯、李润、李常洪、杨定础、

宋伟、张刚、张国富、张钧、张洁(女)、张峻、陈纲、陈

继光、武志远、武绍忠、武晋、苗伟、周世经、郑红

(女)、房倚天、赵建平、姚少峰、贾向东、柴慧萍

(女)、徐钧、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

清、梁俊明、韩珍堂、景鸿、蔡汾湘、潘青锋(女)、薛

荣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副主任张志川、吴

俊清,委员白德恭、陈忠辉、陈振亮、赵彬、贾世庆、

张世文、宋惠民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吴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杨景海,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

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

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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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４年７月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王云龙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４年７月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依据中央和省委文件通知、金湘军省长的

提名

决定任命:

林红玉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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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

审议人事任命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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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２４年７月９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一项议程.

７月９日上午９点举行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研究了

人事任命议案.主任会议后举行党组扩大会和非

中共组成人员通报会,听取了关于被提请任命人员

的情况介绍.

上午１０点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听取

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林红玉作的供职发言.

全体会议结束后召开党小组会议和分组会议,

审议人事任命议案.上午１０点４０分召开临时党

支部会议和主任会议,听取了各党小组讨论情况的

汇报和人事任命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上午１１点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命

名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向通过任命的林红

玉、王云龙同志颁发任命书,在宪法宣誓仪式上,新

任命的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６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副主任罗清宇、贺天

才、谢红、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委员马伟、

王永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卢建明、

田玉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朱继尧、乔

建军、刘晓东、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勋、米效

东、汤俊权、孙宏斌、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云涛、

李庭凯、李润、李常洪、杨定础、宋惠民、张世文、张

刚、张国富、张洁(女)、张峻、陈纲、陈忠辉、陈振亮、

武志远、武绍忠、武晋、苗伟、周世经、郑红(女)、房

倚天、赵建平、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柴慧

萍(女)、徐钧、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

清、梁俊明、蔡汾湘、潘青锋(女)、薛荣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委员韩珍堂、陈

继光、景鸿、宋伟、张钧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吴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杨景海,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列席

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

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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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八号)

«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

年７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

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旅游需求,建设旅游强省,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促进旅游业发展的

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旅游业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

展,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

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旅游资源开发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

原则.

利用文物等人文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应当坚持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

活起来,并依法保障文物安全;利用自然资源开发

旅游产品,应当严格实施资源、生态保护措施,保护

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促进旅游

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促

进旅游业发展综合协调机制,制定促进旅游业发展

措施,把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提

升文化影响力和旅游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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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设立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旅游规划编制、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提升、旅游形象宣传推

广和旅游资源保护等.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并实施旅游发

展规划.

旅游发展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交通规划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的保护利用规划等相衔接.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发展的统筹协调、行

业指导、宣传推广、监督管理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促进旅游业发展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促进旅游业发展相关工作.

第八条　旅游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

范行业竞争,促进诚信经营,开展行业交流和协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促进旅游

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产业促进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土地

供应计划中统筹安排旅游业发展用地,优先保障旅

游重点项目用地.土地出让收入可以用于旅游项

目开发.

鼓励利用工业遗址、废弃矿山、荒山、荒沟、荒

丘、荒滩等,开发旅游项目.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鼓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

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旅游企

业,提供住宿、餐饮、停车等服务.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完善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旅游产业链,促进

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等旅游服务业的联动

发展.

第十二条　鼓励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实行所有

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实现市场化、专业化运

营.出让国有旅游资源经营权,应当遵循公开、公

平和公正的原则,依法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壮大旅游经营

主体,支持旅游企业规模化、品牌化、多元化经营.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社会

资本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鼓励各类主体通过资源

整合、改制重组、收购兼并等方式投资旅游业.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符合旅游业特点的信贷产

品和模式,加大旅游业信贷支持力度.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旅游

发展需要,规划、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咨询服务站

(点)、停车场、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设施

和功能,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适老化设施、无障

碍设施、母婴设施等便利化旅游设施建设和改造,

提升老年人、残疾人和母婴等群体的旅游舒适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城市更新和规划建设农

业、林业、草原、通信、水利、电力、环保等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时,应当兼顾旅游业发展需要.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以黄河、长城、太行旅游公路为

主干,连接城区、主要景区、旅游集聚区、交通集散

枢纽的旅游交通网络,合理设置慢行道、驿站、营

地、观景区、信息服务、生活服务等配套设施.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规划旅游

客运专线和公交线路.

第十六条　机场、车站、酒店、景区等应当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提供医疗救护、商品零售、休闲

休憩、行李寄存、商品寄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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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集散地等应当建设符

合国家标准的旅游厕所,确保数量充足、干净卫生、

实用免费、管理有效.

鼓励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集散地等周边的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旅游者开放厕所和停车场.

第十七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发挥城市绿地、绿道、特色街区等公共空间的休

闲功能,推进建设骑行专线、登山步道、慢行系统、

交通驿站、露营基地等旅游休闲设施.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旅游

专业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机制.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机构开

展旅游学科建设和旅游科研与培训,加强旅游人才

培养.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省际旅游交

流合作,利用招商引资、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商贸

会展、友好往来等,推介旅游线路与特色产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旅游资源开发、线路

组合、宣传营销等方面开展跨行政区域合作.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围绕本地

旅游形象品牌,确立宣传推广主题,创新旅游营销

模式,运用新媒体、新平台,统筹组织旅游形象宣传

和旅游产品推广工作,积极开发境内外客源市场.

鼓励机场、车站、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商业

中心等场所,在显著位置设置宣传旅游品牌和旅游

形象广告.

第三章　产品开发

第二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因地制宜开发文化

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研

学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商务旅游和低空旅游

等旅游产品,发展多类型的旅游集聚区,并针对不

同群体需求,推出定制化、特色化旅游产品和线路.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推进旅游与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依

法将文物保护单位、文博场馆、考古遗址、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基地和民俗活动场所等纳入旅游线路,

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鼓励依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

史建筑,培育休闲旅游城市和休闲街区,打造文化

旅游品牌.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宜游化改造,支持在公共空间开展

文化旅游活动.

鼓励和支持旅游与影视制作、演艺娱乐、文化

会展和动漫游戏等各类文化产业相融合,发挥特色

景区、街区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旅

游演艺产品.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红

色旅游资源,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

等,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推广红色旅游线路,培育红色旅游品牌.

第二十五条　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利用农村自

然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乡村旅游产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立旅游与就业

增收联结机制,鼓励村(居)民开办农事体验和旅游

娱乐项目,销售农产品和旅游商品,参与旅游相关

经营服务.

第二十六条　鼓励依托森林、草原、峡谷、温泉

等生态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和保健养生、旅居

养老、康复疗养等康养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与康养

休闲等融合发展.

开发生态旅游和康养旅游,不得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进行过度开发.

第二十七条　鼓励利用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晋商文化、民俗文化、工业文

化等研学素材,开发研学旅游产品,建设研学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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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发展研学旅游.

第二十八条　鼓励发展工业旅游,保护和利用

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工艺流程展示、工业文化体验、

相关产品销售等工业旅游项目.

第二十九条　鼓励创新冬季旅游业态,开发年

俗、冰雪等冬季旅游产品,拓展冬季旅游市场.

鼓励结合健身休闲项目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发

体育旅游项目,丰富体育旅游产品供给.

第三十条　鼓励旅游企业加强与铁路、航空部

门合作,促进旅游包机和旅游专列发展.

第三十一条　鼓励建设旅游度假区、特色园

区、特色艺术街区、消费集聚区,利用自然资源、城

市景观、商业设施、文博场馆、演艺娱乐、特色餐饮

等,丰富消费体验.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涉旅场所延长开放或者

营业时间,丰富夜间产品供给,发展夜间经济.

第三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开发具有山西特色

的旅游商品,在旅游目的地、旅游集散地、交通枢纽

地等建设旅游商品展销中心,为旅游者购物提供便

捷服务.

第三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数字化应用场景和

智慧文旅项目建设,开发沉浸式互动、虚拟展示、智

慧导览、云旅游等数字化体验产品.

第四章　服务提升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为旅游者提供安全、便捷、高

效、智能的旅游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智慧旅游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向旅游者提供信息查询、预约预订、消

费警示等旅游服务,发布预警信息,实施智慧调度.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

支持挖掘传统餐饮文化,促进餐饮老字号传承发

展,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餐饮场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文化和

旅游等部门以及相关行业组织,推出本地名菜名店

名师,宣传推广特色三晋美食.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发展旅游住宿业,引

进或者建设高端酒店、品牌连锁酒店,发展特色旅

游民宿.

第三十七条　旅游高峰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采取

疏导、管制措施,保障交通畅通.机场、车站、景区

等应当增设临时停车场、上下客站点,增加中转

车辆.

第三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可以利用互联网平

台,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提供信息查询、预订、支付

和评价等在线服务,提升便利化服务水平.

鼓励景区采取弹性供给措施,科学设置开放时

间,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完善预约措施,简化预约程

序,合理设置线上、线下购票预约渠道,保留人工服

务窗口,设置旅游团队专用通道.

景区应当对持有导游证从事执业活动的导游

免收门票.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

应急管理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制定应急预案,

组织开展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旅游突发事件

应对机制.

景区应当根据核定的旅游者最大承载量,制定

旅游者流量控制方案和分流预案,对旅游者流量进

行实时监测控制,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条　鼓励对接国际标准,丰富入境旅游

产品和国际航班,优化涉外预定、餐饮住宿、金融支

付、外币兑换、离境退税等服务供给,打造国际知名

文化旅游目的地.

第四十一条　机场、车站、景区等场所应当设

置多语种标识以及导览设施,使用规范的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

景区应当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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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旅游咨询、救助电话、投诉举报电话等.

第四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旅游志愿者开展旅

游咨询、翻译接待、文明旅游引导、景区游览讲解和

旅游应急救援等服务.

第四十三条　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应当

接受旅游者投诉举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收到

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的投诉举报案件,应

当及时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处理决定;符合受理

条件的,应当及时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反馈当事人

和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负责采集、归集、公开和共享旅游经营者

和旅游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建立信用档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旅游经营者信用评价机制,对其

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依法组织开展信用承诺、信用

评价、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修复等工作.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组织或

者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问卷调查、网络评论调查、

旅游投诉分析等方式,开展旅游服务质量评价.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监管信息共享互认、联合执法、投诉处理、旅游安

全等机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者、旅游经

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办理旅游开发

建设项目和涉旅活动审批备案时,应当优化流程,

提高服务效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不得干扰旅游经

营者依法开展的经营活动.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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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爱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

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必要性

旅游业是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

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

委关于依法治国治省系列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以立法建设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适当其时.

(一)制定出台«条例»是一项讲政治的重要工

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莅晋考察调

研,每次都对文化和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５月

１７日,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旅

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制定出台本条例,是促进山西转型发展、保障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山西行动,是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二)制定出台«条例»是一项促发展的重要工

作.旅游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能和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２０２３年,国办发布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３０条工作措施.今年,省政府

制定印发«关于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着力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

胜势,打造培育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

业.制定出台本条例,是在２０１７年修订的«山西省

旅游条例»基础上,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配套

制定专项法规,进一步完善支撑体系,明确职责,构

建分工协作、狠抓落实的良好机制,激发旅游产业

发展和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建

设旅游强省和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我省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三)制定出台«条例»是一项强保障的重要工

作.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系列政策的出台,我省旅游业产业规模、旅游业态、

市场环境和服务需求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

许多新特征、新问题、新情况,迫切需要通过立法途

径加以协调解决.当前,我省正全力打响“旅游满

意在山西”品牌,必须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

项,加强法治建设,促进旅游市场良性发展.

二、起草过程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下发«关

于印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立法计划›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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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晋人发〔２０２４〕６号),将«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

条例»列入２０２４年立法计划正式项目.省文旅厅

及时组建工作专班和专家团队,认真研究«旅游法»

«山西省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充分借鉴吸收兄弟

省份先进经验,会同省司法厅先后４次集中研究修

改,２次征求意见,形成«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省司法厅公开征求全社会意见,组织立法调研,召

开专家论证会、立法协调会,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对

«条例»草案修改完善,提请省政府第４０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以政府议案形式报请省人大审议.

三、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以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各方权

利、明确相关义务为宗旨,共分为七章四十四条.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

则、政府职责等内容.第二章产业促进,在政策支

持,用地金融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宣传推广、跨区

域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细化.第三章产业融合,在公

共文化服务空间、文化赋能、红色旅游、康养旅游、

交通基础设施、新技术应用方面做了明确规定.第

四章服务提升,明确了信息服务、餐饮住宿、导览设

施、景区管理、人才培养等具体内容.第五章监督

管理,在监管职责、投诉处理、信用评价、服务质量

评价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第六章法律责任,设定

并明确了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对条

例施行时间作了说明.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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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副主任　盛佃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已于２０２４年５月８日经省人民政府第

４０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

旅游发展促进立法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的重

点立法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

高度重视该条例的立法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罗清宇审定立法工作方案并作出具体指

示,成立了由谢红副主任和熊继军副省长共同担任

组长的领导组.为保证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民宗

侨外工委提前介入、周密安排,立法工作启动以来,

多次跟省文旅厅对接沟通,深入开展立法调研,书

面征求意见,召开立法论证会.５月６日,立法领

导组召开专题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研究.５月１７

日全国旅发大会召开后,民宗侨外工委会同法制

委、法工委及有关部门成立了修改工作组,对条例

草案进行了修改.在此基础上,民宗侨外工委提出

了研究意见的报告,经５月２８日省人大常委会第

３１次 主 任 会 议 研 究 同 意.现 将 研 究 意 见 报 告

如下.

一、条例制定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莅晋考察

调研,对文旅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近期,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旅发大会期间对旅游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就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为我们旅游立法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我省是文旅资源大省,旅游发展前景广

阔、空间巨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规模、

旅游业态、消费需求等不断变化,也出现了许多新

特征、新问题.因此,制定条例十分必要.

二、主要修改意见

民宗侨外工委认为,条例草案基本成熟,建议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形成了修改建

议稿,主要修改意见如下.

(一)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方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旅发大会

部署要求,一是在立法原则中明确提出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坚持守正创新、提

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

保护与开发、发展与安全要求.二是充分调动各方

积极因素,构建大旅游工作格局.增加行业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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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业自律的同时,发挥好市场拓展、旅游促销、

产品推介等职能.旅游经营者应当创新旅游产品、

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服务质量、延伸产业链条、激发

市场活力的内容.三是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突出

旅游的文化内涵,强调挖掘山西文化资源,打造文

旅特色品牌.

(二)关于产业促进方面.论证和征求意见时,

部分组成人员提出,产业促进是该条例的核心内

容,条例草案对规划、税费、土地等支持政策体现不

足,操作性还不够强.为此,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旅游产业专项规划.

二是结合旅游产业专项规划对旅游业用地需求予

以保障.三是在税费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探索和

创新.四是打破传统季节性局限,解决“淡季不淡”

的问题,增加一条创新冬季旅游产品,拓展冬季旅

游市场的内容.

(三)关于融合发展方面.第三章的立法本意

是突出文旅业的牵引带动功能,促进“文旅＋”业态

发展.一是将第三章名称“产业融合”修改为“融合

发展”.二是针对条例草案第十九条“加强旅游业

与文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融合发展”规定

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进一步明确了融合路径和

方式,提出了促进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

服务融合的总体要求.三是为进一步促进演艺业

态发展,合理规划和建设旅游演艺空间,开发创作

实景主题作品、剧目,讲好山西故事.四是增加一

条关于工业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容.

(四)关于服务提升方面.服务提升是推进旅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载体,是旅游业现代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针对

调研中反映,旅游高峰期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

明确机场、车站、景区等应当增设停车场、上下客站

点,增加中转车辆等内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当根据交通流量具体情况,采取疏导、管制措施,

保障交通畅通.二是鼓励景区采取弹性供给措施,

科学设置开放时间.三是增加创新开发特色美食,

制定三晋美食推荐目录,加强宣传推广.支持打造

特色住宿产品的内容.

(五)关于监督管理方面.今年文旅部等五部

门联合出台了«智慧旅游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对加

快推进旅游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发展提出

明确要求.建议增加智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的内容.

此外,还对部分条款内容、文字表述以及条款

顺序提出修改建议.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立足促进型立法基调,进一步处理好与旅游条

例的关系;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

各类经营主体作用,加强权益保障,形成全社会共

同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大格局;在完善旅游要素保

障,利用文物、文化遗产特色资源上有新的突破.

配合做好下一步条例草案修改、审议工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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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对«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会同民宗侨外工委和省文旅厅,根据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民宗侨外工委的意见,对草案进行逐条研

究和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开展调研、论证.７月

１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逐条研

究;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统一

审议;７月１５日,主任会议对草案进行研究后,决

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７章４４条.修改过程中,根据

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和我省旅游工作实际情况,新增

７条,合并２章为１章,删除１章２条,合并４条为

２条.现草案共５章４７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基本原则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旅游发

展大会部署要求贯彻落实在法规中.法制委员会

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在立法原则中

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政府

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

展与安全,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

统一.(草案修改稿第三条)

(二)关于旅游资源开发的总体要求

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增加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和文物等人文资源的要求,避免过度开

发、无序开发.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

一意见,建议一是在总则中规定旅游资源开发的总

体要求;二是明确文物的利用要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三是对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不得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进行过度开发等要求.(草案修改稿

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

(三)关于要素保障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建议增加政策支

持、旅游用地保障、投资运营等要素保障内容,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激发旅游市场活力.法制委员会

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结合我省实际

增加旅游产业政策支持、旅游发展用地保障、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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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

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四)关于产品开发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将第三章名称“产

业融合”修改为“产品开发”,同时在法规中增加丰

富旅游产品的相关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

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对第三章章名进行修改,同

时在梳理我省文旅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增加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研学旅游、冬季旅游等旅游产品开发

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五)关于服务提升

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在旅游发展

促进工作中,政府应当以服务保障为重点,建议增

加相关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

意见,建议紧密结合当前旅游业发展需求,对健全

公共服务体系、应急保障、优化审批流程、合法权益

保护等内容进行规范.(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第

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规范内容、

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修改,对部分条

款顺序作相应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草案二次审议稿,请一

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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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九号)

«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

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条例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高质

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黄河流域,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黄

河干流、支流和湖泊的集水区域所涉及的太原市、

吕梁市、晋城市、临汾市、运城市的各县级行政区

域,以及大同市左云县,朔州市朔城区、平鲁区、右

玉县,忻州市宁武县、静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

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晋中市榆次区、太谷

区、介休市、榆社县、和顺县、昔阳县、寿阳县、祁县、

平遥县、灵石县,阳泉市盂县,长治市长子县、武乡

县、沁县、沁源县,共１１市８６县(市、区).

第三条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

要求,加强污染防治,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量

水而行、节水为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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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组织、协调推

进本行政区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

作,加强与沿黄各省、自治区的跨区域沟通协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

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做好本辖区

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生态环

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发展改革、应急管

理、林业和草原、文化和旅游、教育、科技、工业和信

息化、公安、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

交通运输、商务、文物、能源、气象等有关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

关工作.

第六条　本省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人口和城市科学合理

布局,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现代产业

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本行

政区域组织实施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以及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黄河流域信息共享机

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享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

土保持、防洪安全、管理执法等信息.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宣传

教育.

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报道,并依法对违法行为进

行舆论监督.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对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本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为统领,以流域国土

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

黄河流域规划体系,发挥规划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编制本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省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国

土空间规划,对本行政区域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实施

分区、分类用途管制.

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应当符合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并依法取得规划许可.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编制本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

专项规划,对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污染防治、流域防灾减灾、促进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作出安排,并与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相

衔接.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制定重

大产业政策,应当与黄河流域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

求相适应,并进行科学论证.

本省黄河流域工业、农业、畜牧业、林草业、能

源、交通运输、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专项规划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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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新区规划等,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应当进

行规划水资源论证.未经论证或者经论证不符合

水资源强制性约束控制指标的,规划审批机关不得

批准该规划.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依法报送备案后发布实施;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报省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发布实施.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生态环境结构、功能、质量等区域特征,通过环

境评价,在大气、水、土壤、生态、声等各生态环境要素

管理分区的基础上,确定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在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压力大、资源能源消耗强度高、污染物排放

集中、生态破坏严重、环境风险高的区域,通过科学

识别,确定生态环境重点管控单元.

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和生态环境重点管控

单元以外的其他区域,实施一般管控,保持生态环

境质量基本稳定.

第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功

能定位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编制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依法报送备案后实施.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应当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报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应当提出管控污染物排放、

防控环境风险、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等要求.

第三章　生态保护与修复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和源头治理.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统筹水资源条件、

气候状况、生态保护、生产生活用水等因素,确定涑

水河、三川河等河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和湖泊生态

水位的管控指标,并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

政区域内汾河、沁河、涑水河、三川河等黄河支流的

生态保护,采取入河排污口整治、污水处理、造林种

草、封山育林、轮牧禁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

促进生态自然恢复,确保河流水质稳定达到Ⅲ类及

以上标准,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

护林建设、禁牧轮牧休牧等措施,加强重要生态功

能区域天然林、湿地、草原保护与修复,科学治理荒

漠化、沙化、盐渍化土地,在生态脆弱区域实施重点

生态修复工程.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全省重点

造林工程,建设北部风沙区防风固沙林、吕梁山中

南部水土保持林、黄土高原生态经济防护林、黄河

中游残垣沟壑区防护林、汾河上游水源涵养林、沿

黄地区经济林以及平原地区农田防护林,逐步提高

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和气

象监测预报预警、水沙观测和河势调查,实施重点

水库和河段清淤疏浚,恢复水库库容,提高河道行

洪输沙能力,塑造河道主槽,维持河势稳定,保障防

洪安全.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黄河流

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野生动植

物种类和分布情况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构建

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

调查、监测、评估和预警预报等制度,评估生物受威

胁状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黄

土高原高塬沟壑区塬面保护,统筹安排塬面、塬坡、

侵蚀沟综合治理,配置塬面径流集蓄利用与排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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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晋西太德塬区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组织推进固沟保塬治理、坡耕地综合治理、

适地植被建设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加强塬面耕地

耕作层保护和多沙粗沙区治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小

流域综合治理,支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区和水

土保持文明示范区建设,推进还林、还草、还湿、还

滩,提升水土保持功能.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

宜组织开展淤地坝建设,保障淤地坝建设用地,合

理配置骨干坝、中型坝、小型坝;开展淤地坝风险隐

患排查,加快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和老旧淤地坝提

升改造;建设安全监测和预警设施,将淤地坝工程

防汛纳入防汛责任体系,提高养护水平,减少下游

河道淤积.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坡耕地综合整

治,配套建设蓄水池、窖池、小型节水灌溉设施等,

减少水土流失.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采矿权人为主体的矿山生态修

复和治理体系,按照矿山生态修复规范和标准,协

调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治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和治理工作.

采矿权人应当依法履行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

修复责任,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复垦土地,恢复植

被,防治污染.

鼓励企业和个人依法参与矿山生态修复和

治理.

第四章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第三十条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应当坚持节

水优先、统筹兼顾、集约使用、精打细算,优先满足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统筹生产

用水.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

据国家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和跨省支流水量分配方

案,统筹考虑水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状况、节水水

平、城乡发展等,制定和调整本省水量分配方案,经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报送备案.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

门,根据本省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制定设区

的市、县(市、区)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地下

水水位控制指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报送

备案.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省水量

分配方案和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统筹考虑当

地用水需求,制定本行政区域农业、工业、生活以及

河道外生态等用水量控制指标,统一调度开发流域

地表水、地下水和引黄水.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降低

使用引黄水成本,用足用好黄河水,提高黄河水使

用效率.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依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的黄

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范围,编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方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报送备案.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支持污水收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

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雨水集蓄利用,鼓

励铺设再生水利用管网,将再生水、雨水、苦咸水、

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提高非常

规水利用比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再生水利用

制度,加强再生水利用量目标刚性约束和责任考

核.生态补水、工业生产、景观绿化、建筑施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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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杂用等应当优先使用符合要求的再生水.

第三十五条　开展城市新区建设、旧城区改造

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应当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

求,因地制宜规划、建设雨水滞渗、净化、利用和调

蓄设施.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发

展高效节水农业,提高农田灌溉水利用效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农业农村等有关部

门应当完善农业节水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开展农

业节水技术的指导、示范和培训.

鼓励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个人

等参与节水灌溉工程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维护.

第三十七条　工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用水管

理,建立节水管理制度,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高耗水工业企业用水超过定额的,应当限期进行节

水改造.

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锅

炉冷凝水应当回收利用.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

行国家制定的高耗水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类

高耗水产业目录制度,支持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

和企业废污水循环利用.

第三十九条　鼓励城乡居民使用节水器具和

尾水排放少的净水产品,循环利用生活用水,倡导

节水型生活方式.

第五章　污染防治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

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和城乡生活污染治理,对重点

河湖实施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和生态修

复等综合整治.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黄河流域

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协同机制,组织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水行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和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开展综合整治,加强汾河、沁河、涑水

河、三川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协同治理.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污染防

治需要,划定汾河、沁河、涑水河、三川河重点排污

控制区,明确环境准入、隐患排查、风险管控等管理

要求,并向社会公布.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

政、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划定黄河流域地下水污

染防治重点区,明确环境准入、隐患排查、风险管控

等管理要求.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制定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粪污、农

田残留地膜等资源化利用技术规程和管理规范,推

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污水配套管

网、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因地制宜协同推进

农村厕所改造和污水治理,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资

源、非常规天然气开采等行业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

理,依据行业排水特征,制定相关行业排水管理

规范.

煤炭、有色金属、非常规天然气开采等企业应

当依法对采矿废水进行处置.鼓励利用经过处理

后达到行业用水水质标准的采矿废水.

第四十五条　严格限制在黄河流域布局高耗

水、高污染或者高耗能项目.

煤炭、火电、钢铁、焦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

应当开展清洁生产,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

审核.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工业和信

息化、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能源等有关部门制定尾

矿、煤矸石、粉煤灰、赤泥、冶炼废渣、脱硫石膏等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方案,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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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评价,推动企业开展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

第四十七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进行城镇开发和建设,应当优先安排排水管网与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并保障正常运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资金,在城市

建成区内开展排水管网雨水、污水分流源头治理以

及错接混接改造.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排水设施,应当符合雨

水、污水分流要求.

第六章　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坚持新发展理念,制定和实施促进黄河流域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

区域经济和生产力布局.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统筹协调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和任务,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等优化调整,构建区域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引导

政策、项目、资金、人才、土地等要素,推动传统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对开发区的规划引导,促进新

兴产业发展壮大.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实施产业基础

再造工程,支持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省人民政府应当布局高速飞车、绿色氢能、量

子信息、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推动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

量,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煤炭稳定供应、市

场调节和应急保障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促进太

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地热能、合成燃料、非

常规天然气等绿色清洁能源发展,推进抽水蓄能和

新型储能建设,扩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利用规模.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执行钢铁、焦

化、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置换政策.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碳排

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粮

食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农业

绿色产品、有机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名特优产品等

生产基地建设,开展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和

特色优势农业,建设农产品加工转化基地,培育黄

河流域山西地理标志产品品牌.

第五十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展公共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智慧交通和低空经济发展.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高速

公路、普通公路、农村公路和黄河公路融合发展,构

建覆盖广泛、安全便捷的基础交通网.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

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为重点,推动交通运输、水

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区域、城市等对外交流和经贸合作,

建立对外开放交流平台,建设综合保税区,推进物

流中转枢纽和贸易集散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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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保护传承弘扬山西黄河文化,加强沿黄地区文化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化资源、文艺创作与特色

旅游等深度融合,打造山西特色黄河文化旅游

品牌.

第六十条　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黄河文化资源基础数据库,对黄河流域文

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文献等重要文化遗

产进行资源普查,建立数字档案,实现黄河文化数

字化保护和数据开放共享.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

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科技、住房和城乡建设、文物等

部门组织开展黄河文化和治河历史研究,挖掘、整

合、利用黄河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时代价值,推动黄

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黄

河文化产业全域融合体系,促进黄河文化与旅游、

科技、体育、工业、建筑、会展、商贸、农业、康养等领

域的融合发展,培育以文创电商、文旅综合体、研学

旅行以及影视动漫综合开发等为主的山西黄河文

化新业态.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黄河

文化融入城乡建设和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依

托具有山西黄河文化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推进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

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黄河流域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古村落等农耕文化遗产

和古河道、古堤防、古渡口、古灌溉工程等水文化遗

产以及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

黄河文化展示地和文化旅游廊道.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黄

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开展传统工艺的

研究和振兴,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将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黄河流域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目录.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拓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推广渠道.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黄

河流域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文物和遗迹保护,依托

红色文化遗址,挖掘革命历史事件蕴含的思想内涵

和时代价值,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传

承弘扬山西黄河红色文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红色文化宣传教

育机制,推动黄河红色文化与科技、旅游、影视等产

业融合发展,创作优秀红色文艺作品,培育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和精品线路.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依托山西红色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

黄河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的支持和保护.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

黄河文化题材文艺作品的交流合作、推广传播等活

动的支持力度,运用旅游发展大会、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康养产业发展大会等平台,促进山西黄

河文化和旅游的传播,提升山西黄河文化知名度和

影响力.

第八章　保障与监督

第六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设立补偿资金,对黄河重

要支流源头和水源涵养地、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岩溶泉域重点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要生

态功能区域予以补偿.

第七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投入,用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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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与修复、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传统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

育等.

第七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对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专项考核.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

第七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

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先

进适用技术.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

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文物、林业和草原等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保护、开发、建设活动实施

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破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活动的违法行为,对黄河流域跨行政区域、

生态敏感区域、生态环境违法案件高发区域以及重

大违法案件,依法开展联合执法.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级人

民政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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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　翔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决策的

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赴黄

河流域视察,两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发表一系

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

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

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支持沿黄省区出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完

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体

系”.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２０２３年重

点工作安排»提出,“沿黄各省区要结合实际,研究

出台本省(区)与黄河保护法实施相配套的地方性

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制定条例是我省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

举措.

(二)制定条例是有效解决我省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的需要.我省位于黄河中游,黄河干

流流经我省４市１９县(市),干支流涵盖１１市８６

县(市、区),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较为严

重,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仍有水土流失面积５５５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虽达到９０％,

但仍比沿黄９省区平均水平低１个百分点,特别是

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仅为８０９％.加快地方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立法,有利于依法解决我省黄河流

域面临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三)制定条例是促进我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我省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尽管近

年来转型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科技创新能力不

强、传统产业占比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产业倚能倚重的状况仍客观存在.条例的制定为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产业创新,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

保障.

二、条例草案起草过程

一是建立工作推进机制.２０２３年４月,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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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组织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等１３家省

直单位召开条例起草启动会,并成立工作专班,吸

纳高水平专家,组建专家团队,制定工作方案,确保

条例起草精准高效推进.

二是扎实开展立法调研.２０２３年以来,省发

展改革委会同省人大财经委、省司法厅等部门赴省

内运城、临汾、吕梁等市,省外甘肃、宁夏、湖北、四

川、青海等省(区)开展了条例立法调研.

三是精心组织条例起草.在省人大财经委精

心指导下,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会同专班成员

单位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认真起草条例草案初稿,

经十余轮修改打磨,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四是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向１１个市、１０个县

(市、区)、省直４０余个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商

会、企业、立法基地、立法基层联系点等征求意见,

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征集意见.同时,召开立法论

证会、协调会等,相关部门意见均达成一致.２０２４

年５月８日,省政府第４０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形

成现在的审议稿.

三、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７章７０条,分为总则、生态保护与

污染防治、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高质量发展、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保障与监督及附则,主要

内容是:

(一)明确适用范围.本条例所称黄河流域,是

指山西省行政区域内黄河干流、支流、湖泊、水库的

集水区域所涉及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包括１１市

８６县(市、区).

(二)加强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落实黄河中

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的要求,条例草

案第二章对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河湖生态

流量和水位保障、河道岸线生态修复治理等作了规

定.明确了黄土高原沟壑区塬面保护、晋西太德塬

水土流失治理、坡耕地综合整治等加强流域水土保

持的制度措施.明确应当建立生态环境污染防治

协同机制,加强黄河流域重点河湖环境综合整治,

同时对农村污水治理、矿山生态修复、采矿废水处

置等作出规定.

(三)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落实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的要求,条例草案第三章

规定了黄河水量分配、水资源优化配置、地下水超

采区治理、岩溶地下水保护利用、非常规水利用、行

业节水、海绵城市建设等制度措施.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落实推动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条例草案第四章规定了新兴

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区域合作等

制度措施.结合我省实际,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大宗固废综

合利用等内容作出规定.

(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落实推进黄河

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的要求,条例草案第五章规定了

建立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开展资源普查、培育沿

黄文化旅游品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红色文化传

承弘扬等制度措施.

四、条例草案特色

一是聚焦了黄河战略重点目标任务.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

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五大目标任务,在对标

对表黄河保护法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目标定位,提

出了一系列推进落实的制度措施.

二是体现了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坚持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从河湖与岸线、地

表与地下、水质与水量、点源与面源、工业与农业、

城市与乡村等多角度全流域,对我省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规定.

三是突出了省内黄河流域的地域和产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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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省实际,对晋西太德塬、汾河、岩溶大泉等独

特地理环境的保护治理作出明确规定.依据我省

能源和产业特点,规定了推动大宗固废利用、矿井

水利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制度措施.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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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段宝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已经２０２４年５月８

日省政府第４０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

常委会领导高度重视,将此项立法工作列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的重点任务.２０２３年,财经委提前介入

条例起草工作,邀请法工委、环资工委共同召开座

谈会,听取省政府发展改革、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

的汇报;赴运城市、吕梁市开展前期调研;举办专题

讲座,集体学习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划和政策.今

年,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安丽亲自带队赴

临汾市开展了立法调研,听取市政府有关部门对条

例草案的意见建议,实地察看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方面项目建设情况.４月１２日召开论证会,听

取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财经委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需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３年５月在运城市考察时强调,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

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坚持把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基准线.制定条例,对于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决推动国家战略在我省落地见效,以良

好生态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制定条例是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我省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

出,资源型经济特征依旧明显,科技创新能力亟待

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任务艰巨;生态环境脆弱,

水资源短缺且过度开发,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质量

不高;黄河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面临挑战,文化产业体系亟待健全,有影响

力的文化精品不多.制定条例,有利于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我省黄河流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保护中实现转型发展,在发展中更好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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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条生态脆弱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三)制定条例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需要.近年来,省委、省政

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科学提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目标任务,在水土流

失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等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成效明

显.制定条例,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作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提出针对性的规范要

求,将为持续推进我省重要实验区建设、实现黄河

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

保障.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推动流域内协同发展.受地理条件等制

约,我省黄河流域各市县经济联系度不高,存在区

域分工协作不足、协同发展机制不完善等情况.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要始终坚持“一盘棋”思想,提高产业链创新链

协同水平.建议在条例草案中充实相关规定,推动

我省黄河流域各市县协同发展,强化产业、能源、基

础设施、文化旅游等方面全方位协作,推动形成合

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格局.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

调地区间利益关系、调动各方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性

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为

积极探索建立全面覆盖、权责对等、共建共享的生

态保护补偿模式,建议在条例草案中明确要鼓励针

对重点地区开展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加大对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补偿力度,将生态功

能重要地区纳入省级对下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

范围.

(三)鼓励和支持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国家战略要在地方先行先试,为加快实现高

质量发展先行探路.实践证明,把国家对黄河流域

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相结合,形成更多具有

创新性的新思路、新方案和新做法,既能够发挥先

行先试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也能够为地方发展提

供新机遇、注入新动力.因此,建议在条例草案中

规定“支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率先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创新探索、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四)发挥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和我省规划中都提出黄河流域最大的短板是高质

量发展不充分,产业倚能倚重,缺乏有较强竞争力

的新兴产业集群.为落实国家战略,我省精心谋划

了“一泓清水入黄河”等重大工程,项目牵引示范带

动效应逐步显现.建议在条例草案中明确各级政

府要创新融资方式,积极做好用地、环境影响评价

等前期工作,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发挥重大项

目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

作用.

(五)强化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在我省黄河流域,煤矸石、粉煤灰、赤泥等大宗固废

产生量大、堆存多,利用不充分,综合利用产品附加

值低,土壤污染防治基础薄弱.建议在条例草案中

规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大宗固废综

合利用和安全处置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有关政策

措施和标准规范,提升大宗固废污染防治水平.

(六)加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长期以来,我

省黄河流域的大量采煤沉陷区带来了一系列严重

的环境地质问题,如破坏水资源和植被、加剧水土

流失和土地沙化、诱发地裂缝和滑坡等地质灾害,

还造成一些居民住宅受损.建议在条例草案中规

定要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严格落实“谁

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要求,同步推进煤

矿开采和新生沉陷区治理,坚持宜耕则耕、宜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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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宜草则草,推动实施一批治理示范工程.

(七)扩大引黄水使用规模.水资源严重短缺

是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长期的煤炭

开采破坏了大量水资源.然而由于引黄水价格偏

高,我省引黄水使用规模严重不足,年利用量仅占

国家分配取水指标的一半左右,浪费了宝贵的黄河

取水指标.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保障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用水,建议在条例草案中增加降

低引黄水使用成本、扩大引黄水使用规模的内容,

具体政策措施由省政府制定.

(八)发展和保护特色品牌农产品.我省黄河

流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必须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近年来,我省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推进农产品

加工向纵深发展,特色农产品已成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新动能,但是仍然存在初级产品多、加工

产品少,品类单一、品牌缺乏,知名度低、价格低等

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建议在条例草案中明确要围

绕黄河流域特色农产品,强化品牌建设,加强品牌

保护,推进全产业链开发,重点打造农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集群.

此外,条例草案中的部分条款缺乏黄河流域特

色,针对性不强,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建议在第

四条第二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之后增加“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因为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是独立的一大规划体系,也是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我省黄河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财

产造成较大损失,建议参照黄河保护法和外省有关

法规,在条例草案中增加有关建立健全黄河流域自

然灾害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方

面的内容.

同时,建议对条例草案部分条款的内容进行修

改,具体修改意见一并体现在条例草案修改对照

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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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对«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省人

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

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并将草案修改

稿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各设区的市人大、部分县

(市、区)人大、省直有关部门、立法研究咨询基地、

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广泛征求意见;赴忻州、吕梁等

市开展立法调研.７月１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４日,法制委召开全

体会议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１５日,主任会议对

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第二次

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７章７０条.根据各方面意见和

建议,对草案的体例结构及相关内容进行了较大幅

度修改,增设了一章“规划与管控”,将第二章中的

“污染防治”单设一章;草案初审稿共增加２３条,删

除１８条,分２条为４条,现草案修改稿９章７７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黄河水质标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一泓清水入黄河

是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山西的殷切期望,条例应当明

确入黄水质标准,为黄河永续造福中华民族作出山

西贡献.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在草案修改稿

第二十条中增加“确保河流水质稳定达到Ⅲ类及以

上标准”的内容.

(二)关于恢复水库库容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我省一些重要水

库,比如汾河水库,泥沙淤积严重,防洪蓄水作用减

弱,建议条例对此作出规定.法制委经过认真研

究,建议在草案修改稿中增加第二十三条规定,明

确要求省人民政府对重点水库和河段实施清淤疏

浚,恢复水库库容,提高河道行洪输沙能力,保障防

洪安全.

(三)关于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山西矿产资源丰

富,但是开采后也面临着矿山生态修复难、修复后

标准低的问题,建议对此作出规定.考虑到国家已

经出台矿山生态修复标准,我省也出台了矿山生态

修复规范,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在草案修改

稿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采矿权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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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矿山生态修复和治理体系,按照矿山生态修复

规范和标准,协调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治理.”

(四)关于降低使用引黄水成本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由于引黄水价格

偏高,我省引黄水使用规模严重不足,建议在条例

中增加降低使用引黄水成本、扩大引黄水使用规模

的内容.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增加第三十二

条规定,要求省人民政府制定政策,降低使用引黄

水成本,用足用好黄河水,提高黄河水使用效率.

(五)关于高质量发展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资源型经济转型、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以及双碳目标是山西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议条例增加相关条款,补充

完善相关内容.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对草案

初审稿“促进高质量发展”一章作较大幅度修改,增

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构建、产业基础再造、未

来产业布局、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保供、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利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双控制度等内

容.即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法制委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

面作必要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法制委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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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号)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

年７月２６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市场管理,规范建筑市

场秩序,保障建筑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

公正的建筑市场环境,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市场活

动、实施建筑市场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筑市场活动,是指在建设工程新

建、扩建、改建过程中,各方主体进行发包、承包、工

程服务,订立并履行合同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及其附属

设施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及构成工程不可

分割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工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

资源、行政审批服务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建筑市场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第四条　从事建筑市场活动应当遵循依法合

规、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原则,禁止以任何形式垄

断建筑市场,或者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建筑市场

秩序.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激励政

策,组织创优活动,鼓励建筑市场主体采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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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和现代管理方法,利用再生

资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推进建筑工业化、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促进建筑业低碳、绿色、持续健康

发展.

第六条　建筑市场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

全行业自律和业务活动的规章制度,督促会员依法

从事建筑市场活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第二章　市场准入和建设许可

第七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质量检测等活动的建筑市场主体,应当依法取

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

业务.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

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八条　在本省从事建筑市场活动的建筑市

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在省人民

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信息化监管平台登

记单位、从业人员等相关信息.

信息化监管平台应当具备实时更新市场主体

信息、共享监管数据、提供公众查询服务等功能,并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

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企业资

质证书、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证书或者执业

印章.

第十条　依法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

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向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审批服务管理部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不得开工建设.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施工许可证发放情

况向同级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推送,

收到施工许可信息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

法履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职责.

第三章　发包和承包

第十一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采

用招标发包方式;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可以直

接发包,也可以采用招标方式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

条件的承包单位.

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的具体范围、规模标

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的发包单位可以将建设

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一并发包给一个

工程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将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发

包给一个工程总承包单位.建设工程的发包单位

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

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多个承包单位.

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

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

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

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

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

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第十三条　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

筑工程转包给他人.

承包单位未与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

人员中一人及以上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务工资关

系或者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除有证据证明属

于挂靠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外,应当认定为转包施工

工程.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二)依法应当招标而未招标或者规避招标;

(三)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采用邀请招标;

(四)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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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

(五)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

者个人;

(六)迫使投标单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

(七)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八)违反工程基本建设程序;

(九)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改变中标

结果;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投标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

(二)低于合理成本价竞标;

(三)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参与投标;

(四)向建设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

中标;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承包单位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二)违反工程基本建设程序;

(三)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四)不按照与建设单位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

(五)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或者个人;

(六)拖欠农民工工资;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

履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

担个人责任.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下接触投标人;

(二)收受投标人给予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三)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

(四)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

出的倾向性意见;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活动及其监督管理推行电子化,通过信息化

平台组织实施.

第四章　工程服务

第十九条　依法必须实施监理的建设工程,应

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监理;其他建设

工程推行监理制度.

第二十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向委托单位负责,不得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

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

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十一条　委托单位应当在监理实施前,将

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内容、监理权限、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书面通知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应当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理,并按照要

求提供技术、经济资料.

第二十二条　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设备和工程实体依法需要检测的,应当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提供工程款

支付担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依法存储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建设工程推行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

金、工程质量保证金等担保.

鼓励采用工程保函替代保证金.工程担保保

证人应当具有履行建设工程担保合同的能力,其工

作人员应当具有第三方风险控制能力和工程领域

的专业技术能力.建设工程担保的具体办法由省

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鼓励建设单位委托咨询单位提

供招标代理、勘察、设计、监理、造价、项目管理等全

过程咨询服务.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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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造价咨询、工程担保、招标代理、质量检测等

工程服务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通过回扣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二)依法应当具有相应资质,但无资质或者超

越资质等级范围承揽业务;

(三)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

业务;

(四)违反工程基本建设程序;

(五)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六)出具虚假证明;

(七)违反国家规定、标准和规范,出具或者擅

自修改成果文件;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合同和结算

第二十六条　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

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招标

投标方式确定发包承包关系的,合同的内容应当同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内容一致.

鼓励使用国家或者本省通用的合同示范文本、

保函示范文本.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建施

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项目监理机构,配备与工程

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管理人员.配备的管理

人员应当与中标通知书、直接发包确认书载明的人

员一致,并确保派驻的主要管理人员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合同约定到岗履职.

施工期间,施工现场配备的施工、监理管理人

员不得擅自更换;确需更换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

省有关规定,并经建设单位同意.更换的施工、监

理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同等或者以上资格,更换人数

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建设单位应当自人员更换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项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记录

并公开人员信息.

第二十八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

理业务.

除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外,

以下情形应当认定为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一)未派驻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等

主要管理人员的;

(二)未与派驻的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

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中一人及以上订立劳动合

同、建立劳务工资关系或者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关

系的;

(三)派驻的总监理工程师未履行监理职责,又

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承包单位应当依法与招用的建

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情形

的,应当依法订立书面用工协议.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建筑

用工实名制管理负总责,将施工、监理等各方主体

人员和建筑工人信息在相关实名制管理监控预警

平台进行实名登记、管理,未经实名登记不得进入

现场作业.

勘察、设计、监理、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等单位

应当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完成实名制信息化登记

工作,并对本单位实名制管理工作负责.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订立书面工

程施工合同时,应当约定人工费用的数额或者占工

程款的比例,拨付人工费用的周期和拨付日期等事

项,并及时足额将人工费用拨付到承包单位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一

个月.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应当具有满足

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没有满足施工所需要的资

金安排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建设单位应当在约定的开工日期前支付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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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比例不得低于合同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

建设单位应当依据已确认的当期施工过程结算文

件支付工程款,支付比例不得低于合同约定的进度

款的百分之八十五.

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

设;建设单位不得以建设工程未完成审计为由延期

工程结算、拖欠工程款.

第三十二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

支付的工程款比例不得低于工程结算总价的百分

之九十.承包单位采用担保、保险等方式提供工程

质量保证的,建设单位应当于竣工结算后十四日

内,支付剩余工程款.　

第三十三条　承包单位应当在提交竣工验收

报告后,按照合同约定向发包单位递交竣工结算报

告和完整的结算资料.发包单位应当在二十八日

内进行核实,并出具核实意见.情况复杂,经发包

单位、承包单位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适当延长核

实期限,但最长不超过六十日,合同另有约定的

除外.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各方主体签字确认的变

更、签证、索赔等文书,应当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

成部分.

第三十四条　缺陷责任期从工程通过竣工验

收之日起计.

因承包单位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

工验收的,缺陷责任期从实际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

计;因发包单位导致工程无法按规定期限进行竣工

验收的,在承包单位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

工程自动进入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一般为一年,最长不超过二年,由

发包、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到期后,发包人应

当按照约定解除担保责任;涉及保证金的,将保证

金返还承包人.

第三十五条　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

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要求;

(二)违反合同约定,要求承包单位购入其指定

的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

厂、供应商;

(三)要求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转包或者违法

分包给指定单位;

(四)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允许承包单位开工

建设;

(五)授意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提高或者降低计

价标准编制造价成果文件;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建筑市场活动的监督

检查制度,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并将监督检查情况

定期向社会公布.

建筑市场主体应当配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如实

提供材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市场主体相关资质

的监督管理.

对因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资质标准的建筑

市场主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并向社会公布,整改期限一

般不超过三个月.整改期间,建筑市场主体不得申

请资质的升级、增项,不能承揽新的工程;逾期仍未

达到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由资质许可机关依法撤

回其资质证书.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依法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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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时,通过单位注册登记的信息无法联系到建筑

市场主体,向社会公告三个月后,相关建筑市场主

体未作出回应的,可以按照不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

予以处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项目未取得土地手续

或者规划许可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查处;已取得土地手续和

规划许可,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

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或者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查处.

第四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

不再满足开工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采集和记录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

信息,在建筑市场活动中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机制.

第四十二条　建筑市场主体存在下列情形的,

应当列为建筑市场严重失信主体:

(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建筑市场

相关资质证书,受到行政处罚的;

(二)挂靠、转包、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或

者出借资质、借用资质进行投标,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

投标,受到行政处罚的;

(四)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者瞒报生

产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

(五)十二个月内发生两次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受到行政处罚的;

(六)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限期整

改,逾期未整改受到行政处罚的;

(七)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惩戒名单的;

(八)法律、法规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建筑市场主体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的,应当按

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对其实施惩戒.

在失信信息公示期限内,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

信行为、消除不利影响、作出信用承诺的,可以向信

用认定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符合信用修复规定

的,予以修复.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在依法处理串通投标等扰乱建筑市

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中,发现涉嫌犯罪线索的,应当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任意

压缩合理工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

支付担保,或者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将人工费用拨付

到承包单位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

项目停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履行管理职责,导致派驻的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等主要管理人员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到岗履职的;

(二)擅自更换施工现场配备的施工、监理管理

人员,更换的施工、监理管理人员不具备同等或者

以上资格,或者更换人数超过三分之一的.

第四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建筑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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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下列建筑市场活动不适用本

条例:

(一)交通、水利、能源、矿山、通信等专业建设

工程附属或者辅助运行的房屋建筑;

(二)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

古建筑;

(三)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

(四)涉及保密、军事等国家规定的工程;

(五)农民自建两层以下住宅.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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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黄　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按照会议安排,现就«山西

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修订草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建筑市场活动的规范管理是广大建筑市场参

与主体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解决好建筑市场存在

的问题,对保障建筑工程质量、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推动建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

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现行«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颁布于１９９４年,曾为规范全省建筑市场

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安全,保障建筑业快速发展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建筑法»(１９９７年)、«招

标投标法»(１９９９年)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２０００年)等法律法规先后颁布,我省«条例»法律

效力有所减弱.且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建筑市场相关

政策规定大幅调整,市场准入、招标投标、施工许可

等政策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条例»与当前市场现

状已严重不匹配,亟需修订.

二、修订过程

今年以来,我厅配合省司法厅先后以书面、座

谈会、协调会等形式征求了４３个省直和中央驻晋

单位、１１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建议,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在

充分吸纳各方建议和意见的基础上,对«条例»修订

送审稿进行反复修改,形成«条例(修订草案)».５

月８日经省政府第４０次常务会议通过后,以立法

议案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需说明的是,«条例»颁布施行三十年来未经修

订,原条款已基本无法应用,故本次修订基本采用

重新制定的方式修改,仅保留个别条款内容.

三、修订的重点

现行«条例»共 ８ 章 ４５ 条,修订后,共 ８ 章

５３条.

一是明确条例的适用范围.广义建筑市场涉

及众多建设工程类别,分别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

监管,为进一步划清执法边界,明确住建部门负责

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以及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

工程的监管,交通、水利、能源、矿山、通信等专业建

设工程附属或者辅助运行的房屋建筑不适用本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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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增加信息化监管服务规定.为解决庞大

行业市场与有限监管资源之间的矛盾,修订草案在

企业资质、招投标活动、建筑用工实名制等方面增

加了信息化监管的内容,着力推动构建高效、精准、

闭环的监管体系,为各级主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赋

能增效.

三是强化项目建设资金管理.针对建筑市场

多存在建设单位强迫施工单位垫资建设、结算过程

扯皮、拖欠工程款等问题,特规定项目建设不得由

施工单位垫资,并对建设单位拨付预付款、进度款、

竣工结算等环节做了细化规定,防范拖欠工程款以

及欠薪问题的发生.

四是完善处罚措施.针对工程项目关键岗位

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差、建设单位自行或者授意工程

造价咨询单位提高或者降低计价标准以及建筑市

场参与主体提供虚假资料或妨碍执法检查等问题

没有上位处置依据,在«条例(修订草案)»中特别规

定６条处罚措施,填补上位法空白.

除以上内容外,针对当前市场存在的诚信约束

弱、工程建设人员培训管理、工程担保机构准入条

件缺少法律支撑等问题,«条例(修订草案)»还就相

关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

«条例(修订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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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段宝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条例修订草案)已经２０２４年５月８日省政府

第４０次常务会议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做好修订工作,财经委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

中的主导作用,提前介入,针对条例修订草案中争

议较大的内容,两次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讨论,

把矛盾化解在了条例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之前.同

时,还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专家学

者、建筑领域经营主体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论

证.修订工作历时三个月,先后赴两省三市六县开

展调研,对１１轮的修改稿反复研究,提出的主要意

见均被采纳吸收.财经委认为,目前条例修订草案

基本成熟,符合上位法和我省实际.现将审议意见

报告如下: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１９９４年制定的«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在规范我省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

筑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相继修改,国家建筑

市场政策密集调整,建筑市场环境也发生许多变

化.条例实施３０年来一直未作修改,一些条款已

与上位法不相一致、与国家建筑市场相关政策不相

符合,大量条款内容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为依法

促进我省建筑市场高质量发展,修订条例十分

必要.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构建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在调研和论证中,有一

些单位和专家提出,当前建筑市场存在运行机制不

健全、市场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严重影响建筑市场

秩序和建筑质量安全,建议予以规范.条例修订草

案第十一条第一款,对建设工程发包方式规定为

“包括招标发包和直接发包”,即两种发包方式为并

列关系.而«建筑法»第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依

法实行招标发包,对不适于招标发包的可以直接发

包”,为了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建议对该条内容作相

应修改.

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总承

包单位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建设单位同意,可以将

工程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接受工程分包的单位,不得再次分包.”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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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现象十分普遍.建议,

一是对这部分内容进一步细化;二是借鉴兄弟省市

做法,探索采用建设项目统一代码制度、联合体承

包方式等.

(二)加强对接,更好服务企业.条例修订草案

第四十条规定,在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依法实施的

监督管理过程中,通过市场主体登记的联系方式无

法与其取得联系,向社会公示三个月,相关建筑市

场主体未作出回应,即视为建筑市场主体不配合监

督检查,可以按照不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予以处

置.该条规定过于强化监管,体现服务不足,与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为经营

主体减负松绑,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精神不相符

合,建议作相应修改.

(三)适当增加建筑质量安全内容,提高条例的

完整性.建设工程质量直接影响公共利益和公众

安全,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在调研、论证过程中,有

关部门和许多专家都提出,应当在条例修订草案中

增加建筑质量和安全保障、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等

方面内容.考虑到«山西省建筑工程质量和建筑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对这些内容已有相

关规定,建议从条例完整性角度出发,适当增加相

关内容.

此外,其他具体修改意见一并体现在条例修订

草案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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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对«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法工委

会同财经委、省司法厅和住建厅,根据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和修改,并将修

改后的修订草案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赴

吉林、黑龙江开展立法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先进经

验和做法;赴太原、运城等市开展立法调研,掌握我

省建筑市场实际.７月３日、７月４日,法工委、法

制委先后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逐条研究、

统一审议.７月１５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修

订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

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修订草案初审稿共８章５３条.修改时,删除

４条,合并６条为３条,增加３条,现修订草案修改

稿共８章４９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评标委员会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评标委员会与招

标方、投标方共同构成招投标的三方重要主体,初

审稿缺少评标委员会的相关行为规范,建议增加有

关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根据相关上

位法,在修订草案第十七条中,增加评标委员会成

员应当客观公正履职的要求和禁止性行为规范的

内容.

(二)关于保障工程款支付

初审、论证和调研中,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

面提出,建议进一步增加工程款支付的相关规定,

切实缓解承包单位压力,优化建筑市场环境.法制

委员会经认真研究,考虑到初审稿已有预付工程

款、工程款支付进度等规定,建议在修订草案第三

十一条中增加一款,要求开工前必须具有满足施工

所需资金安排,并对没有满足所需资金安排的后果

作出规定.同时,结合我省实际,在第三十三条中

对竣工结算审核时间进行明确,避免竣工结算久拖

不决,从制度层面保障剩余工程款及时支付.

(三)关于信用修复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信用修复是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建议增加信用修复的相

关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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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增了一款关于信用修复的规定,切实构建全

链条、闭环式信用体系,即修订草案第四十二条第

三款.

(四)关于建设单位的法律责任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初审稿缺

乏建设单位法律责任的规定,建议增加这方面的内

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

根据相关上位法,增加建设单位任意压缩合理工

期、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和未按约定及时足

额将人工费用拨付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法律

责任,即修订草案第四十五条.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初审、论证、征求意见和调研中,组成人员和有

关方面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修订草案提出了其

他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法制委员会对此逐一进

行认真研究.考虑到有的属于相关上位法已有明

确规定,地方不宜作出变通规定,如工程分包、转

包、依法实施监理的情形等;有的属于相关条款已

有规定,如出租、出借资质的禁止性规定,出具检测

结果报告的要求等;有的属于我省实践中的成熟做

法,如工程款支付比例等,对此我们建议不作修改

或规定为宜.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

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对修订草案在立法技术、文字

表述、条文顺序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订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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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一号)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规范

性文件的监督,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

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本省行

政区域内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

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

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

制定机关内部的工作制度、机构编制、工作分

工、任务分解、人事任免、奖惩、请示、报告等不具有

普遍约束力的文件,不属于本条例所称的规范性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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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保障宪法和法律实

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

第五条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贯彻全过程

人民民主理念,保障人民群众对备案审查工作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听取制定机关说明情

况、反馈意见,听取利益相关方和公民的意见.

坚持备案审查工作与代表工作相结合,邀请代

表参与相关调研活动.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民意

直通车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备案审查

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对备

案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

建设,建立健全备案审查统筹协调、衔接联动等工

作机制.

备案审查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备案审查信

息化建设,健全备案审查信息平台运行机制,完善

在线提出审查建议、电子备案、在线审查等平台功

能,拓展信息平台的数据收集和立法服务功能,推

进备案审查工作数字化、智能化.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应当做好备

案审查信息平台的使用管理工作.

第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统一建设本省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完善数据库建设技术标准和

规范性文件格式标准,健全规范性文件入库管理工

作机制.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和有关国家

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参与数据库建设和维护,

保证数据及时、准确和完整.

第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强对

下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的指导,通过召开工

作座谈会、举办业务培训、开展案例交流等方式,提

升备案审查工作能力和质量.

第十条　省、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和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承担备案审查工作的

机构(以下统称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负责规范性文

件的备案审查等工作.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以下统称相关委

员会),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对有关规范性文件开展

同步审查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负责报送备

案的规范性文件的接收、登记、存档等工作,并将报

备的规范性文件转交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办理.

第十一条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通过备案审查

衔接联动机制,加强与同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关工作机构的联系和

协作.

第十二条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充分发挥

专家学者的作用,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

家库.

第十三条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每年向本

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由常委会会

议审议.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应当包括规范性文件

报送备案的情况、开展审查的情况、审查中发现的

主要问题和纠正处理的情况、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

建设情况等内容.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审议意见修改后予以公开发布.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自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报告审议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本级人大常委会

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的情况,报告上

一级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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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备　案

第十四条　制定机关应当明确负责规范性文

件报送备案工作的机构和人员,规范报送备案

工作.

第十五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本级人

大常委会备案:

(一)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室)制定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

(三)监察委员会制定的监察规范性文件;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规范性

文件;

(五)其他应当依法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送备

案的规范性文件.

第十六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上一级

人大常委会备案:

(一)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四)其他应当依法向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报送

备案的规范性文件.

第十七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

照地方性法规的要求,对专门事项作出的配套规范

性文件,应当报送法规制定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制定机关应当自规范性文件公布

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备案.

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材料包括备案报告、规范

性文件正式文本、有关修改或者废止的决定、规范

性文件起草和修改情况的说明、制定或者修改规范

性文件的主要依据以及其他参考资料等.有公布

该规范性文件公告的,还应当报送公告.

纸质材料应当按照公文格式装订成册,一式五

份;电子材料应当符合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格式标

准和要求.

制定机关应当在每年１月３１日前,将上一年

度制定、修改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备案审

查工作机构.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

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形式审查.

对符合备案要求的,予以登记、存档,并通过备案审

查信息平台反馈电子回执;对不符合备案要求的,

以电子指令形式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制定机关应

当自收到电子指令之日起十日内重新报送备案.

办公厅(室)对制定机关的报送工作进行督促

检查,并将迟报、漏报等情况予以通报.

第三章　审　查

第二十条　开展备案审查工作,采取主动审

查、依申请审查、移送审查、专项审查和联合审查等

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

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不符合宪

法规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精神情形的,及时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

第二十二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

范性文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提出意见:

(一)超越权限,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违法设定国家机关的权力与

责任的;

(二)违法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

或者对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

行政强制违法作出调整和改变的;

(三)与法律、法规规定明显不一致,或者与立

法目的、原则明显相违背的;

(四)与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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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反授权决定,超出授权范围的;

(六)违反法定程序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

范性文件存在明显不适当问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

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的;

(二)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

俗的;

(三)采取的措施与其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四)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

行的;

(五)同一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

的规定不一致,严重影响规范性文件适用的;

(六)其他明显不适当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健全

主动审查工作机制,围绕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

署,针对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倾向性、典型性问题,

突出审查重点,提高主动审查质量和效率.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大常委会负

责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形的,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书

面提出审查要求.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认为上一级

人大常委会负责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形的,可以向上

一级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形的,可以向负

责备案审查的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

第二十六条　对不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

范围的审查要求、审查建议,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

当自收到之日起十日内移送有关备案审查机关处

理.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在移送审查要求、审查建议

时,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研究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

大常委会可以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审查:

(一)涉及党中央决策部署、国家重大改革和政

策调整的;

(二)涉及重要法律、法规实施的;

(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

的重大问题的;

(四)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求

开展专项审查的;

(五)发现特定领域或者相关类别的规范性文

件存在共性问题的;

(六)其他需要进行专项审查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同时向多个审查机

关报送备案审查的,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发现规范

性文件存在问题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与其他备

案审查机关共同研究提出审查意见和建议.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和相关委员会应当加强沟

通协作,认为有必要进行共同审查的,可以召开联

合审查会议.

第二十九条　制定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常态化

清理工作机制,定期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开展清

理,或者对有关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集中清理.备

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加强对制定机关清理工作的

指导和督促.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可以对有关规

范性文件组织开展集中清理或者向有关制定机关

提出集中清理工作的建议.

第三十条　对备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机构自备案登记之日起五日内,按照职责分

工,分送相关委员会开展同步审查.

相关委员会对分送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三十

日内,将书面审查意见反馈备案审查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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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

单位和公民提出审查要求、审查建议,应当写明要

求或者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审查的事项

和理由、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提起人的基本信息

等内容.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负责对审查要求、审查建议

进行接收、登记.审查要求、审查建议的内容不完

整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自收到审查要求、审

查建议之日起五日内告知提起人予以补充完整.

对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告知提起人不予登记.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收到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

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提出审查意见.情况特殊

的,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但一般不得超过六

个月.

第三十二条　审查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不启动审查程序:

(一)建议审查的理由不明确或者明显不成

立的;

(二)对建议审查的同一事项已有审查结论的;

(三)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已经修

改或者废止的;

(四)制定机关同意修改或者废止并提出书面

处理计划的;

(五)其他不需要启动审查程序的情形.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自作出不启动审查程

序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告知审查建议提起人并说明

理由.

第三十三条　审查建议提起人对审查结论有

异议,补充新的理由后再次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的,

经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研究,认为确有必要重新审查

的,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启动审查程序.

第三十四条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备案审

查工作机构、相关委员会应当加强调查研究,通过

走访调研、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委托研究等方

式,提高审查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相

关委员会可以要求制定机关书面说明有关情况或者

补充有关材料,可以要求制定机关列席审查会议、回

答询问,制定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章　处　理

第三十五条　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形,需要予以

纠正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在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前,可以与制定机关沟通,要求制定机关及时修改

或者废止.制定机关同意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

或者废止,并书面提出明确处理计划和时限的,审

查中止.

第三十六条　制定机关根据备案审查工作机

构的审查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将

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

决定,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重新报送备案.

第三十七条　经沟通,制定机关不同意修改或

者废止,或者未按照处理计划和时限修改或者废止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提请主任会

议研究.主任会议研究认为应当予以纠正的,由备

案审查工作机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第三十八条　制定机关未按照书面审查意见

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依

法提出下列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

审议:

(一)要求制定机关限期修改或者废止;

(二)依法予以撤销.

第三十九条　经常委会会议审议,认为规范性

文件存在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列情

形,应当予以撤销的,依法作出撤销决定,并向社会

公布;应当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的,制定机关应当及

时处理,并在处理后三十日内向人大常委会书面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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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被纠正或者撤销后,其他规范性文

件存在相同问题的,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

废止.

第四十条　根据审查要求、审查建议进行的规

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结束后,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

将审查结果书面或者口头反馈审查要求、审查建议

提起人.通过备案审查信息平台提出的审查建议,

可以通过备案审查信息平台进行反馈.

对移送的规范性文件开展审查的,备案审查工

作机构应当及时将审查结果书面反馈移送机关.

第四十一条　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存在

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形,但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可以提醒制定

机关在实施和修改规范性文件时予以注意:

(一)引用的法律、法规已经修改或者废止的;

(二)条文序号错误的;

(三)规定的事项不明确的;

(四)可能造成理解歧义、执行不当等问题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情形.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区的

市和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

员会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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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门世宾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

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

监督制度,是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的重要制度.为了提高备案审查法治化水平,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条

例的施行对促进我省各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的开展,以及制度能力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备案审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发展,我省条例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备案审查工作的

需要.特别是２０２３年３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立法法,完善了有关备案审查

制度的相关规定.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

的决定»,首次以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形式对备案

审查制度和工作作出系统全面的规定.２０２４年４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重庆召开备案审查工

作座谈会,要求省级人大修改完善备案审查条例.

因此,深入总结新时代备案审查工作实践经验,适

应备案审查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备案审查工作高质

量发展,修订我省条例十分必要.

二、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条例的修订工作,将条

例修订列入２０２４年立法计划.按照主任会议的安

排部署,法制工作委员会组成了修改组,起草了修

订草案,赴省内外进行调研学习.５月７日,法制

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逐条

研究和修改完善.５月１３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

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三、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备案审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

目标

一是明确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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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机统一.二是实行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

必纠的工作原则.三是明确备案审查工作的目标,

即切实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保障宪法和

法律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二)进一步拓展备案审查范围

一是增加了制定机关要将法规授权制定的配

套规范性文件向法规制定机关报备的内容.二是

促进备案审查全覆盖,打通备案审查“最后一公

里”,规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县(市、区)人大常

委会在街道设立的工作机构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参

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细化审查内容,完善审查机制

一是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政治性、合法性、适

当性进一步细化.二是进一步完善审查机制,在主

动审查、依申请审查、移送审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专

项审查和联合审查两种审查方式.

(四)规范备案审查处理程序

修订草案第四章从审查中止、备案审查工作机

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依法作出纠正决定等方面,

对问题规范性文件的处理程序作了详细规定.

(五)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相关制度机制

一是进一步完善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

况报告制度,对听取和审议报告的程序、公开形式

进行细化完善,实现备案审查工作的显性化.二是

按照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对持续推进备案

审查信息化建设作出具体规定,逐步实现备案审查

工作数字化、智能化.三是为推动备案审查工作能

力和质量的提高,修订草案对加强各级人大工作联

系和指导作出规定.四是对司法监督抄告机制作

出规定,进一步增强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与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衔接联动,提升备案审

查合力.

以上说明,连同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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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对«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

法工委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

了认真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印发省政府办

公厅、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各设区的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以及

常委会组成人员、立法研究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

等征求意见,同时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赴临汾市、朔州市开展立法调研,召开论证

会.之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进

一步修改完善.７月２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

体会议,对草案进行逐条研究修改;７月４日,法制

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１５

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现将主要审议意见

和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六章四十四条.修改时,删除两

条,增加一条,将第五章“其他规定”合并到其他章

节,现草案为五章四十三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

(一)关于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库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备案审查专家库建

设的要求,法制委员会建议在修订草案中增加一

条,即“开展备案审查工作,应当充分发挥专家学者

的作用,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库.”(修订

草案修改稿第十二条).

(二)关于多个审查机关联合审查

论证时,有关方面建议,为了形成审查合力,提

高审查质量和效率,草案应当增加规范性文件向多

个审查机关报送备案时,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

的审查机关应当与其他审查机关进行沟通协调的

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该意

见,将原草案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规范性文

件同时向多个审查机关报送备案审查的,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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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时,根据工作

需要,可以与其他备案审查机关共同研究提出审查

意见和建议.”(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

(三)关于司法抄告制度

原草案第四十二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有关规范性文件

不合法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监察建议、司法建

议、检察建议,并抄送接受规范性文件备案的人大

常委会.”调研时,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规定,在审

理行政案件中,发现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法院可

以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同时,按照草案规

定,也可以向审查机关提出审查要求,司法抄告制

度没有必要.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

该意见,删除该条内容.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调研中有关部门的意见

和建议,法制委员会建议对部分条款在立法技术和

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条款顺序作出相应

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出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订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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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二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

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定:

一、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等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地下

水利用情况以及地质环境条件等因素,组织划定全

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依法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第二款修改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不得新

建、改建、扩建地下水取水工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限期关闭地下水禁止开采区

内已建地下水取水工程.”

第三款修改为:“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应当逐步

削减地下水取水量.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区域地下水保护及超采治理要求,制定地下水

取水量削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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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一款作为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省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本省水量分配

方案,应当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和跨省支流水量分

配方案作为依据,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报黄河

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修改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并将该款作为第

二款.

(三)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黄河干流

取水,以及跨省重要支流指定河段限额以上取水,

应当依法向黄河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

证;其他直接从河流、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应当依

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审批主管部门或者水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或者向有关流

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四)新增一款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取用

水资源需要办理取水许可申请的,应当依法缴纳水

资源税.”

(五)将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取用水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安装合格的取用水计量设施.取

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单位,应当安装合格的在

线计量设施.”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

规定.”

(七)将第五十二条中的“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删除第五十四条.

(九)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１．将第一条中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修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２．在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其他流域”后增

加“综合规划”,删除该项中的“泉域”.

３．将第十二条中的“水资源论证”修改为“规划

水资源论证”,将“工业和服务业”修改为“产业”.

４．在第十五条第一款中“会同”后增加“同级人

民政府”.

５．将第十七条中的“地下水超采地区和严重超

采地区”修改为“地下水超采区”.

６．在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的“报国务

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前增加“依法”两字.

７．将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的“新型取用水设

施”修改为“新型取用水计量设施”.

８．在第三十八条后增加:“节水设施建设投资

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９．将第三十九条中的“中水”修改为“再生水”.

二、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六条改为第五条,修改为:“本省行政

区域内水域的渔业,按照行政区划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

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

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省管库区水域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二)将第七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公安、财政、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行政、市场监督管

理、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相互协作,监督检查本

办法的施行;各有关部门应当结合各自的职责采取

措施,积极予以配合.”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在三门峡、小

浪底水库库区养殖,应当满足水沙调控和防洪要

求,禁止采用网箱、围网和拦河拉网方式养殖.”

(四)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凡在

水库、湖泊、河流等增殖水域专门从事渔业捕捞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未领取捕捞许可证

的,不得从事渔业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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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非

法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

(五)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从事

渔业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规定

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进行

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

(六)将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第三款修改

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年征收金额由省人民政

府确定.”

(七)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禁

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

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

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规定的

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

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

“禁渔期内禁止在黄河流域重点水域从事天然

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

“禁渔区、禁渔期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规定并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禁渔期渔民的生活保障工作.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捕

捞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或者捕捞重点

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批准.”

(八)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对造成渔业水域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意见,由同级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限期

治理.”

(九)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修

改为:“因渔业水域污染发生的赔偿纠纷,当事人可

以协商解决;或者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将第三十二条改为四条,作为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捕捞许

可证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捕捞许可证擅自进

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违反捕捞许可

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进

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

捞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涂改捕捞许可

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可以并处一

万元以下罚款;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

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

并可以对违法双方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伪造、变

造、买卖捕捞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全民所有

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使水域、滩

涂荒芜满一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意见,

由发放养殖证的机关吊销养殖证,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将第三十三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三十五

条、第三十七条,修改为: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炸鱼、毒

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

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

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

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

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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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偷捕、抢夺他人

养殖的水产品的,或者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

施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他

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一)禁渔期内在黄河流域重点水域从事天然

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的;

“(二)在黄河流域实施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

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的捕捞行为的;

“(三)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库区采用网箱、围

网或者拦河拉网方式养殖,妨碍水沙调控和防

洪的.”

(十三)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渔业监督管

理工作中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十四)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１．删去第一条中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修

改为“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删去“实际”后的“情

况”.

２．删去第二条中的“凡”,将“必须遵守”修改为

“适用”.

３．将第四条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修

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删去

“协同农业部门监督动物防疫检疫机构”,将“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４．将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中的“水面”修改为“水域”,第八条第

二款中的“荒滩”修改为“荒滩地”,将第九条中的

“国有”修改为“全民所有”,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中的“国有和”修改为“全民所有或者”.

５．删去第十五条第一款,将第二款“已经确定

给他人使用的国有水面”修改为“已经确定使用权

人的全民所有水域”.

６．将第十九条中的“各级”修改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在第二十条中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前

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第二十二条中的“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前增加“人民政府”.

７．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将“珍贵水

生动物”修改为“珍贵水生野生动物”.

８．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将“各级”修

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渔业重点地(市)”修

改为“渔业重点设区的市”.

９．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九条,将“当地”修改

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１０．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条,将“卫生、农

业、林业等部门”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将“当地”修改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

１１．将第六章章名修改为“法律责任”.

１２．将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三十一条中的“须”,修改为“应当”;将第二十条、

第三十条中的“应”,修改为“应当”.

１３．将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的“或”修改为

“或者”.

１４．删去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

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

三、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办法»作出修改

(一)增加一款,作为第九条第一款:“本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全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

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范围,建立水

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实行差别化的预防保护、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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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和监督管理措施.”

删去第三款.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水土流失强度大,植被

和地表覆盖物遭到破坏极易加剧水土流失,生态系

统难以恢复的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和水土流失敏感

脆弱区 域,应 当 划 定 为 水 土 流 失 严 重、生 态 脆

弱区.”

(二)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和上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

弱区划定情况,划定本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

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并进行

公告.”

(三)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开办生产

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

失的,应当进行治理.”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

规定,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

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或者治理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相关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属黄河流域县级行政区域

的,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仍不治理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

处理.”

(五)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１．将第五条中的“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

修改为“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２．将第十一条中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资

源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农业生产发展规

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规

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

３．将第十九条中的“报项目立项的本级”修改

为“报县级以上”.

４．将第二十一条中的“实行山、水、林、田、路全

面规划”修改为“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规划”.

四、对«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被征收房屋的价

值,应当由已取得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

发、标注相应等级备案证明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依法评估确定.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

公布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备案等级及其信用

情况.”

(二)将第三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第 二 项 修 改 为:

“(二)已取得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

标注相应等级备案证明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报名;”.

(三)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１．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２．将第七条中的“住房城乡建设”修改为“住房

和城乡建设”,将“国土资源”修改为“自然资源”.

３．将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中的“城乡规划”

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

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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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９日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山

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决定»修正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　根据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

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

第三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第四章　水资源配置和取水管理

第五章　节约用水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

资源,加强水资源管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

有关 法 律、行 政 法 规,结 合 本 省 实 际,制 定 本

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

保护、管理水资源,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

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

省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

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

工作.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省重要的流

域、泉域设立的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依法行

使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

有关工作.

第四条　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应当全

面规划、节水优先、严格保护、系统治理、综合利用,

科学配置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

第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水资源和节约

用水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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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

第六条　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应当

在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的基础上,制定流域、

泉域、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

第七条　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自然

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行政主管部门

和有关人民政府依法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专业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

编制,征求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

第八条　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专业规划按照

下列规定编制:

(一)汾河、沁河、漳河、桑干河、滹沱河流域综

合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有关

部门和有关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编制,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专业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相

关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涑水河、昕水河、三川河流域综合规划,由

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编制,报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专业规划由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编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

(三)其他流域综合规划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并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专业规划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编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县(市、区)流域综合规划

或者专业规划,应当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

泉域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由泉域所在地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经批准的规划是开发、利用、节约、保

护水资源的基本依据.规划的修改,必须按照规划

编制程序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第十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统筹兼顾地表

水、地下水和非常规水源,优先开发、利用非常规水

和地表水,合理配置水资源.

开发、利用地表水,应当维持河流的合理流量

和湖泊、水库的合理水位,维持水体的自然净化能

力,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开发、利用地下水,应当优先开采浅层水或者

松散层孔隙水、控制开采深层岩溶水,合理确定井

深、井距和开采量,防止水源枯竭、地面沉降、地面

塌陷和地下水体污染等灾害的发生.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拓宽水利

建设融资渠道,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建设新水源工

程,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

第十二条　对煤炭、火电、冶金、化工、焦化等

建设项目及工业集聚区的布局,应当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与当地

水资源条件相适应,并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和区域

评估.

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应当严格限制高耗水产业

项目.

第十三条　鼓励对空中水、小泉、小水和浅层

地下微咸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对雨

水的收集和利用;水资源紧缺地区应当发展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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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窖等雨水集蓄工程.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重要河流、湖泊、水库的水

功能区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告.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

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建立地下水

观测网络,开展地下水动态观测和水质监测工作.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有责任保护地下水监测设

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监测工作.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

家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地下水利用情况以及地质环

境条件等因素,组织划定全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

限制开采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并

依法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地

下水取水工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限期关闭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已建地下水取

水工程.

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应当逐步削减地下水取水

量.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区域地下水

保护及超采治理要求,制定地下水取水量削减

方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建设替代水

源,保证本区域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

第十七条　在地下水超采区以外的地区,除临

时应急取水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不得批准新增地下水取水指标或者开凿新井:

(一)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并且供水能力

和水质能够满足需要的;

(二)可以利用地表水或者非常规水供水的;

(三)无防止地下水资源污染措施和设备的.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源

地和河源源区保护,加快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自

然植被和湿地,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九条　在重要水源地和泉域开采矿藏或

者建设地下工程,应当进行水环境影响的评价.造

成水位下降、水源枯竭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造成

严重后果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采取限采、封

堵或者停止工程建设等措施;对他人生活和生产造

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划定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并予以公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后,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明显标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有饮用

水供水功能的水源地和水库库区的保护和管理,保

证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

第二十一条　在河道、湖泊、沼泽或者水工程

管理范围内不得倾倒、堆放工业废渣、生活垃圾和

其他废弃物.

第二十二条　利用水域从事旅游开发的,应当

符合水功能区划和水环境保护功能区划的要求,不

得污染水体和影响行洪安全.

第四章　水资源配置和取水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中长期供求

规划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水中长期供求规

划,经本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和调整本省水量分配方案,应当将黄河水量分配

方案和跨省支流水量分配方案作为依据,并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后,报黄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依据流域、泉域、区域综合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规

划,制定径流调蓄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并结合年

度预测来水量,制定调度计划,实施水量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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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量分配

方案,确定各行业、各区域的用水量,实行用水总量

控制.

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

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商有关人民政府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五条　黄河干流取水,以及跨省重要支

流指定河段限额以上取水,应当依法向黄河流域管

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其他直接从河流、湖

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行政审批主管部门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

取水许可证,或者向有关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

水许可证.

下列情形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

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日

取水量３立方米以下的;

(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

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

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

应急取水的.

前款第三、第四项规定的取水,应当及时报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备案.第五项规定的取水,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需要办理取水许可申

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

取水许可的审批权限及条件、程序和期限,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对取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取

水申请,审批机关应当征求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

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

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转送取水审批机关.

第二十八条　取水许可申请批准后需要凿井

的,凿井施工单位应当向施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凿井方案和相关证明.

凿井施工单位不得为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单位

或者个人凿井.

第二十九条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按照取水许可证的规定取水,不得擅自改

变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名称(姓名)、取水期限、取

水量和取水用途、水源类型、取(退)水地点及退水

方式、退水量等取水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确需变更

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对取

水许可证持有人的取水量予以核减或者限制:

(一)由于自然原因使水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

常供水的;

(二)社会总取水量增加又无法获得新水源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的;

(四)拒不执行非常规水配置方案的;

(五)其他需要核减或者限制取水量的.

第三十一条　取用水资源需要办理取水许可

申请的,应当依法缴纳水资源税.

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征收管理.

第三十二条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

纳税人未按规定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或者计

量设施不能准确计量取用水量的,按照最大取水能

力核定取用水量.

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用水量,在原税额基础上

依法加倍征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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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节约用水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拟定全省节约用水政策,提出有关用水的地方标

准项目,指导和监督全省节约用水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约用水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节约

用水工作.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应当制订本行业用水定额,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人民

政府公布,并依法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没有隶属主管部门的行业,其行业用水定额由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公布,并依法报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行业用水定额应当根据用水需求变化、技术进

步和经济发展情况及时修订.

第三十五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本年

度１２月３１日前,按照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下一年度取用水计划建议.

经核准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在１５个工作日内下

达取用水计划指标.取用水计划指标应当公开透

明,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六条　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安装

合格的取用水计量设施.取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

上的单位,应当安装合格的在线计量设施.

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逐步采用新型取用

水计量设施,提高计量精度,保证取用水计量设施

的正常运行.发生故障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

换;不得擅自改装或者故意损坏取用水计量设施,

不得阻挠抄表计量.

第三十七条　取水单位和个人通过采取节水

措施节约的水资源,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

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

第三十八条　建设项目应当制定节约用水方

案,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已建成的建设项目,用水设施、设

备和器具不符合节约用水要求的,应当进行技术改

造,逐步更换为节水型设施、设备和器具.节水设

施建设投资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第三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和民

用建筑,应当同步建设再生水设施;已建成的,应当

逐步配套再生水设施.

第四十条　工业用水应当安装使用节约用水

设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耗水量.

超过取用水定额的,不予增加取用水指标.

第四十一条　农业灌溉应当推行节水灌溉方

式和先进灌溉技术,完善灌溉工程的改造配套和渠

系防渗设施,提高用水效率.

第四十二条　使用水工程供水的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实施严格的节水措施,其用水单耗不得高于

行业用水定额.

耗水量大的经营性用水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循

环用水设施.用于洗浴等涉及健康的循环用水必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污水处理利用及配套设施建设,并采取

措施,保证其污水处理、利用及配套设施的正常运

转,逐步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优先

配置非常规水,并对建设项目配置使用非常规水的

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和工程施工用水应当充分

利用非常规水源.

第四十四条　供水企业和自建供水设施的单

位应当加强供水设施的检修和维护,降低管网漏失

率.供水设施出现故障后,应当及时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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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制定合理的水价和水资源税政策.对高污染、

高耗水企业实行差别水价和水资源税政策.

对水重复利用率高于行业规定标准,节约用水

成绩显著的单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

奖励.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建立水资源管理巡查制度,依法实施水政

监督检查.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出示行政

执法证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

第四十七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水政监督检

查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并如实提供

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水政监督检查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四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破

坏和污染水资源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公布

举报电话,受理对水行政违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

予以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以及流域、泉域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

取水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的;

(二)不按照水量分配方案分配水量或者不服

从水量统一调度的;

(三)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水资源税的;

(四)不按照规定核定取用水指标的;

(五)不履行监督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

处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二)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

税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利用水域从事

旅游开发不符合水功能区划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采取

补救措施.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为未办理

取水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凿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并处

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取水

许可证载明事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二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

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地表水是指河流、湖

泊、沼泽等地表水体,地下水是指储存于地下含水

层的松散层孔隙水、基岩裂隙水、岩溶水(含地下热

水、矿泉水)等水体,非常规水是指可利用的再生

水、集蓄雨水、微咸水、矿坑水等.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１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

年５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五章　渔业环境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渔

业资源,发展人工养殖,保障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养殖和捕捞

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有关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

各有侧重”的渔业生产方针,对本行政区域的渔业

生产统筹规划,合理部署;鼓励资源开发、科技兴渔

和综合经营,发展水产市场,并对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渔业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有关渔业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

具体实施;

(二)为促进渔业生产和水产市场的发展提供

服务;

(三)监督检查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征收渔业

资源增殖保护费;

(四)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

(五)维护渔业生产经营秩序,处理渔业纠纷;

(六)做好水生动物苗种和亲体的防疫检疫

工作;

(七)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水产市场

的监督管理;

(八)发放捕捞许可证.

第五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水域的渔业,按照行

政区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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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库区水域的渔业,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与公安、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

输、水行政、市场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

相互协作,监督检查本办法的施行;各有关部门应

当结合各自的职责采取措施,积极予以配合.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充分利

用适于养殖的水域、低洼地、盐碱地、荒滩地、地热

水和工业余热水发展水产养殖业.

鼓励跨地区、跨行业开发荒水、荒滩地,发展养

殖业.

第八条　利用全民所有的水域、低洼地、盐碱

地、荒滩地发展养殖业的,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

第九条　依法取得特定库区水域、湖泊、工业

余热水使用权的单位,应当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充分利用本单位所使用的水域,发展网箱、围

栏或者流水养鱼.

利用已经确定使用权的库区水域、湖泊、工业

余热水发展网箱、围栏或者流水养鱼的,应当经享

有使用权的单位同意.

第十条　对于下列情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具体措施,予以鼓励和扶持:

(一)利用新开发的荒水、低洼地、盐碱地、荒滩

地从事养殖业的;

(二)从事渔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新品种

推广的;

(三)专门从事水生动物、水生植物苗种生

产的.

第十一条　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水库、湖

泊、渔场、渔塘及其他养殖水域,可以由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承包从事养殖生产.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方和承包

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转包

所承包的养殖水域,也可以将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

务转让给第三者.

承包期满,承包人对原承包的水域,在同等条

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

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

可以继续承包.

第十二条　依法取得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

的水域、滩地使用权从事养殖业和承包他人依法享

有使用权的水域、滩地从事养殖业的,都负有保护和

合理利用水域、滩地的义务,不得荒芜;无正当理由

未从事养殖生产,或者放养量低于所在县(市、区)的

同类养殖水域平均放养量６０％的,应当视为荒芜.

第十三条　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库区养殖,

应当满足水沙调控和防洪要求,禁止采用网箱、围

网和拦河拉网方式养殖.

第十四条　禁止在污染超标的水域从事养殖

生产.

第十五条　国家建设需要使用已经确定使用

权人的全民所有水域、滩地,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

列标准予以补偿:

(一)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产取得效益的,按

全部投资予以补偿;

(二)已经投产取得效益的,除补偿养殖水域开

发、建设的全部投资外,投产三年以上的,按前三年

平均产值的三倍予以补偿;投产三年以下不满三年

的,按前一年实际产值的二倍予以补偿.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十六条　凡在水库、湖泊、河流等增殖水域

专门从事渔业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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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

未领取捕捞许可证的,不得从事渔业捕捞.

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

第十七条　从事渔业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按照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

数量和捕捞限额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

业资源的规定.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

施,增殖渔业资源;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本行政

区域的渔业资源.

利用新开发的荒水、低洼地、盐碱地、荒滩地从

事养殖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减免征收渔业

资源增殖保护费.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年征收金额由省人民政

府确定.

第十九条　对兼有养殖功能的水库、湖泊、塘

坝等水域,在蓄泄调度时,应当保证渔业生产所必

需的最低水位.最低水位线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商定.因特

殊情况确需在最低水位线以下取水的,应当经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

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

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

止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

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

禁渔期内禁止在黄河流域重点水域从事天然

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

禁渔区、禁渔期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规定并公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禁渔期渔民的生活保障工作.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捕

捞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或者捕捞重点

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批准.

第二十一条　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

生动物苗种和怀卵亲体.因养殖或者其他特殊原

因确需捕捞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严禁捕捞、贩卖大鲵等国家规定

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野生动物.

第二十三条　水库、湖泊、河流等增殖水域主

要经济类水生动物的采捕标准是:

(一)青鱼、草鱼一千克以上,鲢鱼、鳙鱼、鲤鱼

五百克以上,鳊鱼、鲂鱼三百克以上;

(二)秀丽白虾二厘米以上,中华小长臂虾三厘

米以上,中华绒毛蟹一百克以上,甲鱼二百五十克

以上.

第五章　渔业环境保护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所辖

的重点渔业水域划定保护区,并切实采取措施,保

护和改善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

期对渔业水域污染情况进行监测.

省、渔业重点设区的市应当建立渔业环境监测

网络.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重点

渔业水域的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在保护区附近新

建排污口,必须保证保护区水体符合渔业水质

标准.

第二十六条　禁止向渔业水域排放油类、酸

类、碱类物质,有毒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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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禁止在养殖水域沤麻和洗涤有毒的器具及

包装物品.

第二十七条　对造成渔业水域严重污染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意见,

由同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

府决定,限期治理.

第二十八条　因渔业水域污染直接受到损失

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人排除危害和赔偿损

失.造成渔业水域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有责任排除

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

因渔业水域污染发生的赔偿纠纷,当事人可以

协商解决;或者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在渔业水域进行爆破、

勘探或者兴修工程、新建扩建厂矿的,应当征得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造成损失.造成

渔业资源损失的,建设单位应当予以补偿.补偿标

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林业

和草原等主管部门因防疫或者消除病虫害,确需直

接或者间接向渔业水域投放药物的,应当事先征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造成损失.造

成渔业资源损失的,投放药物的部门应当予以适当

补偿.

单位和个人确需直接或者间接向养殖水域投

放药物的,应当事先征得养殖者同意.因投放药物

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捕捞许

可证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捕捞许可证擅自进

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违反捕捞许可

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进

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

捞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涂改捕捞许可

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可以并处一

万元以下罚款;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

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

并可以对违法双方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伪造、变

造、买卖捕捞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全民所有

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使水域、滩

涂荒芜满一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意见,

由发放养殖证的机关吊销养殖证,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炸鱼、毒

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

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

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

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

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一百一

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一)禁渔期内在黄河流域重点水域从事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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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的;

(二)在黄河流域实施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

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的捕捞行为的;

(三)在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库区采用网箱、围

网或者拦河拉网方式养殖,妨碍水沙调控和防

洪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偷捕、抢夺他

人养殖的水产品的,或者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

设施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渔业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

守不履行法定义务、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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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４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山西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根据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森林公园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修正　根据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

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　划

第三章　预　防

第四章　治　理

第五章　监测和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

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等灾害,改善生

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水土保持工

作以及从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生产建设等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损害担责的原则,实行谁开发利用谁

负责保护恢复、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补偿.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土

保持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

对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安排专项资金,并组

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

每年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对下一级人民政府水土保

持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奖惩.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承担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具

体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

能源、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相关水土保持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水土保

持基本政策,制定奖励和优惠办法,鼓励和支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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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预防和治理水土流

失,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水土

保持科学技术研究,培养水土保持科技人才,开展

水土保持试验示范和技术推广、培训、指导等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水土保持公益宣传和基本知识教育,将水土

保持纳入科普规划和中小学教育内容,普及水土保

持科学知识,增强公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第二章　规　划

第九条　本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全省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脆弱区范围,建立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实

行差别化的预防保护、综合治理和监督管理措施.

河流源头区、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水源区以及

水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对防洪安全、水资源安全

和生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

自然条件恶劣,人为活动较为频繁,生态环境

恶化,水旱风沙灾害严重,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

流易发区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

水土流失强度大,植被和地表覆盖物遭到破坏

极易加剧水土流失,生态系统难以恢复的水土保持

功能重要和水土流失敏感脆弱区域,应当划定为水

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每五年

开展一次全省水土流失调查,并公告调查结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

果和上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水土

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划定情况,划定本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

脆弱区,并进行公告.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水

土保持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等相

协调.

水土保持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类型区划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任务、措

施、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等.

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时,应当邀请有关专家进行

论证,规划草案形成后,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二条　水土保持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或

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

经批准的水土保持规划确需调整或者变更的,

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城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规划,在

实施过程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规划的组织编制

机关应当在规划中编制水土保持专篇,提出水土流

失预防和治理的目标、措施以及投资估算,并在报

批前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预　防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水土保持

规划,采取封育保护、自然修复、造林种草等措施,

保护和增加植被,涵养水源,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指导村民委员会

制定村规民约,保护水土保持设施,加强生态环境

建设.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规划,

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取土、挖砂、采石范围,并予以

公告.

禁止在下列区域取土、挖砂、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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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二)水库、淤地坝等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取土、挖砂、采

石区域.

第十六条　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后公告,并设立警示

标志.

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的划定,应

当与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确定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

点防治区相衔接.

第十七条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

种植农作物.已经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

植农作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步退耕还林

还草.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划定并公告禁止开垦的陡

坡地范围.

在二十五度以下、五度以上的坡地种植农作物

和中草药的,应当采取修建水平梯田或者蓄水保土

耕作等措施,有效预防水土流失.

第十八条　在坡地植树造林的,应当科学选择

树种,采取修建水平沟、水平阶、鱼鳞坑等措施,提

高成活率,减少水土流失.

第十九条　在山区、塬区、丘陵区、风沙区、河

谷川道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

流失的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

建设活动,扰动地表、损坏地貌植被的,生产建设单

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

批服务主管部门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编

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的,生

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审批服务主管部门应

当将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通告有关水行政主管

部门.

对各类新建、改建、扩建开发区推行水土保持

区域评估.

第二十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

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前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

使用.

第四章　治　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

土保持规划,创新水土流失治理机制,统筹整合涉

及水土保持的各类项目,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规划,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保护

性耕作措施综合治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相结合,充分发挥水土保持项目的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水土保持规划,制定年度水土流失治

理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

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理.

在山区、塬区、丘陵区、风沙区、河谷川道区以

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扰

动地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

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

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水土保持

费用,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的水土保持费用,从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

第二十四条　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

流失预防和治理,主要用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以及

被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被恢复工程,并可

用于水土保持规划、监督管理、技术推广、科学研

究、宣传培训以及水土保持工程管护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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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建设管理,明

确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水土保持设施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当加

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证水土保持设

施安全运行和正常发挥功能.

第二十六条　公路、铁路、风力发电工程建设,

矿产资源开采以及其他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和生

产过程中废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应当

综合利用;无法综合利用,确需废弃的,应当堆放在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或者其他部门批准的专门存

放地,并采取拦挡、坡面防护、防洪排导等措施,避

免和减少水土流失.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投

入,采取人工增雨、集雨措施,适时采取飞播或者人

工方式种树种草,恢复植被,保护生态.

第五章　监测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发挥水土保持监

测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中的

作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经费.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对全省水土流失情况进行

动态监测.

第二十九条　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大

中型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对水土流失

状况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当

地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情况,每五年对下列事项进行

公告:

(一)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分布状况和变

化趋势;

(二)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三)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情况.

第三十一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跟踪检查的内容

包括:

(一)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及其后续设计情况;

(二)水土保持工作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落实

情况;

(三)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进度、质量以及防治

效果;

(四)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情况;

(五)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及其手续办理情况;

(六)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情况.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应当向被检查单位或

者个人反馈.

第三十二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

检查中发现单位或者个人有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行为的,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拒不停止违

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报经水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以及

施工机械、设备等,并将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

档案.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部

门应当依法对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使用和水

土保持工程建设专项资金、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费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崩塌、滑坡

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取土、挖砂、采石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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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个人取土、挖砂、采石十立方米以下的处

一千元的罚款,十立方米以上五十立方米以下的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五十立方米以上的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单位取土、挖砂、采石十立方米以下的处

二万元的罚款,十立方米以上五十立方米以下的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十立方米以上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按照下列标准

处以罚款:

(一)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生产建设项目投

产使用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生产建设项目

投产使用的,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开办生产建设项

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

行治理或者治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

属黄河流域县级行政区域的,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仍不治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建设单位

未按照规定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

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水土保持设

施不予验收.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

文件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

报不予查处的;

(三)其他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水土保持,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

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水土流失,是指在水力、风力、重力以及冻融等

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

能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以及水的

损失.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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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

据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

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征　收

第三章　补　偿

第四章　评　估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因公共利益的需

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对被征收房

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进行补偿,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房屋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决策民主、

程序正当、补偿公平、结果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设区的市与

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职责分工,

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

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

偿工作.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做好房屋征

收与补偿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职责范围内依

法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应

当加强对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征收方

案的拟定、补偿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征收程序的履

行、补偿资金的监管、征收补偿信息公开等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工作的监督指导.

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

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

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

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条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开展房屋征收与

补偿工作所需经费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予以保障.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会同财政、自然资源、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指导

全省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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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征　收

第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

公共利益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年度计划,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房屋征收年度计划应当包括征收目的、征收范

围、征收项目、补偿方式、补偿资金筹措等内容.

第九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符

合公共利益、确需征收房屋的,应当根据规划用地

范围和房屋实际状况确定房屋征收范围,并予以

公布.

第十条　房屋征收范围公布后,被征收人不得

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和改

变房屋、土地用途以及房屋转让、出租、抵押等不当

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对违反规定实施的部分,不

予补偿.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前款规定的事项在房屋

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并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

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

原因和期限,暂停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一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对房屋征

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家庭

成员状况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对未经产权登记

或者权属不明确的房屋,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

调查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布,公布期限不

少于七日.对调查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布期限

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书面核实申请,房屋征收部

门在受理申请后十五日内予以核实并告知申请人.

被征收人应当配合入户调查登记工作.对拒

绝配合的,已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的房屋,以不

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未在不动产登记簿上

登记的房屋,以外围测量为准.被征收人家庭成员

状况,以公安机关登记的信息为准.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作

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就房屋征收可能出现的风

险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相

应的风险防范、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作

出房屋征收决定时,用于征收补偿的资金应当在本

级政府预算中安排,足额到位,专款专用.

采用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补偿被征收人的,产权

调换房屋的价值应当计入征收补偿费用总额.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征收补偿资金管理和使

用情况的监督.

第十四条　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拟定征收补偿

方案.

征收补偿方案包括:房屋征收范围、实施时间、

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助和奖励、用于产权调换房

屋的地点、户型和面积、选购办法、搬迁过渡方式和

过渡期限等事项.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和专家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在房屋征收

范围内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并及时公布征求

意见情况和根据意见修改后的征收补偿方案.征

求意见期限不少于三十日.

第十五条　因旧城区改造征收房屋,过半数的

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国家和本条例

征收补偿规定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采纳

合理意见和建议,修改和完善征收补偿方案.

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和征

收补偿费用到位情况等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在五

日内进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

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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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补　偿

第十七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在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以下

补偿: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临时安置的补偿;

(四)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与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权属性

质、规模、建筑结构等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第十八条 　 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

搬迁.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者房屋产权

调换.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

实行货币补偿的,应当明确房屋价值补偿金

额、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搬迁补助费、支付期限、搬

迁期限、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办法等.

实行产权调换的,应当明确用于产权调换房屋

的地点、户型、面积、选房顺序,被征收房屋与产权

调换房屋的差价结算方式,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

补助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停产

停业损失补偿、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办法等.

第十九条　因旧城区改造需要征收房屋的,房

屋征收部门可以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中

明确附生效条件的条款.

签订附生效条件补偿协议的签约户数达到征

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比例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

签约户数比例的,补偿协议不生效,房屋征收决定

终止.房屋征收决定终止的,设区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公告,并书面告知被征收人.

第二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产权调换房

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产权清晰;

(二)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房屋质量安全标准;

(三)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房屋建筑设计技术

规范和标准.

第二十一条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期房安

置的,低层和多层房屋的过渡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四

个月,中高层和高层房屋的过渡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六个月.过渡期限应当自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

并交房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二条　被征收人在等待期房安置过渡

期间,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支付其自搬迁之月起至用

于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后六个月内的临时安置补助

费.非因被征收人原因延长过渡期限的,还应当自

逾期之月起按照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公

布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并逐年按照一

定比例递增,但是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延长

过渡期限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先给予住房

保障.对被征收人提供保障性住房,按照实际搬迁

的先后顺序确定.

第二十四条　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且仅有一

处住宅的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小于四十

五平方米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为其提供建筑面积

不小于四十五平方米的成套住宅作为产权调换房

屋,在四十五平方米以内的部分不结算差价,超过

四十五平方米的部分,采取阶梯式价格或者按照房

地产市场价格结算.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五条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房屋及其

附属建筑物、构筑物被征收的,设区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土空间

规划的要求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重新规划建设.

第二十六条　征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

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现房安置的,房屋征收部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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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搬迁补助费;选择产权调换期房安置的,支付

两次搬迁补助费.

征收经营性、生产型非住宅房屋的,房屋征收

部门一次性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搬

迁补助费包括机器设备的拆卸费、搬运费、安装费、

调试费等费用.

第二十七条　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迁补

助费,以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权属档案记载

的建筑面积为依据计算;对未经产权登记的房屋,

以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认定结果为依据

计算.

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的具体标准,由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物价水平

规定,每二年公布一次.

第二十八条　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

的补偿,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下列方式之一确定补

偿金额:

(一)按被征收房屋评估总价的一定比例计算;

(二)按被征收人上一年度纳税的税后月平均

净利润计算;

(三)按被征收房屋租金收益计算;

(四)按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

其他补偿办法计算.

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

构通过评估确定.

第二十九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

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

者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

报请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征收补偿

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补偿决定应当包含补偿协议规

定的内容,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一

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条　被征收人搬迁后,房屋征收部门应

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房屋征收决定、补偿协议

或者补偿决定以及被征收房屋清单;不动产登记机

构应当依据房屋征收决定、补偿协议或者补偿决定

办理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原权属证

书作废.

第三十一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

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设区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第三十二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建立房屋征

收补偿档案,房屋征收补偿档案主要包括下列

内容:

(一)征收决定发布前的相关会议纪要;

(二)征收决定发布所依据的相关规划或者计

划、立项资料;

(三)征收决定发布前的征求意见资料;

(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

(五)征收补偿方案;

(六)征收决定及其公告;

(七)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选定的相关资料、委

托合同和评估报告;

(八)通知有关部门停止办理相关手续的书面

通知;

(九)补偿协议、补偿决定和其他有关资料;

(十)其他与征收有关的档案资料.

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结束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

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将房屋征收补偿档案

移交有关档案管理部门.

第三十三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当地实际规定对被征收人的奖励办法.

第四章　评　估

第三十四条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应当由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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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标注相应等

级备案证明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

公布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备案等级及其信用

情况.

第三十五条　设区的市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

组织成立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房地产价

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由房地产估价师以及价格、房

产、土地、国土空间规划、法律、财务等方面的专家

组成.

第三十六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房地产估

价师、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独立、客观、

公正地开展房屋征收评估、鉴定工作,并分别对出

具的评估结果、鉴定结论负责.

第三十七条　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

遵循下列程序:

(一)房屋征收部门向社会发布征收评估信息;

(二)已取得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

发、标注相应等级备案证明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报名;

(三)房屋征收部门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公布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名单;

(四)被征收人在十日内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

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

收部门组织投票或者采取摇号、抽签等方式确定.

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由公证机构现场

公证.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布由

被征收人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第三十八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后,由

房屋征收部门作为委托人,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出具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并签订委托合同.

委托合同应当包括委托人名称、受托人名称、

评估项目、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评估要求以及委托

日期等内容.

第三十九条　承担房屋征收评估工作的房地

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

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得采取虚假宣传、恶意压低

收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房屋征收评估业务;不得将

受委托的评估业务转让、变相转让或者再委托.

第四十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安排房

地产估价师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实地查勘,调查被征

收房屋状况,拍摄反映被征收房屋内外部状况的影

像资料,做好实地查勘记录.被征收人应当配合做

好查勘工作.

由于被征收人的原因不能现场核实被征收房

屋内部状况的,经房屋征收部门、房地产估价师和

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或者公证机构公证,可以

参照同类建筑中与被征收房屋位置相邻、户型结构

相似、面积大小相近的房屋现场查勘情况,作为被

征收房屋实物状况的参照依据,并在评估报告中

说明.

第四十一条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

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十

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

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复核结果有异

议的,可以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征

收房屋所在地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

定.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

十日内出具书面鉴定意见.

第四十二条　房屋征收评估费用由委托人承

担;复核评估费用由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

鉴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但鉴定撤销原评估结果

的,鉴定费用由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

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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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被征收人搬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被征收人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

阻碍依法进行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或者房地

产估价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

(二)在评估机构确定过程中以不正当手段获

取评估业务的;

(三)将受委托的评估业务转让、变相转让或者

再委托的.

第四十六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

报批评;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城市房屋

拆迁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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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

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阎默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

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四部

地方性法规的修正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和简要过程

２０２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通知,为了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明确要求,决定对涉及黄河保

护的法规开展一次集中清理工作.常委会党组高

度重视,安排部署由法工委牵头,省人大财经委、常

委会农工委和环资工委等三个委员会共同参与,紧

扣黄河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开展此次集

中清理工作.清理发现,«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存在与黄河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为了切实增强立法

的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持

续推进高质量立法,亟须对上述四部法规进行

修改.

根据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计划,对四部法规

的修改须经常委会会议两次审议表决通过.提请

本次常委会审议的四部法规修正草案,分别由省人

大财经委、常委会农工委和环资工委等三个委员会

负责起草.修改过程中,常委会各分管副主任高度

重视,三个委员会也分别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先

后赴省内外开展立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会同省

政府有关部门深入进行研究论证.５月１３日,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修正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１、明确划定全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

区的行政主管部门和程序,强化区域管控,健全地

下水保护与超采治理机制.

２、规定除特定情况外,所有取用水资源者需申

请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税,细化水资源管理与

利用规则.

３、根据黄河保护法,强化取用水计量设施建

设,明确相应法律责任,强化取水计量与违规监管.

(二)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办法»

１、强化黄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在保护水产种质资源和珍贵濒危水生生物物

种方面的职责,严格禁止黄河流域开放水域的外来

物种养殖,加大对黄河流域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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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力度.

２、针对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库区等特殊水域,

坚持水沙调控及防洪安全原则,规定禁止采用网

箱、围网等养殖模式,严格规范捕捞许可制度,严厉

打击无证捕捞行为,规范并引导渔业活动绿色

发展.

３、明确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权限,对增殖

水域捕捞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作出规定,以保护幼

鱼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４、根据黄河保护法等上位法规定,细化处罚条

款,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加大违法行为惩治力度.

(三)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办法»

１、对于在黄河流域县级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

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或者治理不符

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的行为增设了法律责任.

２、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

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增加对“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脆弱区域”的界定,以及“建立水土保持空间管

控制度,科学实施差别化的预防保护、综合治理和

监督管理措施”的内容.

(四)关于«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

１、对条例的立法依据和机构改革后的部门名

称等进行修改.具体为: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将第七条中“国土资源”修改为“自然资源”;

将第二十五条中的“城乡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

划”.

２、根据国家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再实行

资质核准的制度安排,对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和第三十七条相关内容进行更新完善.

以上说明,连同修正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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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

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云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

法规修正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

员普遍认为,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实

施,对这四部法规进行修改十分必要.同时,组成

人员对修正草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

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会同财经委、农工委、

环资工委及省住建厅、水利厅、农业厅,对组成人员

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了«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

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

«修改决定(草案)»),并印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各设区的市、

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

意见,利用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省

内外开展多方调研活动.７月１日,法工委召开全

体会议,对«修改决定(草案)»进行逐条研究.７月

４日,法制委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改决定(草案)»

进行统一审议.７月１５日,主任会议对«修改决定

(草案)»进行研究,决定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现将修正草案的审议结果报

告如下:

一、关于«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修正草案)»

的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省水量分配方案制定和调整的规定.

根据«黄河保护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如何制定和调

整省级水量分配方案的规定.建议增加“省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本省水量分配方案,

应当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和跨省支流水量分配方

案作为依据,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报黄河流域

管理机构备案”的内容.

(二)关于对黄河干流和跨省重要支流指定河

段限额以上取水审批的规定.«黄河保护法»第五

十条对从黄河取水明确了审批许可程序.据此,建

议增加“黄河干流取水,以及跨省重要支流指定河

段限额以上取水,应当依法向黄河流域管理机构申

请领取取水许可证”的规定.

(三)关于对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法律责任的

—０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规定.实践中,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违法行为区分

从黄河取水、从地下水取水、或者从其他流域取水

的不同情形,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分别在«黄河保护

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

管理条例»中有不同规定.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

混淆,地方性法规既不宜将不同情形违法行为的法

律责任笼统规定,也不宜简单的重复上位法规定.

建议增加“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

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的内容,并相应删除修

正草案中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办法(修正草案)»的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动物的界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禁止捕捞、贩卖的水

生动物是野生动物的规定.建议将条例第二十三

条中的“珍贵水生动物”修改为“珍贵水生野生动

物”.

(二)关于对行政处罚执法主体的明确.根据

我省“渔业养殖监督管理和养殖证发放分别由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和行政审批主管部门负责”的实际,

建议将修正草案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

规定,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无

正当理由使水域、滩涂荒芜满一年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

期未开发利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提出意见,由发放养殖证的机关吊销养殖

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三、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办法»的主要修改建议

根据«黄河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的规定,建议将条例第

二十一条中的“实行山、水、林、田、路全面规划”修

改为“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规划”.

此外,建议对修正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

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正草案作

了修改,并据此提出«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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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三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

计厅厅长陈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

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

了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

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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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刘　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

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反映,一是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０１３０７亿元,为变动预

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０１３％,比上年增长１１％,

加上中央补助转移支付收入、政府债务收入等,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４４５８３亿元;省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５７７亿元,为预算的

９２％,下降２６％,剔除一次性因素后同口径增长

５８％,加上补助市县转移支付支出、债务转贷支出

等,支出总计为４３６６８９亿元;收支相抵,２０２３年

省本级结余９１４１亿元,结转２０２４年使用.二是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５７２３亿元,为预算的

５２７％,比上年增长２５４％;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执行１３３９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３％,比上年增

长１０４％.三是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

成８４６２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３％,下降５５２％;省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８０２２亿元,为预算的

５０３％,下降２４３％.四是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完成１３７５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６％,

增长 ２２９％;省 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执 行

１３１６４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８％,增长１２５％;年末

滚存结余１７５７６５亿元.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政

府债务余额７０８２５２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

府债务限额７２２１４４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

余额１４８５４９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５５９７０３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决算(草案)与向省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报告的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相比: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加０２３亿元,主要是中央返还我省

相关税收增加;支出减少２１９亿元,主要是权责发

生制列支金额发生变化;增收减支共计２４２亿元,

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无变化、支出减少０６８亿元,主要是以前年

度省本级债券资金收回调整用于市县,增收减支共

计０６８亿元,全部用于下达市县政府债券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支出无变化.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增加７５亿元,主要是年底社会保险费

申报缴费模式变更;支出减少１５６亿元,较预计执

行数完成率为９８８３％,属于国家允许的社保基金

支出预算管理控制的合理范围.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３年,省政府及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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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等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中央决策及省委部

署,落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

提效”要求,完善税费支持政策,强化政策资金保

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

民生工程对扩投资、稳增长的带动作用;优化资源

配置和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加大财

力下沉力度,增强基层“三保”托底保障能力;加强

财政监督,强化财政风险防控,为我省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资金保障.２０２３年省本级决算和审计工

作报告也反映出还存在预算编制不够规范、预算收

支管理不够严格,成熟可实施项目储备不足,财政

资金投资带动效应仍有提升空间,部分政策未得到

有效落实,绩效自评质量不高、绩效管理和结果运

用还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建议省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整改,做好年底前向省人大

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

算总体较好,符合预算法规定.建议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省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及省委部署,全面

贯彻实施监督法、预算法,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和

审计监督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意见

建议:

一、加强财力统筹,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积极对接中央政策,加大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和

专项债券资金争取力度.抓好收入组织,推动财源

建设量质齐升,在财政收支运行紧平衡情况下,确

保全省财政收入在合理区间运行.加快推进省以

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健全基层财力保

障长效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兜牢兜

实“三保”底线.统筹优化财力配置,增强重大战略

任务资金保障能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财力支撑.

二、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刚性

强化大事要事保障,进一步做好政府投资计划

与预算的衔接,加强预算项目筹划,夯实项目库储

备.加快结转资金使用,完善支出进度考核,避免

资金沉淀.加强存量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盘活

利用,多措并举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打破支出

固化格局,健全专项资金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机

制,压缩资金分配中的自由裁量空间.严格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勤俭办事业,集

中财力办大事.

三、加强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

健全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做好事前绩效评估,对不具备实施条

件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预算.科

学设置绩效评价指标,推动重点绩效评价提质扩

围,加大对自评结果的核查力度,提高绩效评价质

量.加强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

有机衔接,发挥绩效评价激励约束作用.对涉及财

政资金奖补政策措施,要优化工作机制,确保政策

及时兑现,提振市场信心、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

四、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优化债券额度分配及投向领

域,充分考虑各地区财力和债务风险水平,实现不

同地区政府债务结构与其偿债能力相匹配.开展

专项债券项目“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

管,健全完善政府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

机制,确保债券资金合规高效使用.抓好化债方案

落实,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化解风险隐患,实现

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

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

五、强化审计监督,提升审计监督实效

加大对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重大投资项

目、地方政府债务、重点领域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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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审计力度.对审计查出

问题,明确细化整改责任主体,及时督促有效整改,

提高整改质量和效率,一体推进审计整改“下半篇

文章”与审计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深入分析审

计发现屡审屡犯问题原因,推进制度和体制机制完

善.进一步加强审计成果运用,与人大监督、纪检

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质效.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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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立法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１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立

法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立法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５月２１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立法条例›

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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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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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忻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１日通过的«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忻州市地方

立法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忻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１日通过的«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忻州市地方立法条

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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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长治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治市沁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长治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治市沁河流域生

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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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城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５日通过的«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城市地方

立法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城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５日通过的«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城市地方立法条

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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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临汾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通过的«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临汾市沁河

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临汾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通过的«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临汾市沁河流域生态

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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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５日通过的«运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５日通过的«运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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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川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工作大局,连续三年组

织开展«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执法检查.综合运

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听取整改报告、满意度测评

四种监督方式,以更大力度、更强举措、钉钉子精神

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

“一泓清水入黄河”.现将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开展情况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担任执法检查

组组长,贺天才、张志川两位副主任,郭海刚秘书

长,环资工委郑红主任担任副组长.

罗清宇副主任对今年执法检查提出明确要求:

“一年比一年深入,一次比一次注重实效”.执法检

查组召开工作会议,听取省政府以及省自然资源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等９部门情况汇报,对

执法检查作出具体部署.５月至６月,执法检查分

３组同时进行,罗清宇副主任带队检查临汾市、运

城市,贺天才副主任带队检查吕梁市、晋中市,张志

川副主任带队检查太原市、忻州市.采取听取汇

报、座谈交流、随机抽查等方式,检查组检查了２８

个县(市、区)的６９个单位和项目,连续三年实现６

市全覆盖.

这次执法检查在“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上下功夫,突出三个特点.一是以法治方式推

动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牢牢把握人

大监督的定位方向,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邀请２７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

省人大代表参加,更好地察民情、聚民智、解民忧.

二是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将执法检查与６市自查相结合、与推动

问题整改相结合,打破常规提问式检查,现场点名

随机抽查,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重大问

题解决.三是推动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履职.遵

循法定权限、依照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紧扣法

定职责、规划管控、制度落实、重要措施、法律责任

等方面进行检查,寓支持于监督之中,推动汾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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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成效

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以上年度执法检查问题整

改为契机,不断夯实汾河生态保护基础,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推进汾河流域生态治理,汾河保护工

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２０２３年,流域２１个国考断

面中优良水质断面１７个,其余４个均为Ⅳ类水质.

今年 １ 月 至 ６ 月,优 良 水 质 断 面 １５ 个,占 比

７１４％,同比上升２３８个百分点(增加５个断面).

(一)保护责任进一步压实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金湘军担任省总河长.

召开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制定河湖长制工作规范,

印发基层河湖管护巡查工作指南和工作手册.签

发第３号省总河长令,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

化、规范化.省河长办召开全省河长办工作会议、

厅际联席会议,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实”向“有

能有效”转变,推动协调联动机制有序运行.临汾

市、运城市制定跨市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

防联控工作协议,太原市、晋中市制定潇河河长联

动机制工作方案.

(二)规划管控制度进一步落实

落实条例第二章关于规划与管控的规定,强化

规划引领.出台«关于推进美丽山西建设的实施意

见»,完善汾河保护的政策体系.印发全面加强防

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全面提升灾害

防御和应急救援能力.升级改造省级山洪旱情监

测预警平台,编制流域暴雨洪水机理研究和大中型

水库调度方案.目前流域９８处分洪缓洪区,完成

批复设立６４处.

(三)水资源管理进一步强化

落实条例第三章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规定,持续

推进流域深度节水控水.加强水资源调度,强化生

态流量保障,汾河二坝、河津断面流量满足生态要

求.实施地下水综合治理工程,汾河谷地地下水位

同比上升２３８米,运城市地下水位上升４３８米,

晋祠泉实现出流.强化节水控水管理,创建３８家

省级节水型企业和２户节水标杆企业.出台“节水

贷”融资服务、完善水权交易制度.加大非常规水

资源开发利用,出台«关于加强全省城镇再生水利

用的 实 施 意 见»,流 域 ６ 市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达 到

３３％,同比提高９７％.加强用水监测,规模以上

非农取水口在线监测基本全覆盖.

(四)水污染防治力度进一步加大

落实条例第四章关于水污染防治的规定,认真

整改去年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印发«汾河流域

入河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意见»,正在制定重点排

污控制区禁止产业清单、禁止排放水污染物行业清

单.制定全省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工作要点,以入

河排污口管控、工业园区废水治理、黑臭水体排查

整治、重点入汾支流水质综合治理为重点,推进“一

断面一方案”,实施重点断面达优攻坚,推动流域工

业废水有序退出城镇污水处理厂.积极推进排水

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和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截至今年５月,流域６市完成排水管网雨污分

流改造３１７２３公里,占全省完成量的６０９％,其

中去年８月以来新增改造３５８８公里.流域６市

累计建 成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９７ 座,日 处 理 能 力

３４５２５万立方米,其中去年８月以来新增３７座;

流域建制镇２０２个,具备污水处理能力的１７７个,

占比８７６％,其中去年８月以来新增２９个.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流域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８３％,高于国家要求３个百分点.榆次、太谷、洪洞

３县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五)生态保护修复进一步推进

落实条例第五章关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规定,

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施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流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１００１９３１平方

公里,占流域国土面积的１９４７％.推进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黄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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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塬面保护、淤地坝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土

保持重点项目,连片治理、整县推进水土保持.实

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和省级农村土地综合整

治项目,优化农村土地利用结构,推动乡村地区田

水路林村质量整体提升.忻州市实施静乐庆鲁沟

等９个整沟治理综合项目,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率为

６３％;吕梁市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示范园区(片

区、小流域)建设,境内沿汾县市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度为７６％.

三、主要问题

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当前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

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

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

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一)水污染防治问题仍然突出

一是污水管网建设未能满足实际需要.条例

第３５条第２款规定,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污水管网混错接改造、管

网更新、破损修复改造等工程,实施清污分流,提升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检查时晋中市反映,老旧

城区、历史文化街区雨污分流改造难度较大、推进

缓慢.市县普遍反映溢流污水管控措施及设施能

力建设不到位,汛期溢流直排风险仍然存在;生活

污水管网不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还未完全

覆盖,污水混排入河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污水处理设施未能规范运行.条例第３５

条第１款、第３６条分别对城镇污水处理、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检查发现,部分污水处理

设施未落实常态化运行的运维费用,污水处理不能

稳定持续达标.部分建制镇污水产生量小、收集率

不高,运行负荷率较低,污水处理率偏低.部分已

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不稳定,故

障、停运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相对滞后.落实

条例第３８条关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规定还有差

距.散养户和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难度较

大,点多、面广、体量大、历史欠账多,无害化、资源

化利用滞后.部分地区农民科学使用农药意识较

低,病虫害统防统治专业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二)规划管控和资金保障不足

一是重点排污控制区制度落实不到位.条例

第１５条规定,在重点排污控制区内规定限制和禁

止建设的产业清单、禁止排放水污染物和执行更严

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业清单,目前该制度及清单

在本报告之前刚刚印发.此外,按照条例第３０条

实施入河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要求,今年５月出台

的«建立实施汾河流域入河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意

见»操作性不够强,指标、监测、评估制度等不明确.

二是河湖管护不到位.条例第１７条明确规定

了河湖管理范围内的禁止活动,明确建设项目、农

用地等占用河道、滩涂的应当限期退出.太原、忻

州、晋中、临汾市反映,支流数量多、流程长,监管存

在一定困难,河道内放牧、堆放垃圾的现象仍然存

在.太原、临汾、运城市反映,河道划界工作晚于土

地确权,河道管理范围内仍存在基本农田、耕地、已

取得土地使用权手续的建筑物,建议省级层面推动

解决.

三是部分项目用地手续办理缓慢.受选址、征

地、稳评等因素影响,部分项目用地报批手续办理

进度滞后,导致前期工作推进缓慢.

四是淤地坝建设用地问题没有解决.淤地坝

是治理水土流失的主要举措,同时也是造地提高土

地质量的重要措施,由于工程占地审批繁琐且征收

的补偿费较高,淤地坝规划与建设受到限制.

五是汾河水库淤积问题仍未解决.汾河水库

总库 容 ７３３ 亿 立 方 米,是 全 省 水 库 总 库 容 的

１０％,是我省最大的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

６０年,目前淤积严重,库容量减少一半,生态用水

和农业用水受到严重影响.２０２２年执法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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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研究,未确定有效解决

方案.

六是“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需加大投入、加快

推进.尽管财政不断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支持“一泓

清水入黄河”工程超４００亿元,但目前市县事权项

目资金筹措压力比较大,需进一步拓宽资金筹措渠

道,争取多方支持投入.截至６月,全省２８５个“一

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已开工２３４个,开工

率８２％,有５１个工程没有开工.

(三)水资源管理能力有待加强

一是引黄水利用率不高.条例第１８条第３

款、第２８条第２款规定,统一调度开发流域地表

水、地下水和引黄水,逐步扩大引黄水使用规模,合

理利用地表水;充分利用引调水资源,逐步替代超

采的地下水.实际情况是,引进来的黄河水成本较

高、利用不足,特别是灌溉用水,超出了农民的承受

范围.花巨资建设的大水网工程,没有发挥应有

效益.

二是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有

的市县反映,先上项目再申请用水、因超产能违规

取用水等问题时有发生.

三是中下游缺乏控制性工程.临汾、运城市反

映干流中下游没有控制性工程,灌溉期供需矛盾较

大,存在“水多时拦不住,需水时不够用”的现象.

太原、运城市反映,供水工程布局上城乡衔接不够,

部分地区供水管网铺设不到位,外调地表水难以送

达,综合水网需进一步完善.

四是再生水利用不充分.条例第２９条规定,

流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矿井水、再生水、

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优先

使用非常规水源.检查发现,再生水利用宣传不

够、地区分布不均,宁武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利用率

偏低.吕梁市反映交城、交口、岚县基本无城镇再

生水工业企业用户,再生水用户位置分散、点多面

广,配套管网、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成本

高,后期运营维护投入较大.

(四)生态保护和修复亟待加强

一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任务仍然艰巨.生态

整体脆弱的状况没有得到彻底改变,生态保护修复

形势依然严峻.静乐等县受气候、地貌、土壤及植

被等自然因素制约,水源涵养条件差,水土流失

严重.

二是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条例第４８条要

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汾河干流河道管理范

围以外不小于一百米,支流不小于五十米划定生态

功能保护线,建设缓冲隔离防护带,提高汾河流域

河流自净能力.但目前省级层面对生态功能保护

线内的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

用等没有提出明确要求.

三是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对

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内在机理和规

律认识不够,落实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

理念和要求还存在差距,部分生态工程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和治理措施相对单一.

(五)监管执法能力和治理任务不匹配

一是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

检查发现,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较为匮乏,监测能力

不足,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还需进一步

提高.

二是基层执法力量相对薄弱.市县普遍反映,

基层执法人员较少、专业人才缺乏,目前水利部门

没有专职执法队伍,执法职能由相关业务科室行政

人员承担;森林公安转隶后基层林草部门缺乏专门

的林业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执法能力与实际工作

需求不适应.

三是执法监管联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条例第５６条规定,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汾河流域保护治理执法能力

建设,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联合防治和联合执法机

制,依法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发现,跨部门联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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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制和上下游跨市协同联防机制落实不到位,对

侵占河湖、妨碍行洪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

度需进一步加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还需进一

步加强.

(六)法治意识和依法保护的合力有待提升

一是河湖长作用发挥不充分.条例第６条规

定,汾河流域实行河湖长制,各级河湖长负责汾河

保护相关工作.检查中河津市反映,有的河长重视

程度不够,相关责任没有压实,仍存在任务式巡河

现象,分段河长需进一步密切协作,共同改善水

环境.

二是部门职能各自为政,与汾河保护的系统

性、整体性要求不相适应.相关部门执法边界不够

明晰,法定职责落实不够到位,九龙治水的难题仍

未破解,部门间协同联动还有待加强.

三是协作机制有待健全完善.条例第７条明

确规定流域相关设区的市要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

动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高质量发展.检查发

现,跨部门、跨区域信息共享不够充分,市县与驻地

企业协调沟通还不够顺畅,一定程度存在部门审批

与地方审批多头进行重复进行的问题.

四是法治宣传需要加强.检查发现,太原市城

乡管理局对照已废止的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汇报汾河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部分市县

反映,条例宣传引导作用发挥不够,群众参与护河

的主动性不强,对涉河违法行为监督举报不够积

极,还未形成护河爱河的自觉习惯和良好氛围.

四、主要意见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执法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成立工作专班逐条逐项认真研究、逐条

整改.省人大常委会将对政府整改情况及时跟踪

监督,适时向社会公布.

为更好贯彻实施«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提出

六条意见.

(一)强化系统思维,凝聚汾河保护工作合力

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基准线,以更

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汾河流域

生态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制,压实各级河长职

责,强化基层主体责任,加强乡村两级河长队伍

建设.

要加强流域、区域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联

动,推动流域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形成

治水兴水用水保水的合力.

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深入贯彻实施«黄河保

护法»和«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

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全民

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激发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

的积极性主动性,凝聚合力共同做好汾河保护

工作.

(二)统筹保护与发展,从严落实规划管控制度

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统

筹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保护同时发力、相向而行,始终体现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

发展.

要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

途管制,将汾河流域打造成流域治理和绿色转型高

质量发展引领区.

政府要专题研究落实淤地坝工程建设用地问

题,保障淤地坝工程顺利实施.针对市县连续三年

反映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已确权的基本农田、耕

地、建筑物,目前政策难以调整退出的问题,建议省

级层面制定相关办法有效推动解决.

(三)聚焦“水量丰起来”,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

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的“四水四定”原则,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根据不同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统筹谋划人口

分布、国土开发、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和水资源利用

格局,实现水资源供给与需求平衡,以水资源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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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利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加强用水

定额管理,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规范水权交

易管理,加快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推动全社会、

各领域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要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加大对全社会节水

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加快工业废水高效循环利用,

持续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

降损.

(四)聚焦“水质好起来”,加快补齐水污染防治

短板

要紧盯２０２５年汾河流域国考断面全部达到优

良水质的目标,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污染防治力度,抓住

关键环节、实现重点突破、建立长效机制,既要抓紧

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末端、支流等入汾口处配建人工

潜流湿地等治理工程,更要加强配建治理工程的日

常运营、维护和监管,确保断面水质长期稳定达标.

要强化建制镇污水处理厂(站)市场化运营和

监督管理,加快形成设施管网完善、监管维护到位、

运行稳定达标的建制镇生活污水长效治理体系.

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畜禽养

殖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和资源化利用,加强农药减量

增效示范基地建设,推广科学施肥,有效降低化学

农药使用量,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五)聚焦“风光美起来”,全力推进生态保护与

修复

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从

流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出发,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

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岸上水里、城市农村以

及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推动生态保护

修复和环境污染防治.

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健全完善生

态保护修复标准体系,打破行政管理、资金事权等

分割因素,推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修复模

式,避免出现九龙治水,避免过多人工干预.

(六)强化能力建设,健全完善环境治理监管

体系

要加强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以互联网＋监

管为抓手,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健全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全面提高监测

自动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

要加强基层执法能力建设,解决市县两级人员

编制、业务能力、执法装备、经费保障等实际问题,

加强法治教育培训,全面提升规范执法水平.

要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力度,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完善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构建汾河保护全过程全链条

监管体系,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

体系.

五、主要建议

为进一步强化水资源对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保障作用,提出三点建议.

(一)下大力气利用好黄河水

我省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平

均水平的１/６.利用好黄河水,成为我省高质量发

展的最重要水资源支撑.国务院“八七”方案分配

给我省黄河流域水量指标每年４３１亿 m３,其中干

流２８０３亿 m３.２０２３年底,我省实际使用干流水

资源只有１３５亿 m３.而河南、山东等省早已全部

利用.

黄河水利用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水价过高.

全省引黄水工业成本水价平均为２９６元/m３,引

黄水农业水价平均为１９５元/m３,均高于全省平

均水价.因沿黄地区局部引水地高水低,需要高扬

程抽水,电费成为水价高的最主要因素.

战略上讲,不降低引黄水水价,引黄水的利用

量就很难增加.黄河在我省从北到南９６５公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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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南低,黄河入山西的河口到出山西落差约８００

米.古贤水库刚刚开工建设,建成后局部水位可抬

高约２００米.利用地形高差,自流引水就成为降低

水价的最优选择.

建议在有条件的地方开挖隧道,加大全流域跨

地区调水工程建设,形成自流,最大限度降低黄河

水用水成本.

２０２３年底,我省万元 GDP的耗水量２１１m３,

如把分配给我省的水量全部用完,则可以增加

６８８６亿 元 GDP 的 水 资 源 支 撑,战 略 意 义 十 分

重大.

(二)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进一步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

问题.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统筹水灾

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不断提升流域水

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

源优化配置能力、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能力.

要健全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

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推进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整体提升流域防洪能力.切实解决汾

河水库淤积问题,保证水库正常发挥效益.加强水

库安全管理和联合调度,对流域水库群联调联控,

科学精细调控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洪水灾害损失.

要优化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提升水资

源利用效率.处理好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两者的

关系,下大力气发展农业节水灌溉,切实做到两保

障、两不误.加大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力度,推进

地下水采补平衡,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三)切实加快“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进度

截至目前,“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共有２８５个

项目,其中５１个工程仍处于前期,还未开工.

建议省政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尽快完成土

地、环评等项目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多元化投入机

制,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工程建设目标如期完成.

“一泓清水入黄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

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坚定扛牢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深入打好“一泓清水入黄

河”攻坚战、汾河谷地污染治理攻坚战,坚持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汾河,多措并举、系统推进

水资源利用、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治理,坚持不懈推

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

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

需要,为加快建设美丽山西作出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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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　翔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２４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

审议.

一、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和省“两会”安排部署,认真执行省十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２０２４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聚焦稳大盘、增动能,攻坚克难、狠抓

落实,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进,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计划

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是经济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上半年,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１１１８６．９亿元,其中,第一产

业完成４３２．９ 亿元,增长 ４．８％,第二产业完成

５３６４８亿元,增长１５％,第三产业完成５３８９２亿

元,增长２％.工业新动能不断壮大.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下降１％,降幅较１－５月、１－４月分别收

窄０１个、１３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消费品

工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１０５％、５％、３１％.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１３７％,食品工业增

长４７％,有色工业增长２０５％,均明显快于全省

规上工业增速.有效益的投资快速增长.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８％,产业类投资增长１０４％,

快于全省投资７６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５０６％,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４９２％,新能源

发电投资增长３４９％.民间投资增长４４％,增速

较１－５月加快２个百分点.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８７２１亿元,增长２２％.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１％,升级类和

大宗商品增势良好,智能手机、体育娱乐用品和可

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２２８％、１４８％和

１７２％,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２３８％.外贸总

量快速提升.进出口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出口

总额完成８６３７亿元,增长１８７％,增速居全国第

３位.其中,出口５２８２亿元,增长１９１％,进口

３３５５亿元,增长１８１％.财税金融稳定运行.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７４３３亿元,下降１０９％,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５１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下降

２０４％,降幅较一季度收窄３．５个百分点,非税收

入增长２０２％.６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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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余额分别增长５１％、９６％,新增贷款与新增存

款比例为１２７９％,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企稳,资金

需求持续回升.民生事业保障稳定.全省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９８６元,同比增长５２％.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３８９元,增长４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１６５元,增长６５％.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２８３ 万 人,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６２８％.６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５４％.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下降０３％.

二是创新引领加快壮大发展动能.坚持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

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科技创新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探索开展

科技创新券兑现工作,“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科技创

新服务.深入实施“揭榜挂帅”,２０２３年１６项全省

科技重大专项全部签约,其中企业重大技术攻关类

项目占比超过８１％.晋创谷、智创城等重大平台

建设提速,有９５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晋创谷太

原,预计全年新增产值有望突破３亿元;山西智创

城 NO１入驻企业超３００家,科技型企业占比达

８５％以上.制造业振兴升级加快推进.颁布施行

«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为制造业做

强做优提供法治保障.积极拓展“政府＋链主＋园

区”招商模式,扎实推进产业链、专业镇等平台建

设.以晶科能源为依托,引进落地祥邦光伏胶膜、

福莱特光伏压延玻璃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

目.出台«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消费品工

业集聚发展工作方案»,聚焦重点行业引进一批头

部、骨干企业,全力打造我省消费品特色园区.印

发实施加快低空经济发展和通航示范省建设２１

条,加快提高通航研发制造水平.成功举办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链(智能煤机)招商推介暨产业链发展

推进大会、２０２４中国国际半导体新材料发展(太

原)大会、第二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

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打响山西制造业品牌.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山西数据流量谷总部基地正式落地

转型综改示范区,成为全国首家以数据要素为驱动

的数字经济园区,入驻数字经济企业１０００余家,累

计营收超４２３亿元,数据要素流通交易规模突破

４５亿元.出台促进先进算力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

１７条措施,力争闯出我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途

径.截至目前,全省每万人拥有５G基站数约２８４

个,居中部六省第１位,大同市被列为国家级数据

标注基地,为我省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三是扛牢使命纵深推进能源革命.深入贯彻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五大基

地”建设持续加快,推动能源革命走深走实.能源

供应保障能力有效提升.坚决扛牢能源保供政治

责任,电煤中长期合同签约率超过９２％,履约率达

８２％,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受到国家发改委通

报表扬.出台«煤炭先进产能管理办法»,新建成智

能化煤矿１１座,先进产能占比近８２％.大力支持

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上半年全省非常规天然气

产量８３８亿立方米,同比增长１８７％.着力提升

电力外送基地优势,“西电东送”通道调整工程全部

竣工.外 送 电 规 模 达 ７４６６ 亿 千 瓦 时,增 长

２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速发展.第一批１３

个大型风光基地项目已有１１个并网发电,新能源

和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６４４８９ 万 千 瓦,占 比 达 到

４７２％.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垣曲

二期主体工程开工,蒲县、绛县、盂县上社项目进展

顺利,全省建成新型储能项目２３个,规模９０５万

千瓦.地热、生物质资源利用持续深化,太原机场

三期地热供热工程地面物探报告已通过专家评审,

朔州机场地热能应用项目已完成一口钻探井,应县

生物质能项目全面投产运行.能源科技创新能力

持续增强.煤与煤层气共采、煤炭高效低碳利用等

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山西大学二氧化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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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源化利用研究中心通过验收.完成能源领域

３３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批准建设省科技创

新中心２６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８家.

四是多措并举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直面需求

不振的不利局面,坚持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相结

合,充分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基础性作用,

加快释放需求潜力.全力稳定投资运行.深入落

实“四全工作法”,加快推进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谋划多年的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进入建设

阶段,成为继２００１年小浪底枢纽建成以来,黄河干

流上又一重大骨干水利工程.雄忻、集大原、太原

机场三期改扩建等项目加快推进,太原地铁１号线

即将进入试运营.山西抓项目“四全工作法”获国

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两重”工作加快推进,成立

包含３９家省直部门、企业、中央驻晋单位的工作专

班,储备项目２４２９个,总投资５６５０３亿元,争取国

家资金比例位居全国前列.滚动开展两次开发区

“三个一批”活动,全省开发区共签约项目３９２个、

开工３９３个、投产３３０个.持续强化项目建设要素

保障,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７２２亿元,专项债券额

度６０９亿元,第一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２４９亿

元,２２个项目列入国家建设用地保障重大项目清

单.扎实推进政银企常态化对接,省市县三级召开

７７场融资对接会,推介项目２７８８个,达成融资意

向５８８６亿元.深入落实«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

效机制»,上半年分两批次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共

１２０个,计划总投资２４５８亿元,引入民间资本１２１２

亿元.积极推动消费回暖.大力开展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方

案,１０个分领域方案已出台６个,“１＋N”政策体系

正在加快完善.全面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家居

惠民补贴等专项行动,已撬动汽车、家电消费１３８

亿元.启动全省“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明确打造

“样板大集”、升级“集贸市场”、改造“数字商店”、增

加“回收网点”４项重点任务,完善农村现代流通体

系,深挖农村消费潜力.着力提振文旅市场.“演

唱会”经济效应凸显,６月份文艺、体育、娱乐业增

值税 开 票 金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４３％、５２４％、

１２５％.成功举办“与辉同行”山西行,视频全网总

播放量达６亿次,直播带货销售额近１７亿元,山

西文旅IP惊艳出圈.全省重点监测景区门票收

入、经营收入分别增长１４６％、１６７％,大同、晋城

上榜“中国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２０强市”,沁

源、云州、陵川、左权、垣曲上榜百强县.

五是深化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制约.突出“四

敢”导向,用好改革关键一招,推动发展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全

国率先制定发布«不公平格式条款指引清单»,涉及

８大领域６６项,有效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煤炭

高标准交易市场加快建设,覆盖１１市和省属４大

煤企的全面营销策略和市场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新增注册交易商１１００余户,累计注册交易商超过

２８万户,晋能、潞安等重点企业已率先在交易中

心实现长协煤和市场煤全部上线,有效提升资源配

置质量和效益.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推动“标准地”出让制度

扩围延伸,出让“标准地”１２３宗.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４３宗、成交１６９亿元.修订完善

«山西省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将在１１个

设区市全面推行试评估.构建产权“严保护、大保

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批准逮捕破坏经济

秩序案件３６９件,诉前调解成功案件８００８件.推

动信用信息归集,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累计归集信

用信息１６３亿条,涉企信息８７亿余条,承诺信息

７６２万余条.大力开展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推动国有资本、资源向主业集中,省属企业累

计投资５４４１亿元,其中主业投资占比９２６％.

处置完成２２００余项产权登记数据信息核查修正,

排查２０２户涉及整改企业５方面４１７个“控股不控

权”问题.完善提升数智化系统债务风险评估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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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建设,从负债率和负债规模双项任务指标强化

对省属企业债务管控.改革任务台账完成进度

６１８％,１５６项具体任务中１１６项实现任务过半.

扎实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出台«进一步推进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４个方面２９项

改革任务,着力增厚基层收入、减轻支出负担、规范

财政管理.深化税收征管改革,５７条改革举措全

面铺开,新电子税务局用户达１８０余万,占比超

８０％,数电票使用占比达４９２％.积极稳妥推进

农合机构改革,“一行一策”制定完善风险处置方

案.强化重点领域融资风险监测预警,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开展融资平台债务重组和置换.着

力夯实开发区“主阵地”作用.深化“三化三制”改

革,选取１１个试点开发区,以“管运分离”改革为重

点提升市场化水平.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

办”改革,新增关联材料复用优化、视频会商远程指

导等“全代办”系统功能,企业申报材料压减８０％.

编制«山西省开发区主导产业目录(２０２４)»,推动各

开发区按照主导产业开展招商和项目建设,做大做

强做优产业链.转型综改示范区３８家重点企业产

值增速保持在４０％以上,３２家“小升规”企业完成

产值１１１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六是招商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聚焦打造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持续加大贯通融合力

度,深度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动区域综合承

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持续强化与京津冀粤交

流合作.成功举办第１３５届广交会“山西之夜”,晋

粤携手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省１７３家企业参

展,首期意向订单成交额预计突破５６００万元.积

极推动京津冀合作协议任务落实,围绕守信激励政

策标准体系一体化、“信易＋”应用场景落地等重点

事项,与京津冀共同开展诚信建设,积极打造“首善

京津冀晋”品牌.深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制定我省贯彻落实任务

清单和２０２４年重点工作安排.贯彻落实«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快起

草我省细化落实措施２７条.成功举办中部地区新

能源产业链推介对接会,２３个重大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２３５８亿元.积极打造山西消费精品.组

织我省“名优特”精品企业参展第四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中国品牌日、亚欧博览会等系列展会,

开展宣传展示、招商采购、考察对接等主题活动,充

分展示山西自主品牌发展成就,扩大“晋品”认知

度、美誉度.推出第二批“山西精品”３９个,累计达

到７９个.大力推进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坚持一

体化和高质量要求,全面推进年度计划５９项重点

任务.起草«太原临空经济区发展战略规划»,推动

太原市辐射带动作用提质扩围.城市群内市、县两

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跨市通办”服务专窗,实现异

地代收代办、证照批文免费邮寄.太原、晋中、忻州

３市市级大厅实现常态化不动产登记“域内通办”

服务.

七是城乡融合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坚持以县域为

重要切入点,召开全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

型城镇化建设现场会,明确“六个把握、六个着力”

工作要求.１３６项年度重点任务扎实推进,全力推

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

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修订

实施«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刚性约束作用,为促

进耕地保护提供法治保障.举办全省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进会议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领导干

部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干部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能

力.积极发挥金融支持作用,助力山西“千万工程”

公益基金正式启动,支持省内６０余个乡镇加快发

展,打造１４个精品示范村.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全省年度危房改造项目开工率达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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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提标改造项目开

工率达７７％,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

然村比例突破９５％.全省夏粮再获丰收.成立

“三夏”生产工作专班,连续召开田间管理和春耕备

耕、应对“倒春寒”、防灾减灾等系列现场和视频调

度会议,采取网格化管理,确保人员、机械、物资、资

金落实到位.全省夏粮总产２４８２万吨,同比增长

０５％;夏粮亩产３１３５公斤,再创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２％.

八是铁腕治污扎实推进绿色转型.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巩固拓展污染

防治攻坚战成效,持续加快美丽山西建设步伐.深

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

快推进年度２９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狠抓黄河流

域审计报告反映问题整改.目前,审计报告指出的

２９个问题中,有１２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１７个

问题正按时序积极推进.«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立法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

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２８５个项目中已开工建

设２３４个,开工率８２１％;已完工１０１个,完工率

３５４％.黄河干流流经县１６９个重点工程项目,已

开工１２８个,开工率为７５７％;完工４７个,完工率

为２７８％.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汾河谷地工业园区为重

点,实施“净厂”“治路”“增绿”“控面”行动.加大黑

臭水体排查力度,完成１６条重点河流入河排污口

排查,２０３个需整治的排污口中,已有１６１个完成

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回 头 看”任 务 全 面 完 成.全 省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６５６％,同比提高１１个百分点;PM２５平均浓度

４１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全省９４个国考断面

中,水质优良断面８３个,占比８８３％,同比提高

２１个百分点(增加２个断面),无重度污染(劣Ⅴ

类)断面.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持续开

展２５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绿色低碳循环示范园区

创建工作,力争更多园区入选全国试点示范.出台

«山西省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实施方

案»,明确４个方面２２项具体措施,全力畅通资源

循环利用链条.开展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

情况摸底调查,推动我省循环利用体系提质扩围.

九是守牢底线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快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１５件民生

实事进展顺利.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发布大学生

就业岗位３９１万个,挖潜政策性岗位６万余个,实

施３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为７６万名高校毕业生

发放求职补贴近１亿元.出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管理办法»,打好减负稳岗扩就业组合拳.开展“春

暖农民工”等行动,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成

功举办“技动三晋、艺展渤海”省际劳务合作对接

会,打响山西特色劳务品牌.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

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累计

引进国内外领先技术４６８项,填补全省技术空白

２０４项,攻关新技术４４０余项,患者外转率明显下

降,“大病不出省”目标初显成效.深入实施高等教

育“百亿工程”,安排专项资金补齐高等教育基础设

施、科研能力建设短板.积极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深化产教融合,有

效健全我省各类人才培养体系.扎实推进房地产

健康发展.连续出台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

现封闭运行、房地产稳市场防风险促转型专项行动

方案、加快化解非住宅商品房库存的意见等系列政

策措施,推动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建立省市

两级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遴选房地产“白名单”项

目２３３ 个,已 有 ８０ 个 项 目 获 得 新 增 银 行 授 信

１３５４亿元,５０个项目获得新发放融资４４６亿元,

有效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切实兜牢安全生产底

线红线.按照“五不为过、五个必须”要求,深刻汲

取省内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上半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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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亡５６２人,同比分别下降２３％、２０６％.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在煤炭主动减产、下游需

求不振、同期基数较高的背景下,结构性与周期性

矛盾叠加,长期问题与短期挑战交织,面临近年来

少有的困难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５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从增速看,GDP增

速比全国(５％)低３１个百分点,排全国第２９位.

其中,规上工业增速低于全国７个百分点,排全国

第３０位.从总量看,在PPI持续负增长情况下,上

半年全省经济总量较去年同期减少５２０３亿元,出

现“有增速负增量”现象.从主要指标看,１４项预

期性指标中,４项不达序时进度,特别是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工业增加值等与

全年目标差距较大.

二是非煤工业支撑不足.非煤工业降幅持续

扩大,炼焦(下降４５％)、钢铁(下降１０１％)、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下降３９３％)等行业合计下拉工业

１７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新兴

产业占工业比重小、增速持续回落,对工业支撑作

用不足.二季度当季,规上工业增长０２％,其中

非煤工业下降２８％,降幅较一季度扩大２个百分

点,下拉规上工业季度增速１个百分点.

三是主要产业承压运行.建筑业下降２１％,

增速较一季度由正转负,回落３８个百分点.产值

较一季度大幅回落７个百分点,其中去年同期总产

值排名前十的企业合计总产值下降７７％.服务

业恢复较慢,较一季度回落０１个百分点,其中批

零和住餐业增速分别较一季度回落２８个、０１个

百分点,房地产业降幅扩大３３个百分点,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恢复不及预期,铁路、公路运输总

周转量分别下降７３％、３０％.

四是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投资稳增长压力较

大,基础设施投资(下降８３％)持续下滑,工业技

改投资(下降７％)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２３％)

降幅扩大,合计下拉全省投资增速３７个百分点.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下降２３８％,其中亿元以

上新开工项目同比减少９２个,新项目、大项目储备

接续不足.省级重点工程仍有９个项目未按期开

工.消费增速６月当月仅为１％,较５月份回落

０６个百分点.限上家电类、汽车类零售额分别下

降３５％、９９％,分别回落２１４、５９个百分点,商

品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１７５％)、销 售 额 (下 降

１６７％)降幅持续扩大.

五是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上半年,全省实有经

营主体减少２７％,其中新登记主体减少３６８％.

１－５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下降１１５％,

利润 总 额 下 降 ３６３％ (全 国 分 别 增 长 ２９％、

３４％).企业亏损面４８２％,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增长１４９％.产销率由去年全年的９７１％跌至今

年上半年的９５４％,对工业企业生产形成制约.

综合研判,影响我省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加复

杂,下半年我省经济增长压力仍然较大.同时,也

要深刻认识到,困难挑战正是转型突破的主攻方

向,差距不足正是自我提升的发展空间.在省委坚

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统筹做好稳大盘和增动能两

方面工作,政策红利逐步显现、煤炭工业企稳回升、

“四链融合”步伐加快、有效益的投资快速增长、新

兴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稳

步改善、“山西之夜”等品牌活动影响力日益增强,

全省经济运行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正在加快集聚.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咬定目标不动摇,

聚焦稳大盘、增动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

姿态和“一根钢钎插到底”的拼搏精神,坚定不移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一是锚定目标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我省

当前正处在恢复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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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年 GDP 增长５％的目标,下半年需要增长

７６％左右,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必须

切实增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信心决心,加快推动

全省经济回到合理增长区间.强化一线调度.要

把抓调度的重心下沉到底,把主要指标分解细化到

重点行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找准问题、谋实举

措.强化找短补差.对标年初目标梳理盘点,针对

落后的主要指标,结合实际制定针对性举措,倒排

工期、追赶进度.强化应统尽统.加强与统计部门

协调配合,确保统计数据客观、真实、全面,最大程

度体现实物工作量,反映我省发展态势的积极变

化.强化预期引导.掌握舆论主动权,深入挖掘工

作亮点,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培育典

型、推广经验带动工作全面改进,积极改善各类经

营主体预期.强化同题共答.各级各部门和国有

企业要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在政策谋划、项目

支撑、落实推进等各方面形成工作合力,步调一致

推动全省经济稳定向好.同时,加快推进“十四五”

规划任务落实,积极开展“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

二是全力以赴稳住煤炭工业基本盘.深入落

实我省煤炭稳产稳供工作方案,加快推动煤炭产业

提质增效.合理均衡组织生产.在确保安全前提

下,合理制定月度和季度排产计划,优化劳动组织,

科学组织设备检修,确保产量稳定在合理水平.节

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保持煤矿正常生产,严禁因个

别煤矿出现事故“一刀切”区域性停产.做好电煤

中长协履约监管,强化中长协稳价稳链作用,保障

煤炭稳定供应.统筹推进“四个一批”.按照“一矿

一策、分类处置”原则,加快具备条件的停缓建和未

开工煤矿复工复产,对复工无望的矿井积极引导退

出关闭,对非停产限产原因连续２年实际原煤产量

达不到登记生产能力７０％的生产煤矿,一律重新评

估生产能力,核减无效产能,持续提升煤炭产能利用

率,为优质产能核增腾出空间.加快建设煤矿施工

转产.强化建设资金、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保障,力

争早日验收、投产、见效.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专项

验收和竣工验收,尽快实现全面投产.强化资源接

续配置.持续推进接续煤矿项目资源配置及核准手

续办理.对符合条件的夹缝和边角资源按要求优先

配置.通过减量重组、井工转露天和新建等方式,有

序增加露天煤矿开采能力.

三是凝心聚力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坚持因

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打造新动能.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加快“晋创

谷”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落实支持政策,招引更多创

新主体.聚焦信创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新材料、能

源与节能环保、大健康与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

域,凝练发布重大专项２０项以上、重点研发计划

１００项以上,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加速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支撑.稳住传统优势产业.

加强生产调度,科学组织企业扩大生产,强化国有

企业稳产增产带头作用.分业施策加强钢铁产品

结构优化和焦化化产延伸、铝镁精深加工产业发

展,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端化、高值化产品.

用好各类展会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千方百计帮助

企业觅商机、抢订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

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新模式、新业

态,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做大做强轨道交通、煤机装备、半导体、新能源

汽车、电子信息等行业细分领域龙头产品,推动晶

科能源、新昇集成电路用３００mm 硅片等重点项目

加快投产入统.各市要立足自身优势重点发展

１—２个新兴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用好产业链

专业镇平台.探索开展产业链基金招商,加快制定

产业链招商承载示范开发区遴选标准,推动每条产

业链明确１个以上的重点承载示范开发区,每个示

范开发区全年完成２个以上的招商落地项目.优

化专业镇保障支持,提供高质高效金融、物流服务,

降低专业镇企业生产成本.振兴消费品工业.依

托开发区、专业镇,建设一批消费品工业集聚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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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承接东部消费品产业链整体转移,推动家电、家

具、纺织服装等８个重点行业提速度、上规模,持续

打造一批消费品“山西精品”.挖掘建筑业增长潜

力.抢抓“两重”“两新”和“三大工程”政策机遇,支

持我省建筑企业开拓燃气管网改造、污水处理、保

障房、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等市场,探索建立省内

企业与项目承建单位联合体等模式,提升省内建筑

企业市场占有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落实好我

省数据工作管理办法,推进数据资源整合、集约共

享和数字共治.促进先进算力与人工智能融合发

展,发挥算力资源优势,支持智算中心建设,加强人

工智能大模型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开拓我

省数字经济发展新路径.

四是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全力

巩固当前投资回升态势,以“四全工作法”抓好项目

建设,推动投资实现较快增长.加快项目建设速

度.滚动开展好“三个一批”活动,深入实施开发区

签而未落、落而未投、投未达效“三未”项目专项攻

坚行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雄忻高铁、集大原

高铁、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汾石高速、浮临高速、

古贤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确保前三季度

省级重点工程完成投资达到全年目标７５％.加快

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深化老旧小区、市政基础设

施更新改造,推动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领域设备

换代升级,大力支持省内产品配套,有效释放投资

需求潜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再安排２０００万元

项目前期费,积极争取国家各类资金支持.加快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拨付,确保剩余２５４３亿元９

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继续开展好向民间资本推

介项目.加强项目谋划接续.针对部分地区项目

储备不扎实、长期悬空难落地的问题,以投资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数据为基础,以各市年初储备项目盘子

为参考,开展项目储备情况通报.各市要抢抓“两

重”等重大政策机遇,围绕项目谋划招引、立项、落

地、入库入统、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持续强化项目

储备.加力抓好入统纳统.完善项目收集入库机

制,把分散的小项目打包谋划、做大规模、整体推进,

形成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跨流域的优质大项目,

确保实物投资颗粒归仓.

五是把握机遇深入挖掘消费潜力.抢抓“两

新”机遇,拓展消费场景,全面激发消费活力.释放

政策红利.落实好汽车以旧换新和家居惠民补贴

政策,多渠道开展家居、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加快

推进充电设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农

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增效,带动农产品进城

和工业品下乡.激发消费热点.抓住七夕、中秋、

国庆、元旦等节日契机,谋划举办系列促消费活动.

借鉴太原发展演艺经济做法,鼓励各市充分挖掘潜

在消费热点.支持步行街和夜生活集聚区提档升

级,积极引入国潮、高品质餐饮娱乐首店.加大对

省内重点电商企业支持力度,广泛开展各类线上促

消费活动,推出一批山西爆款产品.创优文旅消

费.实施“走进山西读懂中国”海外宣介活动,扩大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快

推动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打造一批精品旅

游线路.拓展“低空＋文旅”应用新场景,打造覆盖

太原及周边景点的低空游览航线.促进会展消费.

高质量举办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晋阳湖峰会、旅

游发展大会、康养产业大会等系列重大活动,高水平

推进“五大中心”运营管理,支持国内龙头企业举办展

销会,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在我省集聚.

六是持之以恒深化改革开放.用好改革关键

一招,持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纵深推进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推动智能化

技术装备常态化运用,确保完成全年新建智能化煤

矿１５０座任务,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８３％.推

动煤电机组“三改联动”,降低煤电机组能耗,确保

完成６３０万千瓦改造任务.大力提升非常规天然

气上产规模,加快大宁－吉县、临兴深层、榆社－武

乡等重点产能项目建设.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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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开发利用,推动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确保完成

全年装机占比目标.积极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探索建立绿电、绿证交易体系.深化开发区改革.

加强１１个省级转型示范开发区土地、环评、能评、

资金等各类要素保障支持,打造全省新质生产力培

育和转型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研究制

定清徐、交城开发区融合发展试点方案,探索位置

相邻、产业相近开发区集聚发展途径.深化“三项

改革”,推动承诺制事项年底前全流程网上办理,将

代办服务由开工前手续代办延伸至项目全流程.

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狠抓２０２４年经营主体深化年

行动重点任务清单落实.全面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推动２７个“一件事”实施方案落实,９月

底前实现“一件事”线上线下实质性运行.持续推

进政务服务“综合窗口”改革,推动自助政务服务超

市年底前覆盖所有街道和７０％的乡镇.推广应用

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深入推进财政

金融改革.深入落实省委金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精神,统筹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

构等风险,加强央地合作,推动各类金融活动监管

全覆盖,真正做到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积

极推进市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指导各市年底前出台

改革方案.对全省１１７个县区“三保”外刚性支出

实行分类监测,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修订政府专

项债券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项目储备申报和

联合会商机制,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建设

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太原航空口岸扩容升级和

大同、运城口岸正式开放,提升口岸保障能力和服

务水平,开通和加密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适时发

展货运航线.推进国际邮件互换局项目建设,确保

年底前投入运营,实现国际邮件、快件、跨境电商

“三关合一”.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年底前建

成试运行.稳住重点企业进出口,支持富士康争取

总部订单,推动不锈钢、风电装备、焦炭自营出口.

加大对“新三样”产品出口支持力度,打造新的外贸

增长点.依托玻璃、陶瓷、通用机械等特色产业,大

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带动更多产业组

团出海.积极申建国家自贸区.

七是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落实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积蓄高质量发展势能.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

战略.尽快出台我省贯彻落实«新时代推动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细化措施,推动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安排部署在我省

落实落细.推动签署我省与河北全方位战略合作

协议,深化晋冀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深度

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吸引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实好清徐现场

会精神,坚持“六个把握、六个着力”,因地制宜促进

县域经济发展,加快补齐县城基础设施短板.指导

各市、县(市)围绕县城分类方向,加快出台市、县

(市)两级行动方案.加快１１个试点县建设步伐,

选取部分县(市)试点编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供水、污水、燃气、供

热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强化产业联农带农

机制,高标准推进国家农高区、农产品精深加工十

大产业集群建设,打响“有机旱作晋品”品牌.

八是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改善.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加快出台实施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条例.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剩余５７

个项目加快开工.突出抓好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办好黄河战略５周年系列活动.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面源污染治

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加快推进优先监管地块土壤污染管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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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强化新污染物

和塑料污染治理.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黄河警示片、晋陕峡谷北段污染等问题整

改.持续推动节能降碳.积极推进２个国家碳达

峰试点和我省低碳、近零碳排放试点建设.紧盯全

年能耗强度下降２％的目标,强化能耗强度下降进

度管理,进一步做好项目节能审查,坚决遏制高耗

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做实能耗双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前期工作,完善碳排放统计

核算制度,摸排重点领域和行业能效水平,为“十五

五”奠定基础.

九是以人为本改善和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

进１５件民生实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保障和

改善群众生活.坚持就业优先.持续开展好系列

就业招聘活动,突出抓好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

等重点群体就业.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

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完善全省统一的就业信息平台,推进就业服务网点

社区村村全覆盖.保障粮食稳产增产.严格落实

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针对近期部分

地区旱情,精准落实抗干旱保夏播各项举措,统筹

调配和科学调度抗旱水源,做到应灌尽灌、应浇尽

浇,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带来的损失,夯实秋粮和全

年粮食丰收基础.优化公共服务.实施好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百亿工程.深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

专项行动.稳步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等国家布局重

点项目实施,加强现代疾控体系、中医药传承创新、

县域医共体、“平急两用”应急保障医院、妇幼机构

等专项建设,促进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

局,提升省域优质医疗服务供给能力.落实基本医

疗保险全民参保计划,推动吕梁“一人一档”全民参

保数据库国家试点建设.积极推进居民医保省级

统筹,９月底前完善配套政策,确保明年１月１日

起全省居民医保实现“六统一”.强化重要民生商

品保供稳价.密切关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化

趋势,做好重点时段和节假日期间的猪肉储备投放

工作,保障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供应,

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十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同

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风

险、改善社会预期,为巩固全省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提供有力支撑.强化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防范.落

实“领导包案”工作机制,分类施策、有序推动地方

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提质增效.完善金融风

险监测预警和早期纠正机制,实现风险早识别、早

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督促金融企业规范抵债资

产管理,加快推动抵债资产处置进度.对全省１１７

个县(市、区)“三保”外刚性支出实行分类监测,兜

牢基层“三保”底线.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强化预售资金监管,确保所有预售资金全部纳入监

管账户,实现预售资金监管封闭运行.研究出台省

级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好购房补贴、差别化住房

信贷、城中村改造“房票安置”、住房“以旧换新”、收

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等利好政策,引导住

房消费需求入市,促进商品房销售企稳回升.加大

保交楼工作力度,确保剩余５个专项借款项目、

１９４１套于９月底前全部交付,其他风险项目按计

划推进,年底前全省保交楼任务交付率达到９１％

以上.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扎实推进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全面抓好全省安全生产政治监督专项

检查和应急管理部门点穴式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发

现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密切关注

雨水情,做好汛期灾害防范各项应对工作,确保安

全度汛.

下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仍然艰巨

繁重,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９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十二届七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

安排部署,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监督支持

下,以只争朝夕的工作状态、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

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久久为功深化全方位转型,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山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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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

一、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２３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财政部

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全力服务我省高质量发展.

(一)２０２３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支 决 算

情况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

省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与报告执行数相

比,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０２３亿元,主要是

中央返还我省的相关收入增加;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减少２１９亿元,主要是权责发生制列支发生

变化.

２０２３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０１３０７亿 元,为 变 动 预 算 (以 下 简 称 预 算)的

１０１３％,比上年增长１１％.主要收入项目的完

成 情 况 是:增 值 税 ２３２０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２７５％,增长６３５％,主要是２０２２年国家实施大

规模留抵退税基数较低;企业所得税１５８０９亿元,

为预算的９１２％,下降１２３％,主要是受煤炭企业

利润减少影响;个人所得税１９８３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１７％;资源税３７６３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２４％,

下降２０１％,主要是受煤炭价格回落影响;非税收

入２２３３９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４８％,主要是矿业权

出让收益、耕地开发项目专项收入增长较多.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５７７

亿元,为预算的９２％,下降２６％,剔除一次性因素

后同口径增长５８％.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

是:一 般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４４０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４８％;公 共 安 全 支 出 ９９１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８％;教育支出１８７３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４％;

科学技术支出２４０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０％;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９０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

社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３０９８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卫 生 健 康 支 出 ３７４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８２％;节 能 环 保 支 出 ２３０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５％;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１５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０％;农林水支出５９４７亿元,为预算的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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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中央年底下达增发国债资金,结转下年使

用;交通运输支出１０４８６亿元,为预算的９７７％;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１４２７亿元,为预算的

６６２％,主要是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１３２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４％,

主要是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结转下年用于消费品

以旧换新项目;金融支出５５０２亿元,为预算的

９９３％;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３１４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０％;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９９９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７８６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

２０２３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总 计 为

４４５８３ 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１０１３０７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２２１７７３亿元,中央

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２００６亿元,地方政府债务

收入５４６０１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５５３１亿元,上

年结转收入６３４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０３７亿元,调入政府性基金等４１６５亿元.

２０２３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总 计 为

４３６６８９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１０５７７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元,

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２３０１５２亿元,补助

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４３２１亿元,债务转贷支

出４２７３４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６０５６亿

元,上解中央支出５０７９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５５１亿元,调出资金８９５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２３年省本级结余９１４１亿元结

转２０２４年使用,较２０２２年增加２７９９亿元,增长

４４％,主要是中央增发国债资金年底集中下达,需

结转２０２４年继续使用.

２０２３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０５亿元,当年未动

用,结余１０５亿元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３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６３４２亿元,

实际使用 ５４３６ 亿元,结余 ９０６ 亿 元,除 确 需

２０２４年继续使用的中央资金０３８亿元外,其余按

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３年年初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３９３０３

亿元,加上２０２３年补充５５１亿元,２０２３年末余额

为４４８１３亿元,经省人代会审议批准,２０２４年调

入省级预算１６８６３亿元,目前余额为２７９５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规模没有

发生变化,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

差额.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２２９亿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０９８亿

元,主要原因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预算执行中

对“三公”经费支出从严控制.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０１１亿元,公务接待费０１５亿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２０３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０５４亿元,运行维护费１４９亿元).

按照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

２０２３年底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转资金实行权

责发生制核算并列预算支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４１７６亿元、政府性基金０９７亿元,主要是中央资

金、科研经费、债券资金等按照政策规定进行结转.

对这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将在预算执行中加强管

理,督促单位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

效益.

(二)２０２３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５７２３亿

元,为预算的５２７％,增长２５４％,主要是彩票公

益金、车辆通行费及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增

加.加上转移支付收入 １９７５ 亿 元,上 解 收 入

３１３亿元,上年结余１５８亿元,债务收入７２６１５

亿元,调入资金８９５亿元,收入总计８１６８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１３３９５亿元,为

预算的９５３％,增长１０４％.加上转移支付支出

３９９６亿元,调出资金６９５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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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６５亿元,债务还本支出６４亿元,支出总计

８０９９１亿元.收支相抵,结 余 ６８８ 亿 元,结 转

２０２４年使用.

(三)２０２３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

算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８４６２亿元,为预算的４２３％,下降５５２％,主要

是２０２２年煤炭企业上缴特别分红较多.加上中央

补助转移支付收入２４５亿元、上年结余１９７９亿

元,收入总计１０６８６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８０２２亿元,为

预算的５０３％,下降２４３％.加上转移支付支出

２４５亿元,调出资金２３３２亿元,支出总计１０５９９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０８７ 亿元,结转 ２０２４ 年

使用.

(四)２０２３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

算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３７５５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５６％,增长２２９％,主

要是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自２０２３年起省级统筹以

及不再实施缓缴政策,加上上年结余１６９８５０亿

元,收入总计３０７４０７亿元.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１３１６４２亿元,

为预算的９８％,增长１２５％.收支相抵,年末滚存

结余１７５７６５亿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３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 １２６９０５ 亿元.

一是新增债券８２３３１亿元,实行新增债务限额“项

目＋因素”分配办法,综合各市财力规模、项目储

备、风险水平以及管理绩效等因素科学分配限额,

省本级留用１６４２５亿元,转贷各市６５９０６亿元.

２０２３年省级重点安排７８２６亿元用于雄忻和集大

原铁路建设项目,安排２８３８亿元用于汾石、临浮

高速公路建设,安排７亿元用于太原机场三期改扩

建工程,安排１６０２亿元用于“一泓清水入黄河”工

程项目.二是发行再融资债券４４５７４亿元,省本

级留用５９５５亿元,转贷各市３８６１９亿元,用于偿

还到期政府债券.

２０２３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４７４３１亿元、利息２１６１８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

本金６６４５亿元、利息４７１亿元;各市偿还本金

４０７８６亿元、利息１６９０８亿元.

截 至 ２０２３ 年 年 底,全 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７０８２５２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

７２２１４４ 亿 元 以 内. 其 中:省 本 级 债 务 余 额

１４８５４９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５５９７０３亿元.

以上决算具体情况详见«二〇二三年山西省省

本级决算草案».

(六)２０２３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一是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

回升向好.完善税费支持政策.持续推动国家各

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全省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费４０１４２亿元,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在内的民营经济纳税人、缴费人新增减税降费

及退税缓费占 比 超 八 成.积 极 扩 大 有 效 投 资.

２０２３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券额度８２９亿

元,近三年首次实现正增长;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常

态化储备、联合会商和督导调度机制,全力支持集

大原及雄忻高铁、汾石及临浮高速公路、太原武宿

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等重大项目建设.适度超前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下达基本建设资金１２１５６亿

元,重点支持教育强国推进工程、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工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等领

域项目建设,有效稳住基础设施投资,实施好扩大

内需战略.下达交通领域相关资金１６０８亿元,完

成“四好农村路”新改建５２２７公里,国道一级公路

贯通工程、城市过境路段改线工程及路面改造工程

１９３公里,全域旅游公路网基本成形.下达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等资金８８２亿元,有效提升水旱灾害

防御能力,推动实施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重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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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多措 并 举 稳 定 就 业.下 达 就 业 专 项 资 金

１８１３亿元,拨付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１８６亿

元,撬动金融机构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２３０４亿

元,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职业培训、高技能人才培养

等得到有效保障.下达０９亿元支持公益性零工

市场实现县县全覆盖.顶格确定我省重点群体、退

役士兵就业创业税收扣减额度.

二是强化创新引领,服务转型发展汇聚新动

能.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下达２７亿元用于“晋创

谷太原”重大项目投资、中试基地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和大同中关村科技园园区建设.下达１２１６

亿元支持怀柔实验室山西基地、高速飞车等省级科

技重大项目建设,实施科技重大专项２０个,１５项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强化教育人才支撑.下达高

等教育“百亿工程”专项资金３０１亿元,支持“双一

流”建设、学科专业布局优化以及科研平台建设等.

下达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建设等资金３６亿元,

支持７５所建设单位高质量完成５９项建设任务,培

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下达２８６亿元重点

支持山西大学等６０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引

进１２５３名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全力支持产业

转型.统筹用好１０亿元技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升级、煤成气增储上产和数字经济发展,引导

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下达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镇

资金各５亿元,支持提升重点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打造我省特色专业镇样板标杆.下达４５５亿元支

持综改示范区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等领域.下达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０２亿元,重点推动规下工业企业上规升级,实现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倍增.下达２５个文旅康养集聚

区、示范区奖励资金３６７亿元,推动文旅康养产业

全省域、全链条、全要素高质量发展,下达７９２亿

元支持文物保护利用、文旅资源宣传推介和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下达乡村e镇建设资金５６５亿元,

支持建设县级仓储配送中心,推动１００个乡村e镇

在年底前建成运营.

三是支持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乡融合、区

域协调发展.支持粮食增产丰收.下达２５８２亿

元,按新建任务２３００元/亩、改造任务１５００元/亩

标准,支持建设１８５万亩高标准农田.下达３８１５

亿元用于耕地地力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农

机购置补贴等直接补贴政策落实,激发农民种粮积

极性.下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１４７９亿元,推

动农业保险持续“提标、扩面、增品”.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达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８０３５亿元,坚决落实“四

个不摘”“一个不变”要求,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

发展,提高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至６０％,守牢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大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下达１０７６亿元支持开展农村公益设施建设,改善

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下达奖补资金１３６９亿元,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

垃圾收运处置等工作,支持介休市和稷山县开展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下达７５亿元支持长治、

晋城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下达城镇建设

与发展等资金１０９４亿元,对生活垃圾分类、建制

镇污水处理等给予奖补,支持完成城镇排水管网雨

污分流改造１１１２公里,着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

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四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大对污染

防治攻坚战投入力度,下达污染防治资金６５１７亿

元支持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结算２０２２年汾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金６１９亿元,基本建立起汾河流域上下

游相邻两市水生态双向补偿机制,实现了污染者付

费、保护者受偿,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

善.全力支持“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研究出台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资金筹措总体方案,配套制

定绩效管理和监督办法,锚定资金要素保障到位目

—４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标要求,协同市县和相关省直部门制定资金筹措

“一县一方案”,实现了财政闭环管理.截至２０２３

年底,２８５个项目累计到位资金超３００亿元,有力

保障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加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下达吕梁山西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项目

资金 ７ 亿元、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示范项目资金

３１２亿元、黄河流域中游(吕梁段)高质量国土绿

化试点示范项目２３亿元,以中央竞争性评审试点

示范建设为抓手,提升重点生态地区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筑牢我省绿色屏障.

五是增进民生福祉,保障改善民生再上新台

阶.强化基层“三保”保障.省对市县的转移支付

规模超过２６００亿元,增长超８％,加大对地方保基

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持力度.落实资金直达

机制,保障惠企利民政策,全省直达资金总量为

１３０９７２ 亿 元,支 出 １１７１５ 亿 元,支 出 进 度

８９４％,涉 及 惠 企 利 民 项 目 ３５３４ 个,惠 及 企 业

５８５３个、群众９６１万人.坚持民生支出只增不减.

全省民生支出４９９７８９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７８８％,增长７％,增支３２８４２亿元,占全部支

出增量的７０％.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持续加大投入

力度,新增１５８７亿元支持１７项民生政策提标扩

面,投入１６７亿元支持办好１２件民生实事.持续

推动健康山西建设.下达９６７亿元用于过渡期内

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新冠患者救治等工作,

扎实做好新冠疫情平稳转段后资金保障工作.下

达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１８７９亿元,

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医疗卫生机

构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按人均８９元标准下达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２５８４亿元,有效支持我省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按每人每年６４０元标准下

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１３２２１亿元,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良好运行.健全社

会保障体系.工伤和失业保险基金实现省级统收

统支.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

低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１２８元,失业保险金标

准 计 发 比 例 调 整 为 我 省 一 类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９０％.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９１亿元,切

实保障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平台上线运行,３３项、９８９

亿元补贴资金实现平台发放和一卡领取.

六是深化财税改革,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深

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我省改革

方案,聚焦规范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加大省级

收入下放市县力度、深化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等方面,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出

台国防领域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加快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印发«省级财政预算支出

标准建设实施细则»,累计制定８０项支出标准并推

动应用,促进预算编制有完善的“模板”、资金安排

有精准的“称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调研,健

全优化隐性债务化解激励政策、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分配管理办法、专项债券绩效管理规范指引等５项

管理机制.建立预算管理一体化“总入口”“总出

口”工作机制,制定预算指标核算管理实施方案,开

发上线预算执行重点项目监督模块,实现预算指标

管理全流程“顺向可控,逆向可溯”和疑点事项自动

预警、及时推送、闭环整改,完整、准确记录全流程

情况.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突出绩效导向,加强绩

效目标管理,严格绩效目标审核.对９６个省级部

门、４１５３个项目的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

程度进行“双监控”,其中重点对１２个省级部门、

１１５个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内项目开展季度跟踪监

控.选取２８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６个财政支出

政策、２个部门整体、１个县级政府财政运行开展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在整改问题的基础上,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加强财会监督.提

请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

作的实施方案»,建立财会监督协调工作机制,制定

出台提升财会监督效能的意见、纪检监察监督与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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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督联动工作办法等配套制度机制,构建起“１＋

１＋N”的财会监督制度体系.组织开展财经纪律

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和会计监督检查,推动１６８个问

题完成整改,修订完善７５项制度,确保财经秩序持

续向好.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坚强

领导和科学决策的结果,是省人大依法监督的结

果,也是各级各部门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主要是财政收入对煤炭依赖程度大、稳

定性不强,有些项目支出进度偏慢,资金使用效益

还需提升,绩效评价的激励约束作用还需进一步加

强,等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加

以解决.

二、今年以来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受煤炭等工业产品量价齐跌等因素影

响,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７４３３亿元,为年

初预 算 (３５８３５ 亿 元)的 ４８６％,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０９％,减收 ２１３９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１１９４７亿元,为年初预算(２７１７９亿元)的４４％,

下降 ２０４％,减 收 ３０６１ 亿 元;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５４８６亿元,为年初预算(８６５６亿元)的６３４％,

增长２０２％,增收９２２亿元,主要是矿业权出让

收益、各级盘活存量资产增收较多.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２８４５６亿元,为年初预算(６５２７２亿元)

的４３６％,比上年下降２８％,减支８２４亿元,主

要是受上年拨付一次性项目等因素影响.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财政部

门认真落实省人大有关决议,着力做好抓收支保平

衡、保战略促发展、兜底线增福祉、增投入促协调、

推改革强能力、守底线保安全六方面工作,不断提

升服务保障我省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

一是抓收支保平衡,筑牢财政平稳运行基础.

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印发«２０２４年争取中央转移

支付重点项目清单»,明确２０２４年争取中央支持重

点项目、具体责任部门及目标建议数.召开争取中

央转移支付和专项债券工作专班会议,１－６月份

争取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２１５４５亿元.适

时调整我省煤炭和煤成(层)气资源税税率.报请

省人大常委会,将煤炭(原煤矿)资源税税率调整为

１０％、选矿调整为９％、煤成(层)气调整为２％,加

大了税收调节力度,增加基层可用财力.持续发挥

收入专班作用.印发«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

善组织财政收入工作机制的通知»,完善相关工作

机制,紧盯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大额非税收入入库关

键节点,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提高收入组

织效率.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规范和完善非

税收入执收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进一

步完善省级财税部门互联互通和非税收入征收信

息共享机制,提高信息共享的准确性、时效性.强

化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提请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文件印发«关于坚持厉行节约推动党政机关

习惯过紧日子的意见»,进一步从严控制一般性支

出、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为推动我省党政机关习惯

过紧日子提供制度保障.加大财力下沉力度.下

达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７９７亿元,有效缓解基层财

政收支压力,持续增强基层“三保”托底保障能力.

二是保战略促发展,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水

平.管好用好专项债券.优化专项债券项目会商

机制,持续提升项目质量,聚焦“一泓清水入黄河”

省级重点项目,常态化梳理项目谋划储备推进情

况,发行１６６２亿元对首批符合条件的２５个项目

予以全额保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技

术改造(新动能)资金引领和撬动作用,提升企业自

身造血能力,增强发展核心竞争力,下达１４２８亿

元重点支持百信、烁科晶体、精英数智、科达自控等

１７１个技改项目.发挥产业基金撬动作用.积极

推动政府投资基金改革,充分发挥太行产业投资基

金作用.截至目前,财政资金累计投入８２１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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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募资社会资金１５５５８亿元,财政资金撬动率达

１９０％,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

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聚焦重点产

业链培育.下达３５亿元对太钢、太重等十六条省

级重点产业链“链主”“链核”企业项目予以支持,持

续推动我省产业加速发展.倾力支持“一泓清水入

黄河”工程.建立“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资金月调

度机制,累计到位资金达４０２６亿元,整体资金到

位率达４５４％.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下达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６９９亿元,鼓励

实现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倍增.服务保障经营主体

提升发展.下达４９５亿元支持乡村e镇建设和后

续管理运营,下达０１３亿元支持农村寄递物流上

行快件补助,下达０８１亿元支持电子商务、商贸流

通、重点企业落户等政策落地.全面助力服务业发

展.争取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１０５亿元,支

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下达１２亿元促进服务业

提质增效,支持家居惠民消费活动.支持区域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安排２亿元

落实“晋创谷”发展“１＋５”支持政策措施,安排

３１３亿元保障科技重大项目经费需求.

三是兜底线增福祉,强化民生政策资金投入保

障.扎实做好民生实事保障.建立民生实事财政

保障工作机制,台账化管理民生实事保障工作,下

达１７７８亿元支持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实施就业

优先政策.下达１６９６亿元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

业、职业培训、求职创业等工作.下达０７３亿元保

障“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贴等.积极争取中央公

共就业服务能力示范项目１亿元.支持实施高等

教育百亿工程.下达３１０５亿元支持我省高校“双

一流”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学科专业布局优化以

及科研平台建设等.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及时足额下达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２９７２亿元

支持学校正常运转.下达营养改善计划经费４１

亿元,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状况.

支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下达１００７亿元,支持

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建设、高水平中职学校建

设、职业院校达标提质工程等.加力支持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

由６４０元提高至６７０元,下达资金１２９亿元;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人均８９元提高至９４元,

下达资金２７６６亿元.持续加强社会保险体系建

设.印发«关于我省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导各地落实落细国家三项

惠企利民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每人每月１３６元.支持困难

群众生 活 救 助.下 达 困 难 群 众 救 助 补 助 资 金

５７７６亿元.提高我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至每人每月８２元和１０９

元,下达４７１亿元有效解决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

疾人生活困难.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下达

２３亿元为具有山西省户籍的８０周岁以上老年人

发放高龄津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扎实开

展吕梁山山水工程项目实施,加强工程项目全过程

闭环管理.持续加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投入力度,下

达５６２６亿元支持改善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美

丽山西建设.支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下达５２８亿元支持为农村地区送戏曲、送电影、送

文体活动等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文化精神

需求.

四是增投入促协调,服务城乡融合、区域协调

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四个不

摘”“一个不变”要求,保持过渡期内财政支持政策

总体稳定,中央补助我省衔接资金５０７５亿元,比

上年增长４１％.下达省级财政衔接资金３２０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

验.通过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投入、调整支出结构等

方式,统筹省级资金超过３０亿元,按照“约束性任

务＋指导性任务”管理模式,支持农村生活环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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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已下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约束性任务专

项补助资金２５１６亿元.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下达２５亿元支持介休市、稷山县、灵丘县开展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下达１３３亿元支持襄垣

县开展“五好两宜”和美丽乡村试点试验,为推动乡

村振兴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加力支持粮食生产.

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在全省耕地确权

面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持续加大省级资金投入,

保持补助标准６７元/亩不降低.积极落实中央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安排１４９亿元支持全省

大豆和油料扩种.继续实施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在中央补助１５０元/亩的基础上,省级再补助

５０元/亩.持续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高标

准农田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水平,今年新建任务和改

造提升任务补助标准分别达到２９４５元/亩和２４００

元/亩,年度资金规模达到３５亿元,支持全省建设

高标准农田１３１万亩.支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达县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奖励资金９７８亿元,对不同流入地农业转移人口

实行差异化奖励补助.安排专项债券１１８８亿元

支持９个试点县(市)４１个项目建设.下达城镇建

设与发展等资金９５４亿元,重点支持城镇排水管

网雨污分流改造、城镇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和县

城绿色低碳建设.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

资金１６２７亿元,重点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

五是推改革强能力,激发财政管理提质增效新

动能.加快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请省政府印

发«山西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实

施方案»,进一步规范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加大

省级收入下放市县力度、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深化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构建权

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科学规范的省以下财

政体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提请省政

府印发«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我省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不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出台

«山西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对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原则、范围、体制等内容进行

系统规范,初步构建起涵盖资产从“入口”到“出口”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健全完善财政政策机制.

制定我省«煤层气矿业权占用费征收暂行办法»,防

范矿业权市场中的“圈而不探”“占而不采”行为.

制定出台«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实施办法»,健全完

善我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制度机制,为以收

益率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制度保障.修

订«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政策规

定,明确培训费定额标准,确保培训费支出标准更

加规范、更有执行力.组织开展县级财政管理争先

进位专项行动.印发«县级财政管理争先进位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财政管理的

指导意见»,聚焦市县规范预算编制管理、强化预算

执行管理、兜牢“三保”底线、加强风险防控、提高预

算管理一体化数据质量、严肃财经纪律等６方面提

出２５条管理举措,促进市县财政管理水平显著提

升.组织开展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提升财政管理

效能专项行动.紧紧围绕近两年来全省财政系统

巡视(巡察)、审计、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财会监督、

预算绩效管理五方面发现问题全面开展“回头看”,

对影响财政管理效能的堵点、难点、痛点等新旧问

题进行深入系统起底,集中精力批量解决,不断推

动财政管理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六是守底线保安全,扛牢防范化解风险使命责

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细化完善«山西省防

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体方案»,聚焦重点工作任

务制定８个子方案,形成“１＋８”化债方案体系.强

化债务风险监测预警评估工作,定期向各市党委、

政府通报当地政府债务风险评定结果,提升风险研

判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强化专项债券全周期系统

建设,推动实现专项债券项目“借用管还”穿透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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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定«山西农村信用

社稳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指导省农商行运用稳

发基金化解处置各市农信系统高风险机构风险.

出台«省属国有金融企业董事会议案审议专家库管

理办法(试行)»,提高议案审议质量,加强省属金融

企业法人治理,强化重大事项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保

障.防范违反财经纪律风险.开展财经纪律专项

整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使用管理等重点领

域,组织省直各部门、各市县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开展清理规范违规出台税收返还政策专项整治,严

厉打击地方招商引资出台的“小政策”“税收洼地”

等问题.

三、下半年财政工作重点

下半年,省财政厅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坚决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发挥好财政职能

作用,更好服务保障我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

一是抓收入组织,更强力度统筹财政资金资

源.进一步用好组织财政收入工作专班机制,形成

全省密切协作、收入共治的良好局面.动态掌握经

济税源底数和结构分布情况,及时关注重点税源和

新增税源企业经营状况,帮助解决发展问题,保持

税源稳中有增.加力争取中央支持,用好发行超长

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

全能力建设等政策机遇,统筹谋划、精准实施,尽力

实现争取中央支持的最好效果.加强增发国债资

金监控,督促市县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规范资金使

用管理,确保增发国债的政策目标高质量完成.

二是保重点要点,更实举措支持重大战略任

务.聚焦省委、省政府重要战略部署安排,充分发

挥财税政策支持引导作用,健全完善多元化资金投

入机制,强化大事要事保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资金政策支持.聚焦加快改造提升、做强做优传

统优势产业,支持煤炭、钢铁、焦化、有色、建材、传

统制造等拓展精深加工.综合运用奖励、补助、贴

息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上规升级、规范化股份制

改造和“专精特新”发展.稳定支持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对新建的省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给予支持.

三是增民生福祉,更大投入切实保障改善民

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

制,调整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

理,确保“两个只增不减”落实到位.继续支持高等

教育“百亿工程”顺利实施,支持揭榜挂帅项目、人

才项目及科研平台项目实施.强化社保基金预算

管理硬约束,对各市开展相关保险省级统筹考核工

作,按进度拨付各类社保基金财政补助资金,确保

基金平稳安全运行.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医保省级

统筹工作,研究出台省级统筹基金预算管理、调剂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支持开展“免费送戏下乡

进村”等活动,多层次、多渠道丰富文化供给.

四是提管理效能,更高效率推动财政管理改

革.积极推进市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指导各市年底

前出台改革方案,推动在规范收入划分、完善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重点工作方面取得成效.

研究制定«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省级财政项目库管理办法»等制度性文件,全面提

升预算管理的规范性.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完善财政运行监测机制,加强财政数据分析应用,

为科学研判经济形势提供有力支撑.制定«省级财

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指导性任务专项补助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规范和加强专项补助资金管

理监督.持续优化政府采购信息化系统,充分发挥

信息系统对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支撑作用.

五是稳财政运行,更严标准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修订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

项目储备申报和联合会商机制,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效益.建立健全财政和金融风险的防火墙,依法依

规推动中小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督促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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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抵债资产管理,加快推动抵债资产处置进度.

对全省１１７个县区“三保”外的其他刚性支出开展

专题研究,并实行分类监测,加大对财力困难县补

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深入开展财会监督专项

行动,重点围绕财经领域重大案件查处、严肃财经

纪律专项整治等领域进行监督,持续保持财经纪律

高压态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我

们决心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坚定信心、奋力拼搏、真抓

实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财政改革发展

持续开创新局面、展现新气象,为扎实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汇报,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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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陈　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

厅组织对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２３年,全省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

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中

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费超４００亿元.积极对接国家政策,取得中

央补助资金２６１０６８亿元、政府专项债券６０３亿

元,较上年分别增长５８％和３４％.加大财政支

出强度和财力下沉力度,省对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

移支付２６４４７３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４２％,为全省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事要事得到有力保

障.建立大事要事保障抓落实工作机制,支持保障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积极

服务特色专业镇培育和重点产业链发展.坚持党

政机关过紧日子,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

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全省民生支出４９９７８９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７８８％,增长７％,增支３２８４２亿元.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科学理财水平不断提

高.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规范共同财政

事权支出责任.强化支出标准建设和应用,新增出

台５个项目支出标准.优化预算管理系统,继续开

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开展政府财政运行综合

绩效评价.优化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制,健全完善

财政运行监测机制,全省县级“三保”支出１５３６亿

元,有力保障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强化审计整改落实,监督服务效能更加凸

显.持续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对

２０２２年度审计未整改到位问题,各市县①和有关

部门单位通过加快资金拨付、追缴退回、健全完善

相关制度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１２９７１亿元,对需

较长整改周期、整改难度大的相关问题,已制定分

阶段整改和长期持续整改的计划措施,着力推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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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整改取得更好成效.２０２３年６月至２０２４年５

月,全省共审计单位３１００个,促进增收节支９９９５

亿元.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对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及编制

决算草案情况进行了审计.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１３０７亿元,支出１０５７７亿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５７２３亿元,支出１３３９５亿元;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８４６２亿元,支出８０２２亿元;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７５５７亿元,支出１３１６４２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

的预算,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加强预算收支管

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重大政策落实有待加力提效.由于项目

储备不足等原因,省财政预算安排的重点产业链培

育奖励、特色专业镇发展等５项资金４９５亿元,省

有关部门和相关县未及时分配;由于审核进度缓慢

等原因,下达的中小企业发展、农村客运补贴等１０

项资金１８８亿元,省有关部门单位和相关市县未

及时将资金发放至有关企业单位和个人;由于项目

推进缓慢等原因,下达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中央预算内基建、国省干线公路改建等专项

资金７６８７亿元,未能形成有效支出,涉及项目

４１２个;由于前期论证不充分等原因,支持各地建

设的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中游核心区干流蓄水工程

等１９９个项目,建成后闲置停运、未达预期目标,涉

及资金１１３９亿元.

(二)预算分配管理尚需规范科学.省财政未

严格按照规定办法要求,分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奖补等４项资金２４７亿元;分配的绿

色发展转移支付与绿色发展奖励资金补助对象部

分重叠,涉及资金４７９亿元;下达的１７项中央转

移支付资金１０６９亿元超出规定期限,其中车辆购

置税中央补助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２项资金连续

两年 超 期 下 达,导 致 ２０２３ 年 支 出 率 分 别 仅 为

４５５５％和６８％;２０２２年结转的８１１个项目１２６５

亿元预算,２０２３年仍未支出.

(三)预算绩效管理和决算草案编制水平仍需

提升.省财政未严格落实绩效管理制度,涉及预算

１２７８９亿元的３２４个项目未同步批复下达绩效目

标;涉及预算１４５０２亿元的２２０个项目绩效目标

或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完整;涉及预算１３９７

亿元的７个项目绩效管理流于形式、自评结果不准

确;涉及预算３５１１８亿元的８０６个项目未开展定

期绩效监控.编制的决算草案内容不完整,未反映

３６７亿元的外债余额和６６亿元政府投资基金的

净损益.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２１个部门,延伸审计二、三级预算

单位１２４个,并对部门管理的相关专项资金分配、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相关

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执行情况总体较

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省科协等５９个

部门单位未将非财政拨款结余、经营性收入等

１０２２亿元纳入预算管理;省文物局等１４个部门

单位编制的８６２９９５万元预算未充分考虑实际情

况,预算执行率不高;省教育厅等８个部门单位政

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涉及金额２９１５９６万元.

(二)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省广播电视无

线管理中心等７个单位未及时征收租金、罚没款等

非税收入５５６６８万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１２

个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评审收入、利息等收入

９３８５３万元;省应急厅等２０个部门单位无预算、

超预算、超范围支出５１９１８７万元;省人社厅等２７

个部门单位４７０８８８万元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

(三)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不够规范.省公安厅

等６个部门未履行政府购买服务程序,直接向公益

二类事业单位拨款１１７亿元;省科技厅等２３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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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可直接委托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购买服

务,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理采购,徒增招标代理费

２０６５６万元;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等４个公益

二类 事 业 单 位 违 规 转 包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４４４１２

万元.

(四)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够到位.省农业农

村厅等１４个部门单位虚列当年支出１４９亿元;省

能源局等８个部门单位超标准、违规支付培训费等

３６６９４万元;省司法厅等２个部门单位由于超需

求购置等原因,２６０６５万元财政资金损失浪费.

(五)专项资金管理不够规范有效.省民政厅

等３个部门未及时分配福彩公益金等３项资金

４１９亿元;省交通运输厅等４个部门资金管理办

法不完善、未按照规定办法,分配城市交通发展奖

励等６项资金１６３３亿元;由于审核把关不严,不

在项目储备库、未办理前期手续等不符合条件的

９５个项目取得水利专项等１３项资金１１４１亿元,

９个单位通过虚报投资等方式套取基本建设等４

项资金１２４０８３万元;由于尚未确定具体项目等原

因,截至２０２３年底,省自然资源厅等２个部门按因

素法分配的生态修复治理等５项资金８９２亿元,

滞留市县财政;省教育厅等１１个部门分配的城乡

义务教育等１７项资金１７７７亿元,存在未按规定

用途使用等问题;省发展改革委等２个部门在项目

终止后未及时将结余的１３５亿元专项资金清理

收回.

三、重大项目、资金及相关政策落实审计情况

重点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

资金管理使用、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政府性融资担

保政策落实以及重点投资项目管理等情况进行了

审计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

金管理使用方面.屯留等５个县通过多报受益学

生人数和学生实际在校天数,多获得营养膳食补助

２８４９９万元;浑源等５个县未及时拨付学校和供

餐企业营养膳食补助７８３６８万元;灵丘等６个县

违规将３８８７４５万元营养膳食补助拨付至相关学

校实有资金账户;临县等４个县未严格落实食堂供

餐的政策要求,采用课间加餐模式提供营养餐,涉

及学生１４１万人、营养膳食补助２８６７８７万元;和

顺等３个县３家企业串通投标或伪造资质中标５

个供餐项目,涉及营养膳食补助１１３１６９万元;山

阴等８个县１６８所学校违规向学生提供深加工和

高油高糖食品,涉及学生６４４万人、资金１４２６７９

万元;屯留等２个县５家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单位,

向学校供应食材或向学生供餐,涉及学生４２７５人、

营养膳食补助１９７４７万元.

(二)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方面.山西金融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控集团)和山

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

旅集团)２个基金管理机构,将财政性资金、企业虚

假出资和基金管理人出资,计入社会资本,虚报募

集基金社会资本１０３０９亿元;涉及投资２６０１５亿

元的８２支子基金,存在未经批准设立或逆程序设

立等问题;８１２亿元基金违规投向房地产开发等

项目;２３亿元基金超合同约定比例投资省外私募

股权基金;１５支子基金“名股实债”投资１２８３亿

元;由于投资项目停工停产、企业亏损等原因,

９６５４亿元基金存在损失风险;金控集团、文旅集

团等３户企业管理的１４３１亿元基金长期闲置.

(三)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落实方面.山西转

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以下简称综改区)和太原等５

个市７家担保机构业务规模小,融资担保放大倍数

未达最低要求;省本级和运城等６个市９家担保机

构违规向企业收取评审费、保证金等６７０１６８万

元;省本级和阳泉等７个市１１家担保机构未建立

与合作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６１８３亿元担保业务

的风险责任全部由担保机构承担;临汾等３个市财

政未及时将２４６４４１万元担保补贴资金拨付到位;

省本级和综改区、忻州等３个市５家担保机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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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发放１６４亿元委托贷款逾期形成风险;省本

级和晋城等３个市５家担保机构向失信被执行人

等４４户不符合条件企业提供５９７亿元融资担保,

面临到期代偿风险.

(四)重点投资项目管理方面.太原二环高速

公路凌井店至龙白段(以下简称东二环高速)和神

池至岢岚高速公路(以下简称神岢高速)２个竣工

项目工程价款结算不实,多计结算价款４０９７０１万

元;东二环高速和神岢高速２个项目的建设单位未

严格履行审批程序,自行将材料价差、重大变更设

计费１６６亿元列入建设成本;神岢高速建设单位

未按规定退还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各类保证金

６８６６９２万元.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审计情况.组织对太

原、霍州等７２个市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情况进行

了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规划计划执行

不严格.吕梁、平陆等１１个市县２２２个小区应纳

入未纳入改造范围;尖草坪等３８个县１８６８个小区

改造列入计划未实施或计划外实施;岚县等３５个

县８５８个小区改造未按计划时间完工.二是项目

管理不规范.晋中等７个市列入改造计划的５９７０

个小区,存在１６０４７亿元资金缺口;因资金不足等

原因,尧都等４个县６８个小区改造中途停工;长

治、和顺等５７个市县已完工的４８５个小区,存在未

实施保温节能改造、强弱电未下地等问题.三是建

管机制不健全.怀仁等４９个县的５２５个小区未按

规定建立建管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潞城等５７个

县的４３５个小区改造后未引入物业管理;沁水等

１５个县的 ４３ 个小区,绿化改造后 未 明 确 养 护

责任.

(二)乡村建设资金和政策落实审计情况.组

织对平定等１０个县乡村建设行动相关资金和政策

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资金投入保障不力.２０２２年太原等３个市土

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例未达规定要

求;介休等３个县土地出让收入４６５亿元未及时

上缴国库,减少了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泽州等６

个县１７４亿元乡村建设资金滞留县财政或相关部

门单位.二是建设规划管理滞后.襄汾等２个县

乡村建设缺乏科学统筹,在搬迁类村庄实施户厕改

造、清洁取暖改造等项目;由于财力有限等原因,永

济等６个县少安排农村道路养护资金４４３４７万

元;由于供水设施不完善、管网老化等原因,古交等

３个县３０个村存在饮水困难现象,涉及村民２５３６

户.三是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升.定襄等２

个县１１个村卫生室未对医疗废弃物进行规范处

置;长子等７个县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未按计划开

工或完工;文水等８个县农家书屋存在闲置未开

放、场地被占用等问题.

(三)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情况.

组织对省本级和运城等４个市就业补助资金、失业

保险基金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资金分配管理不严格.省本级和晋城、尧都等

４０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违规发放就

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金及相关待遇１２１２５１万

元;晋城、盐湖等６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或

个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２５１５万元;５５家企业、机

构通过虚报考试人数或培训天数等方式,套取职业

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等专项资金６６９６２万元.二是

资金使用绩效不高.运城、汾西等１６个市县财政

部门或项目单位滞留劳务输出奖补、零工市场能力

建设等就业补助资金２０６７７７万元;省本级和晋

城、盂县等６个市县１７家劳务派遣公司未及时将

稳岗返还、扩岗补助等补贴资金６９２８９万元拨付

用工单位.三是政策落实不精准.临汾、万荣等

４０个市县超规定比例或超限定数量安排公益性岗

位人员２４９９人;阳泉、吉县等１２个市县向有关企

业多发放稳岗返还补贴３５２２２万元;运城、泽州等

９个市县在认定就业困难人员时自定限制条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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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了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范围.

(四)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审计情况.组织对太

原等５个市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

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资金安排拨付不及时.忻州等４个市

未在规定期限分解下达生态环境专项资金１５１８

亿元,最长超期４８７天;长治、繁峙等３０个市县滞

留生态环境专项资金８９亿元;太原、怀仁等１２个

市县清洁取暖配套资金３９１亿元未及时到位.二

是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长治等３个市向非储备

库项目安排专项资金８４２亿元;吕梁、屯留等４个

市县通过虚报任务量等方式,套取上级补助资金

１１００７２万元;娄烦等１４个县重复发放或未及时

发放清洁取暖补贴７０７９６２万元.三是项目管理

不到位.忻州、右玉等１２个市县的１５个污染防治

项目未按期开工,涉及专项资金５０９亿元;五台等

４个县的９个项目未履行公开招标或政府采购程

序,涉及投资８６７２２８万元;石楼等４个县的１８个

建成投运项目未及时编报竣工财务决算.

五、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等项目,重点审计了

省属企业、金融、行政事业和自然资源资产等４类

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９户省

属国有企业的财务收支、成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会计信息不实.５户企

业收入少计２３７亿元、多计３４７亿元,成本费用

少计３９７亿元;２户企业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完

整,少计资产４５９亿元、少计负债６０７亿元.二

是成本费用控制不严.３户企业外包业务单价偏

高,增加成本１８５亿元;３户企业外包业务虚增加

工环节、层层转包,增加成本８６６０３３万元.三是

资金使用绩效不高.１户企业建设的物流园区等

１０个项目,长期停工停运,沉淀资金４３９亿元;１

户企业管理的大数据产业基金,１０８亿元出借企

业所属单位用于日常经营,８１４７万元长期闲置,基

金投资引导作用未有效发挥.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省

属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１１家村镇银行经营风险和

１４家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资产质量情

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风险管

控及内部控制不够严格.５家村镇银行部分关联

交易、重大事项未向股东大会报告;５家村镇银行

抵押物管理不规范、处置不及时.二是违规开展业

务.１家农商行和１１家村镇银行对贷款资料审查

不严,向提供虚假资料或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发放贷

款２７１９亿元;６家村镇银行在核销资料不完整、

未履行相关审核程序等情况下,违规核销不良贷款

５５９１３９万元.三是村镇银行盈利能力不强.部

分村镇银行贷款投放不足,运营成本高、收入低,存

贷比和成本收入比不符合相关要求.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

省直单位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和审计调查.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资产底数不清.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资产信息平台和省财政厅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反映的５９个省直单位土地房产信息数据不一

致,二者统计的土地面积相差１００３５万平方米、房

产面积相差１４６３万平方米.二是资产管理不够

严格.３４个部门单位４８５９万平方米土地、１７１４

万平方米房产未及时登记入账;８个部门单位账面

仍登记已拆除、报废、移交等资产３３３亿元和房产

１８４万平方米;６个部门单位未履行审批程序,出

租房屋、场地等５５１万平方米,涉及租金９１４４４

万元.三是资产盘活利用不到位.２１个部门单位

６２２件闲置资产未及时纳入云公物仓集中管理、调

配使用;２１个部门单位闲置土地４８０７万平方米、

房产１２５万平方米;１５个单位超标准配置资产

２１６３万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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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黄河流域７个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１０个市

县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土

地保护和利用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市县存在基

本农田“非粮化”现象,以及批而未供土地５６５万

亩和闲置土地７１６４５亩.二是供水结构不合理.

７个市黄河干流水利用不足,地下水供水比重超全

国平均水平;５１个县再生水利用率未达２５％的目

标要求;３个市矿井水平均利用率低于７５％的省定

要求.三是水资源管控不够严格精准.８个市县

超出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下达用水计划或审批取水

许可;１６个县未完成年度关井压采任务,２１６眼水

井未关闭;６个市２５４９户用水户未及时纳入计划

用水管理;４６个县用水计划下达不精准,用水户超

计划取水与闲置计划用水指标现象并存.四是专

项资金征管不够规范、项目绩效未达预期.３７个

县未严格执行特种行业水费征收标准,少征收水费

１１７７１８万元;５个市县少预存、提取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基金和土地复垦费２０９３亿元;５个县总投资

６０４亿元的古堆泉域生态保护工程等８个项目建

成后闲置未能发挥效益.

六、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２０２３年６月以来,省级审计机关发现并移送

各类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４３件,涉及金额８１３４亿

元、６６人.一是权力滥用问题多发.共发现此类

问题线索２０件,涉及金额４０３２亿元.主要是在

公共资金使用、国有资产处置中,一些领导干部违

规决策造成损失浪费,以及利用职务之便搞利益输

送、侵占国有资产等.二是重点领域违法乱纪问题

较为突出.共发现企业、金融、工程项目建设等领

域各类问题线索１５件,涉及金额４０６３亿元.主

要是一些企业单位违规经营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

失、编造虚假资料骗取套取财政资金、代人虚开增

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失职渎职、

以权谋私、贪污挪用、签订虚假合同侵占国有资产

等.三是基层“微腐败”啃食群众获得感.共发现

此类问题线索８件,涉及金额３９４５０２万元.主要

是在医疗、教育、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一

些企业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助资金、

侵害群众利益以及高价采购设备向供应商输送利

益等.

七、审计建议

(一)提升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力效.强化过

紧日子要求,从紧安排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有

力保障重大战略任务的资金需求.健全政府投资

基金运营管理和风险评价机制,严格基金投向,提

高基金管理水平和运营绩效,充分发挥基金的投资

引导作用.扎实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强化资源

要素保障,确保资金到位即可开工建设,不断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

考核奖惩机制,建立机构与合作银行的风险责任分

担机制,强化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更好服务全省

高质量发展.

(二)加强预算收支管理.堵塞征管漏洞,应收

尽收、应缴尽缴,又不虚收探收、多收乱收.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加快支出标准建设和应用,健全完善

预算项目库,提高项目成熟度,编实编细年度预算,

夯实预算执行基础.健全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科学设置资金分配因素及权重,不断提高资金分配

的规范性、科学性.用好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

强预算执行全过程管控,严格预算刚性约束,规范

政府购买服务,防止无预算、超预算、超范围支出等

问题发生.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科学设定

绩效目标,强化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不

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三)持续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科学

规划乡村建设,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

支出比例,加快农村饮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提高和美乡村建设质量.压紧压实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责任,严格资金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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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宗食材采购,强化常态化监督检查,切实维护

学生权益.加强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管

理,建立健全社保数据信息共享机制,规范业务经

办流程,严格资金分配使用,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

法问题,保障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四)全面强化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

和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完善内控制度,严格企业会

计核算,加强成本费用控制,积极盘活沉淀资金,提

高金融机构运营能力,规范金融业务开展,推动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全面摸清行政事业性资产底数,

夯实资产管理基础,优化资产配置,严格履行资产

处置程序,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加强自然资源资产

的保护和利用,严格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全面落实

用水总量控制制度,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监督考

核,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动全省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

本报告反映的是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并依法向社会公告.审

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单位和市县积极整改,有

些问题已完成整改.下一步,省审计厅将认真督促

整改,省政府在年底前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面

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各项工作

意义重大.审计机关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依

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自觉接受省人大监督,

努力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山西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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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安晓飞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

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实现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省委、省

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

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坚持战略思维,强化责任共担

深入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为抓手,坚决扛牢稳粮保供政治责

任.高位推动落实,省委、省政府始终将保障粮食

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摆在突出位置,省委书记、

省长多次作出批示,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深

改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及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等工作,

深入一线调研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防灾减

灾等情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连续５年在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受到国务院

表扬.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来,１１

个市连续３年向省委、省政府递交责任状,压紧压

实各市党委、政府责任.健全工作机制,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粮食安全责任清单»«关于建立完

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

的通知»,制定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分工办法、考核指标评分细则,省市县三级成立

考核工作机构,构建起党政同责、部门协调、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形成保障粮食安全责任

落实的整体合力.扎实开展责任制考核,将国家年

度考核目标任务,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各相关单位.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连续两年组织对各市党委、政府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考核,并纳

入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二)坚持藏粮于地战略,严守耕地红线

注重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多

维度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守牢耕地这个“命根子”.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田长制的意见»,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田

长制,完善相关部门和企业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

制,健全耕地保护责任体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开展耕地保护整治提升行动,明确重大违法占地行

为“四个一律”原则,深化巩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

治,综合利用航测遥感、自然资源实时视频监控等

手段,采取内部通报约谈、核减用地指标、冻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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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等措施,全方位强化督察执法.全省违法占用

耕地比例大幅下降,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开展永久基

本农田整改补划和储备区建设,加强耕地数量、质

量监测和执法监督,确保补充的耕地数量相等、质

量相当、产能不降.２０２３年较２０２０年净增加耕地

４７４７万亩,实有耕地５８３９９８万亩,永久基本农

田４７５４６０万亩,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编制«山西省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

划»和«山西省粮食产能提升实施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３０

年)»,坚持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并重,统筹推进大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完成高

标准农田２４８８４５万亩.

(三)坚持藏粮于技战略,稳步提高粮食产量

以现代农业科技为引领,筑牢粮食丰收之基.

２０２３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４７４１４万亩,超过国家

下达任务３４３万亩.全省粮食总产量２９５６亿

斤,平均亩产６２３５斤,总产、单产再创历史新高,

获得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新收集种质资源６１７７份,建立以省级农作物种

质资源库为核心,分库、试管苗库、资源圃为支撑的

“１＋２＋２＋６”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救灾备

荒种子储备完成６９万公斤国家储备和９０万公斤

省级储备任务.实施省级育种联合攻关,确定２１

个省级农作物种业基地.开展农作物种子市场、制

种基地、种业企业专项检查,种业市场健康稳定发

展.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推进科学施肥增效

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

绿肥种植还田、盐碱地改良、深耕深松等土壤培肥

改良技术措施,推进农用地镉等重金属和新污染物

源头防治行动.构建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网络,

设立长期定位监测点２３８０个,数量远超基准数

(５８０个),我省耕地质量等级逐年提高.加强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灌排设施建设管理,推进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以及田间

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配套,保障农业灌溉

用水,２０２３年新增、恢复水浇地６０万亩,累计耕地

灌溉面积增加到２２３６万亩,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８５６３ 万 亩,全 省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达

０５７１６.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完成改革实

施面积１８５２９６万亩,实现计量设施全覆盖.提高

粮食生产科技水平,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

动,发展设施农业１６万亩,建设有机旱作生产基地

３０余万亩,支持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建立小

麦、玉米等６个粮油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发布粮油

生产主推技术１５个、主推品种５７个,农业主推技

术到位率达到９７％.推进农作物全程机械化,小

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９３３％、

８７９％.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出台«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规范»«农业生产性服务指南»地方标准,

制定«关于深化农业生产托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

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面积达３３００余万亩.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举办大豆玉米单产提升专题培训.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稳定实施种粮农民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扶持政策,持续执行产

粮大县奖励政策,不断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和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

(四)坚持强基固本,筑牢粮食储备安全根基

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扎实

推动粮食储备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牢牢稳住全

省粮食安全保障“压舱石”.调整优化地方粮食储

备规模结构,积极推进增储工作,地方储备粮规模

达３２５５万吨,食用油规模５１７万吨,超过国家核

定下达我省地方粮食储备规模,地方粮食储备规模

可满足全省６个月市场供应量(按每人每天１斤成

品粮测算).规范储备粮管理,省政府印发«山西省

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修订省级储备粮轮换管理

办法、验收办法,印发地方储备粮分级动用方案等,

编制形成“１＋２＋N”粮食储备安全保障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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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推进储备粮承储企业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

业务分离,实行人员、财务、账务、实物“四分开”.

构建多元化粮食储备体系,全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

粮食储备(含成品粮折算)规模４７万吨,食用油储

备规模０１８万吨,形成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功能

互补、协同高效的全社会粮食储备共担机制,粮食

市场调控手段更加丰富.加强粮食仓储基础设施

建设,编制实施«山西省“十四五”粮食仓储物流和

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大基础设施新建

和提升改造力度,推广绿色储粮新技术,累计争取

中央和省级资金２７７亿元,新增仓容６６万吨,升

级改造仓容１２２万吨,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

８８万吨,全省粮食完好仓容达８９９万吨,仓储能力

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紧盯“人、责、粮、库”等关键环节,扎

实自查自纠,深挖彻查并着力根治粮食购销领域腐

败问题,完成整改问题２１４４个,整改率９９２％.

制定«关于持续强化粮食购销领域执法监督实施意

见»和«关于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内控管理实施方

案»,作为省委“不能腐”制度建设内容.聚焦粮食

收购、储备粮轮换、销售出库等重点领域、重要岗位

和关键环节,编制工作流程图８３张,明确重要业务

环节８６项,列出廉政风险点１６７个,梳理防控措施

２１６条,逐步健全以制度管权、管粮、管人的长效

机制.

(五)坚持做好“两篇文章”,构建现代粮食流通

体系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多

元市场主体购销格局基本形成,有效保障粮食市场

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强化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严

格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设立国家级粮食价格监

测点２６个,定期发布和分析原粮、成品粮油以及粮

食深加工产品的市场价格和走势,编报粮油市场价

格周报和月报、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年报以及粮

食产业经济、粮食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粮油科技

等统计年报;连续六年编制«山西粮食流通发展报

告»,统计和价格监测预警机制进一步健全,服务政

府决策和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加强.认真抓好粮食

收购,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粮食收购管理办

法»,坚持市场化收购,统筹各类市场主体入市收

购,完善多渠道融资机制.２０２３年,全省累计收购

粮食５８７５万吨,销售粮食７２４５万吨,筹集粮食

收购资金１０２８６亿元,粮食市场平稳有序.加强

粮食质量安全管理,每年开展新收获粮食质量调

查、品质测报和安全风险监测,建立被污染粮食处

置长效机制.加强收购、储存、销售粮食质量和食

品安全指标检验,严把粮食收购入库关、储存管理

关和销售出库关,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

流入口粮市场.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坚持“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组团参加全国粮食交易大会,连续

１３年举办山西粮食产销衔接会,与有关省份签订

粮食安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产销合作协议,积极

引导和支持涉粮企业与粮食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

的产销合作关系,粮食跨区域流通保障机制更加牢

靠顺畅.构建现代粮食物流体系,以省会太原为中

心,以大同、临汾、长治为重要节点,布局小麦(面

粉)购进、大米购进、食用油购进和玉米销出４条粮

食物流通道.太原、大同粮食物流园区已投入使

用,临汾粮食物流产业园区列入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加快推进.加强粮食流通执法监管,连续三年开展

行政执法“亮剑行动”、严监管强执法重处罚行动

年、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大检查大整治大提

升等执法监管活动,持续保持严惩涉粮违法违规行

为的高压态势.严查涉粮案件,充分发挥１２３２５监

管热线作用,２０２３年全省对涉粮案件作出行政处

罚５３件,帮助售粮主体追回粮款７７０余万元.开

展“以案为鉴警示教育月”活动,公开通报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以案促治,形成有力震摄.建设粮食

购销监管和粮库信息化平台,智能化升级改造１９０

多个粮库,地方储备粮覆盖率达１００％,实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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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三级政府储备粮食全程、即时、在线的穿透式

监管.

(六)坚持底线思维,健全粮食应急保障网络

聚焦短板弱项,着力完善粮食应急管理体系,

不断提升粮食应急处置的科学性、有效性.建立应

急响应机制,修订完善各级粮食应急预案,强化预

案动态管理,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

主的粮食应急管理体制.落实应急储备任务,全省

建立应急成品粮油储备１０５７万吨,其中:省级

００５万吨,市级８２１万吨,县级２３１万吨.完善

应急供应网络,按照“平时自营、急时应急”的原则,

确定６家省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推进薄弱县应急

保障能力建设.全省入统的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网

点数量达２２８８家,其中:供应网点１７１３家,加工企

业２０１家,储运企业１７７家,配送中心１３２家,应急

保障中心６５家,基本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粮食应

急供应保障网络.

(七)坚持“三链同构”,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立足“小杂粮王国”区域资源优势,实施“特”

“优”战略,持续推进粮食产业增值增效,不断增强

保障粮食安全的活力和韧性.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编制«山西省“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发展规

划»«山西省“十四五”粮食产业发展规划»,印发«关

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实

施意见»,为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争取中央及省级投资

４２８亿元,建成５７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全面提

升３４个粮食质检机构功能,支持建设１个“中国好

粮油”示范市、１３个示范县和５３个示范企业.持

续深化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我省荣获特色产业“之

都”“之乡”称号的市县达１６个,居全国之首;“山西

小米”“山西主食糕品”获“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

牌”,粮食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积极

培育龙头企业,遴选“山西好粮油”产品品牌９０个,

认定省级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７４家,粮食产业优

势县５个,粮食产业特色县６个,示范引领作用进

一步增强.推进主食糕品产业集群建设,制定«山

西省主食糕品产业集群五年发展规划»,投资６６００

万元,支持６８个主食糕品项目建设,带动社会资本

１７４亿元,有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强化标准引

领,累计发布地方标准１１项、团体标准３５项,行业

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扎实推进节粮减损,建立省级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专项工作机制,出台并落实

粮食节约行动实施方案、反食品浪费实施方案,持

续推进餐饮浪费问题专项治理,推动粮食生产、收

购、储存、加工、消费全链条节粮减损.

二、我省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我省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持续夯实,

现代特色粮食产业体系逐步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能

力大幅提高,为全省社会大局稳定、经济健康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

形势,我省粮食安全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一)粮食持续增产压力仍然较大.地方政府

依法依规管地用地和保护耕地的意识还不够强,经

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与粮食产区空间的矛盾凸显,

耕地保护和建设形势严峻.农业生产立地条件差,

耕地质量等级偏低,水浇地不多,高标准农田建设

标准不高、管护不到位.土地、农资和劳动力等生

产成本上升较快,粮食生产难以通过规模化经营形

成比较优势,种粮比较效益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

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今后

“谁来种地”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粮食生产受自

然灾害影响较大,多种因素叠加放大,实现全省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３００亿斤以上的目标任务依

然艰巨.

(二)粮食产消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我省为

全国１１个粮食产销平衡区之一,但实际具有粮食

主销区特点,粮食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略有盈余,但

“产粗吃细”,品种结构供需矛盾突出.全省小麦、

稻谷等主要口粮自给率不足５０％,食用油对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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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度９０％以上;玉米、杂粮年调出约９０亿斤.与

产粮大省及口粮自给率高的省份相比,我省的口粮

对国内外市场的依赖性更高,更容易受到市场变化

的冲击,保供稳市的压力较大.

(三)粮食储备安全管理仍有差距.政府粮食

储备管理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省级储备粮管理层级

多、体制不顺、管理效率不高.省级储备粮补贴费

用偏低,轮换价差亏损较大,储备企业运转困难,储

粮安全风险明显增加.粮食仓储设施现代化程度

不高,绿色储粮技术推广应用不足,管理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升.

(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仍待提高.全省

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效应还不够,加工企业

“小弱散”,就地转化能力弱,粮食资源优势难以有

效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粮食应急加工生产设

备陈旧、落后,日加工能力不强,距全省３４８０万人

１天的口粮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应急供应网点功能

不完善,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出现大的市场波动将

难以有效应对城乡居民短期集中购买需要.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建议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

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践行“国之大者”,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

责任,持续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坚决完成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目标任务,为

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奠定坚实

基础.

(一)着力构建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将粮

食安全责任落实到粮食生产、收购、储备、加工、销

售、消费等各环节,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配合,

严格责任制考核,加强结果运用,充分调动各市重

粮抓粮的积极性,筑牢粮食安全坚实基础.全力推

进粮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规立法,结合我省实际,

将行之有效且可以长期实施的制度和经验上升为

法规,推动出台«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实现

我省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着力夯实粮食增产物质基础.坚持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强

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确保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５６４９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４７４８万

亩.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

占”,将各类耕地占用纳入统一管理,实现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分类稳妥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复耕,

持续整治“大棚房”,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利用,有

序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落实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粮田”示范创建和整建

制单产提升行动;加大灌区建设改造力度,持续推

进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建设;加

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把大中型灌区覆盖范

围内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建立管护机制,促进耕地质

量与数量双向提高.加大种业支持发展力度,推进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业创新攻关.优化农机装

备结构,推进农机装备提质升级.组织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行动,开展农技推广提质行动,提升农业科

技进步和成果转化速度.

(三)着力加大农业保护支持力度.建立健全

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全面实施稻谷、小麦、玉米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推进农业保险提质

增效.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提高大豆补贴

力度,推动扩大大豆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完

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

和指向性,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健全粮食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进一

步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

积极性.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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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农业,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

生产现代化水平.

(四)着力强化粮食宏观调控协同保障能力.

抓好政策性粮食收购,积极推动主体多元、渠道多

样、优粮优价的市场化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

得出”底线.深化粮食储备和购销领域监管体制机

制改革,成立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指导市县国有粮

食企业改革,强化内控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地方

储备粮管理监督体制.完善储备粮费用补贴动态

调整和轮换风险防控机制,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完

善储备设施区域布局,建设高标准粮仓,提升粮食

储备仓储设施功能.创新粮食产销合作,促进省际

间粮食跨区域高效流通,建立稳定的粮源渠道.强

化粮食市场监测预警,完善预警体系,加强预期管

理,维护粮食市场秩序,积极开展正面宣传,保障全

省粮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五)着力推动粮食安全全链条发展.以“粮头

食尾”和“农头工尾”为抓手,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实施粮食高标准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

追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节约减损健康消费

“六大提升行动”,推动全链条协同保障粮食安全.

加快建设粮食物流体系和综合性储备基地,对接国

家战略保障基地、大国储备以及“两重”建设等重大

国家战略部署,完善我省粮食仓储物流网络.提升

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完善应急供应网点功能,鼓励

粮食经营企业保持必要的原粮、成品粮库存,形成

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

急供应保障体系.加强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持

续推进粮食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节粮减损.大力

开展粮食节约宣传教育,营造爱粮节粮、健康消费

的浓厚氛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本次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全省粮食安全保

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粮

食安全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必将有

力推动我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上台阶上质量上水

平.在此,我们向省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保

障粮食安全的战略部署,勠力同心,奋楫笃行,在省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将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全方位夯实我省粮食安全根基,为端稳端牢中国人

的饭碗作出山西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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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全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监督工作计划安

排,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将听取和审

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报

告».为服务常委会审议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认

真组织开展了调研.５月,召开会议听取省发展改

革委、省粮食和储备局等７家单位有关情况的汇

报,财经委组成人员和常委会有关机构负责人对粮

食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赴运城市开展调

研,实地察看粮食储备库储粮、粮食加工厂运营、智

慧农场生产等情况.６月,安排长治、忻州等４市

书面报送本市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赴黑龙江考

察调研,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我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

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

总书记对粮食安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

刻阐释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战略重点

和实践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把

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

全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党政同责,坚决守牢

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全省上下全面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和

粮食安全底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保障.一是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省委、

省政府领导多次专题研究粮食和农业生产,对粮食

安全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出台粮食安全责任制实

施意见和考核办法,全省各地逐级签订粮食安全和

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压实责任,层层抓好落实.

从严开展考核,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

线等重大问题实行一票否决、严肃问责、终身追责.

二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耕地

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通

知»,推动全省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源头严

控”的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作格局.出台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工作组工作规则等系列文件,

优化考核督查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机制、分

工办法、指标评分细则,不断健全完善考核制度.

三是不断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改革完善占补平衡制度,全省连续２４年实现耕地

占补平衡,耕地总量实现４连增.开展清理“批而

未用”土地专项行动,大力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提

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开展耕地保护整治,违

法占地存量问题整改首次达到５０％以上.目前,

全 省 耕 地 面 积 ５８３９９８ 万 亩,粮 食 播 种 面 积

４７４１４万亩.

(二)强化政策保障,加大支持力度,持续提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各地和有关部门把确保重要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首要任务,把抓好粮食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

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全省粮食单产水平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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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双创新高.一是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出台«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设施建后管护

办法»,明确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印发«全省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２０２４年新建任务和改造提升任务补助标准

分别达到２９４５元/亩和２４００元/亩,较２０２３年分

别提升７２％和１１０％,年度资金规模达到３５亿元.

目前,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２４８８４５万亩,占

永久基本农田的５２３％.二是落实各项惠农政策

补贴.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产粮大县利

益补偿机制,稳定实施耕地保护补贴政策.及时向

农民发放大豆种植、农机购置等补贴,支持小麦“一

喷三防”全覆盖,为小麦生产关键环节提供保障.

及时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年共下达资金１９０９亿元,我省重农抓粮的

导向更加鲜明.三是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全

省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升,２０２３年单产６２３５斤/

亩,比上年增加３８斤/亩,粮食总产量２９５６亿

斤,比上年增加２７亿斤,双创新高.运城市农业

生产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２０２３年粮食播种

面积达８１１７万亩,粮食总产量达５８１亿斤,分别

占全省的１７１％和１９７％,均超额完成我省下达

的任务指标.

(三)完善体制机制,积极扩容增量,稳步提升

科技储粮水平.各地和有关部门科学确定粮食储

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粮食储备体系,仓储

设施建设质量和科技储粮水平不断提升.一是建

立健全粮食储备制度.出台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加强省级储备粮管理,落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计

划,分解下达省级储备粮计划.省粮食和储备局修

订轮换管理办法、轮换入库验收办法,印发地方储

备粮分级动用方案,逐步健全粮食储备管理制度.

二是积极推进仓储设施项目建设.２０２３年,省、市

两级安排财政资金７５００万元加强仓储设施现代化

建设,提升改造仓容５２６２万吨,新增低温仓容

３５万吨、准低温仓容１８４９万吨.截至２０２３年

底,我省粮食完好仓容达８９９万吨,占总仓容的

８９７％.三是持续增强储粮能力.全省建成粮食

储备库省级１７个、市级３７个,地方储备粮规模

３２５５万吨,食用油规模５１７万吨,分别高于国家

下达规模计划８６５万吨和０２７万吨.完善多元

粮食储备体系,全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粮食储备

４７万吨、食用油储备０１８万吨,形成政府储备与

企业储备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共担机制,进一步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四是提升粮食安全应急

保障能力.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省应急

成品粮油储备规模达１０５７万吨,其中省级００５

万吨、市级８２１万吨、县级２３１万吨.优化应急

网点布局,确定应急保障企业、网点２２８８家,基本

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粮食应急供应保障网络.

(四)深化制度改革,加强市场调控,健全完善

粮食流通体系.各地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粮食收

储制度改革,强化粮食市场监测预警,加强精准调

控,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一是着力

稳定全省粮食价格.积极开展粮食价格监测业务

培训,严格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设立国家粮食

价格监测点２６个,定期发布和分析原粮、成品粮油

以及粮食深加工产品的市场价格,连续六年编制

«山西粮食流通发展报告».２０２３年全省CPI粮食

价格指数为１００,食用油价格指数为１００２,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抓好粮食收购和产销合作.

坚持市场化收购,统筹各类经营主体入市收购,

２０２３年全省粮库收购粮食５８７５万吨,销售粮食

７２４５万吨.２０２３年举办山西粮食产销衔接会,与

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签订粮食安全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粮食跨区域流通保障机制更加牢固顺

畅.三是加强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开展粮食流通

监管“铁拳行动”,严厉打击涉粮违法行为.建设省

级粮食信息化管理平台,智能化升级改造１９０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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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储备粮信息化穿透式

监管.

(五)强化科技支撑,激活内生动能,加快推动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和有关部门以农业科

技创新为引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推动粮食产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一是加强科技支

撑.全面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审定主要农作

物品种９８１个,良种覆盖率达到９７％以上.国家

发布的２０２４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中,我省４

个品种２项技术登榜.２０２３年我省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６３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坚

持“特”“优”发展.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全

省荣获特色产业“之都”“之乡”称号的市、县１６个,

居全国之首.其中,忻州市获得“中国杂粮之都”

“中国亚麻油籽之乡”“中国甜糯玉米之乡”等８个

称号.“山西小米”“山西主食糕品”获评中国粮油

影响力公共品牌,粮食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三是强化龙头引领.发布省级地方标准１１

项、团体标准３５项,行业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制定

«山西省主食糕点产业集群五年发展规划»,投资

０６６亿元,带动社会资本１７４亿元,支持６８个主食

糕品产业项目建设.遴选“山西好粮油”产品品牌

９０个,认定省级粮油产业龙头企业７４家、粮食产业

优势县５个、粮食产业特色县６个.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我省被

国家划定为粮食产销平衡区,但粮食供求存在比较

突出 的 结 构 性 矛 盾.２０２３ 年,全 省 粮 食 生 产

２９５６２亿斤,其中小麦４９４２亿斤、玉米２０７０３

亿斤、谷子９９１亿斤、豆类４８６亿斤.粮食消费

２８７９１亿斤,其中小麦缺口５６９９亿斤,大米缺口

１８９３亿斤,而玉米盈余８８６７亿斤.总体来看,

我省“产粗吃细”,外销玉米、杂粮约９０亿斤,但小

麦、稻谷等缺口约７６亿斤,口粮自给率仅４８％左

右;食用油缺口１１２亿斤,对外依存度达９４％.

(二)粮食持续稳产增产基础还不牢固.我省

优质耕地少,水浇地更少,粮食持续稳产增产面临

一些新问题、新困难.一是耕地保护任务艰巨.部

分地区耕地保护意识仍不够强,耕地占补平衡中存

在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等现象.耕地撂荒现象时有

发生,整治资金来源单一,整治未达治本效果,容易

引起二次撂荒.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不够到位,地

方政府和村集体组织管护资金没有及时下达,全省

高标准农田中未达国家标准的有８９１８７万亩,占

比３５８％.二是种粮比较效益仍然偏低.近年来

国内粮食价格持续走低,而农药、化肥、劳动力、土

地流转费用等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节水灌溉、水肥

一体化等农业现代化技术使用面积有限,种粮收入

提升空间有限,种粮效益难以保障,种粮收入远低

于果蔬种植、水产养殖收入.三是农村劳动力短

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持续外流,

粮食生产人口逐步减少,呈老龄化发展趋势,农村

田间劳动力普遍在６０岁以上,有意愿从事粮食生

产的青壮年不多.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新事

物接受能力和新知识学习能力不强,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不足.

(三)粮食储备体系尚有薄弱环节.受历史成

因影响,全省粮食储备规模和布局总体上不够合

理,储备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粮食储备现代化治理

能力有待提升.一是地方储备粮布局有待优化,粮

食储备现代化治理水平不高.省、市、县三级储备

粮布局点多、面广、线长,地域间分布不均衡.１７

个省级粮食储备库南多北少,大同、忻州、吕梁、临

汾等市还是空白.全省２０００年及以前建成仓容

２８５万吨,占完好仓容３２％,仓储设施老化陈旧,粮

食仓储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环流熏蒸、机械

通风、气调储粮和低温准低温等技术覆盖面不广.

二是专业人才队伍年龄老化,人才吸引力不足.全

省各粮库普遍存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年龄老化问

题,３０—４０岁年龄段上出现了结构断层,中、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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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占比偏低.储备企业员工工资大多在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月,员工待遇不高,人才吸引力不

足,且员工数量呈逐年递减趋势.三是储备粮补贴

动态调整机制没有建立,粮食购销企业运行困难.

目前,省级储备粮补贴标准仍然执行２０１１年标准,

不足以满足企业正常运作.受粮食市场形势变化

和产销区地域差别等因素影响,储备粮轮换产生的

价差亏损较大,２０２２年和２０２３年省级储备粮轮换

亏损共计２６９５２６万元.

(四)粮食应急保供能力依然不强.全省粮食

应急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粮食应急加工转化

能力、供应能力还不够强,不完全适应现代粮食应

急保障需求.一是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不明显.

２０２３年,全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

４５个,仅占全国的２３％,产值超１亿元的小麦粉

加工企业仅６家.龙头企业对全省粮油产业化发

展的牵引带动作用不明显,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

６２６亿元,仅占全国的２％.二是粮食应急加工能

力较弱.全省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

分布不均衡,生产设备大部分陈旧、落后,粮食加工

转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粮食应急加工

企业加工小麦能力仅为１７万吨/日,只够满足

２２００万人１天的口粮需求.三是粮食应急供应网

点基础设施薄弱.全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基础设

施落后,功能不完善,配送效率低,应急保障方式相

对单一,多式联运、无缝衔接发展不充分,先进设备

技术应用不足,粮食应急保障网络体系现代化程度

不高,应急保供能力有待加强.

(五)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程缓慢.近年来,我

省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改革,创新体制机

制,完善监管方式,取得一定成效,但国有粮食企业

改革有待加快推进.一是粮食储备安全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有待加快.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

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对地方承储企业政

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夯实主体责任和监管

责任等作出制度安排.粮食安全保障法第三十条

明确规定“承储中央政府粮食储备和省级地方政府

粮食储备的企业应当剥离商业性经营业务”.目

前,大多数省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储备粮管理和运

营企业,而我省粮食储备分离改革工作推进缓慢,

还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二是国有粮食企业历史

包袱沉重.山西粮油集团是我省规模最大的国有

粮食企业,于２００７年１月成立,２０２１年１月划转

到神农科技集团,主要从事省级储备粮油的保管和

轮换工作.粮油集团注册资金为５２６７万元,至今

仍没有到位,其日常运营和人员工资主要通过各储

备库上交管理费解决.由于体制不顺、历史包袱过

重等原因,截至２０２３年底,资产总额２４４２亿元,

负债总额２３２７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９５２９％.

三、意见和建议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

大、任务艰巨.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内外

形势愈加严峻,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

风险持续增大,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长期不

会改变,这对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全省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安

全的战略定位,贯彻落实今年６月１日开始施行的

粮食安全保障法,聚焦我省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

储备、流通、加工等环节的堵点、难点问题,深入推

进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补齐短板,进一步提升

全省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一)强化责任落实,切实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

任.一要增强对保障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各

地和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扛起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用实际行动做“两个确立”的坚决拥护

者和“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者,在国家粮食安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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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展现山西担当.二要压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责任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粮食安全

的决策部署,压实粮食安全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主

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要求,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做到相互协调配合、通力合作.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牢固树

立“守土有责、失土问责”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完善

考核方案,优化考核机制,聚焦年度考核中发现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持续跟踪督导,强化整改落

实,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二)夯实发展基础,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一要优化政策措施.精准落实国家扶持粮食生产

的政策措施,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

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完善农资保

供稳价应对机制,稳定农民预期,降低生产成本.

优化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建立健全

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

得补贴.加快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济,支持发展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健

全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研究完善产粮大县奖励

资金分配办法,更好体现对产粮大县的支持.二要

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强化耕地用途管制,落实耕地

占补平衡政策,坚持“以补定占”,健全补充耕地质

量验收制度,确保全省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

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提高建设质量,加强后

期管护,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积极推进撂荒地复垦,持续加大丘陵山区农田

宜机化改造力度,结合实施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

目,采取增施有机肥、推广秸秆还田等措施,尽快恢

复撂荒地肥力,提升产出水平.充分挖掘盐碱地综

合利用潜力,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做

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

快推进现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深挖农业节水潜力,因地制宜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三要推进藏粮于技战

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面开展生物育种重

大项目,加强农业种质种源保护利用,提高种业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组织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有序推

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积极开展粮食绿色高质

高效行动,示范推广高产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

技术模式,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引领农业生产方式

转变,提升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健全完善

引导各类人才返乡入乡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科技

人才引育力度,壮大新型种粮人才队伍.

(三)补齐工作短板,大力提升粮食储备、流通

现代化管理水平.一要加强仓储基础设施建设.

以储备粮承储企业为重点,加快推进以信息化、智

能化为核心的粮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地方储

备库信息管理和动态监管系统,强化在线监管、监

测预警和实时监管,实现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

持,建设一批高标准粮仓,整体提升储备粮管理现

代化水平和仓储设施收储能力.二要强化粮食行

业人才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服务粮食全

产业链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推进涉农院校粮食产

业相关专业改革与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适

应性、引领性的新农科专业,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着力培养山西特色农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

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深化粮食行业人才评价改

革,加强粮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的培养使用,发挥“土专家”“田秀才”和新型职业

农民等人才的带头示范作用,吸引各类人才在粮食

行业建功立业.三要建立储备粮财政补贴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一些兄弟省份已经对储备粮补贴进

行了调整,如湖北省将省储备小麦保管补贴标准由

每年每斤００５元提高到００７元,轮换补贴标准由

每次每斤００５元提高到０１６元.根据２０２１年制

定的«山西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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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建立省级储备粮财政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适应当前我省经济发展水平、保管成本变化等

情况.

(四)坚持底线思维,着力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

力建设.一要加快建设粮食物流体系和综合性储

备基地.全面落实我省“十四五”粮食仓储物流和

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对接国家战略保障基

地、大国储备等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完善我省粮食

仓储物流网络,推动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产业

集聚、保障有力的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二要充

实应急供应网点数量.按照“人口集中的社区每３

万人应至少有１个应急供应网点,每个乡镇、街道

应至少有１个应急供应网点”的原则,进一步扩大

粮食应急供应网点覆盖范围,并配套相应的储备设

施和配送中心.重点地区、人口密集地区依托连锁

超市、粮油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推进批发市场、物

流配送和零售终端互联互通,实现从批发到零售的

有机衔接和高效运转.三要提升粮食应急加工、供

应能力.根据应急需要和储备布局,择优选定粮食

应急加工企业进行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有效提升粮

食应急加工能力.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

服务、急时保供、战时应急、节约高效的原则,鼓励

粮食加工、营销企业保持必要的原粮、成品粮库存.

依托现有军粮应急保障体系、成品粮油批发市场和

骨干应急加工企业,改扩建市、县级粮食应急保障

中心.加强对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的管理和支持,充

分调动企业参与应急保供的积极性.

(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动国有粮食企

业高质量发展.一要改革完善粮食储备安全管理

体制机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要求,切实增强紧迫感与责任感,加快推进粮

食储备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储备公共

产品属性,坚持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彻底分

开,厘清承储企业职能定位,压实承储企业主体责

任和政府部门监管责任.二要推进省储备粮管理

企业改革.从粮食安全角度考虑,参照兄弟省份经

验做法,建议省级储备粮由同一主体管理,支持由

神农科技集团组建省储备粮管理企业,实现储备运

营和商业性经营彻底分离.三要尽快制定我省粮

食安全保障条例.«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已

经列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建议加

快立法进程,及时制定出台,以法治力量全力保障

我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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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全省农业“特”“优”发展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孙京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向会议报告推动全省农

业“特”“优”发展工作情况如下,请予审议.

一、主要成效和做法

２０２０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调研

时指出,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省委、

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高位谋划和推

进农业“特”“优”战略实施.唐登杰书记在今年的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乡村优势特色产

业.金湘军省长去年９月调研省委农办、省农业农

村厅,要求深入实施“特”“优”战略,抓好特色产业

发展.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推动“特”“优”农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２０２３年,我 省 粮 食 总 产 量 ２９５６２ 亿 斤,单 产

６２３４８斤/亩,均创历史新高,果蔬肉蛋奶等重要

农产品产量全面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７６７７元,增长８３％,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７

个百分点.

(一)强基础优技术,稳粮保供基础不断夯实

一是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牢牢扛稳国家粮食

安全重任,全力夯实粮食安全保障根基.严格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递

交粮食安全责任状,粮油面积分解到市到县、落实

到户到田.严格落实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开展吨

粮田示范创建和整县整建制粮油单产提升行动,示

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严格落实各项政策补贴,

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政策性农业“四险”试点,试点

地区小麦、玉米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在中部六省率

先设立大豆、油料种植补贴,大豆补贴２０元/亩、油

料补贴１０元/亩.严格落实防灾减灾举措,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强化病虫害

分病、分虫、分区治理,持续推进绿色防控示范区建

设.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全省粮食面积稳定在４７００万

亩以上,总产突破２９０亿斤.

二是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充足.树立大食物

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切实保障菜篮子产

品有效供给.全力抓好畜禽产业发展,强化生猪产

能调控,支持奶业健康发展,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创建.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全省共创建３５个国家

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２０２３年,全省肉、蛋、

奶产量分别达到１５４３万吨、１２６７万吨、１４７１万

吨,其中蛋、奶产量分列全国第９、第８.全力抓好

果蔬产业发展,倾斜政策资金支持蔬菜设施新建改

造、冷凉蔬菜开发、集约化育苗、标准化生产,蔬菜

周年供应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不断调优果业结构,

打造连片现代果业示范园区,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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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优化品种,水果生产持续增长.２０２３年,全省

蔬菜产量１０６５９万吨,单产３１３０公斤/亩,单产位

列全国第８.其中设施蔬菜播种面积７４万亩,产

量３４０万吨,产值１６０亿元.水果产量１０８２８万

吨,位列全国第１０.其中设施水果面积３７万亩,

产量６５万吨,产值６８亿元.全力抓好渔业发展,

稳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提升,大力发展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积极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和稻(莲)渔综

合种养,加快发展以大闸蟹、三文鱼、南美白对虾为

重点品种的名特优水产品养殖.２０２３年,全省水

产养殖面积２５８６万亩,水产品总产量５５５万吨,

名特 优 水 产 品 产 量 １１３ 万 吨,渔 业 产 值 ９５９

亿元.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聚焦短板

弱项,强化科技支撑,加大资金投入,持续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提升耕地质量,提

高农机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累计投资１６８７亿元,建设高标准

农田１０１７８万亩,新增和恢复水浇地６０万亩.新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４５８１９万亩,农业灌溉水

利用系数达到０５７１.实施盐碱型退化耕地治理

示范项目 ３０９２ 万亩,耕地质量平均等级达到

６１０等.投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１７６６亿

元,发展先进适用农机具２３１５万台,惠及１６９２

万农户,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１８０４万千瓦.

(二)建基地构体系,有机旱作农业不断发展

一是两个基地逐步壮大.聚焦水肥药高效利

用,围绕实施标准化生产和全产业链开发,重点在

小麦、玉米、杂粮等多种作物上布局建设有机旱作

生产基地.聚焦土、肥、水、种、技、机、绿等关键要

素进行研究和攻关,开展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加

速有机旱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２０２３年底,已建

成８０万亩有机旱作生产基地、４０个具有特色优势

的有机旱作科研基地.

二是三大体系不断完善.围绕完善技术体系,

率先发布«有机旱作农业标准体系(１０版)»,“一

免五增”艺机一体化技术获批１３项国家专利,“玉

米探墒播种抗旱保苗艺机一体化技术”入选全国十

项重大引领性技术,冬小麦－夏玉米水肥一体化高

产栽培、小麦探墒沟播适水减肥抗旱栽培和谷子旱

地全程机械化生产等３项技术入选粮油类农业主

推技术.超深松分层施肥技术亩增产２００公斤,入

选国家五大增产技术.围绕建设产业体系,分作物

建立起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等一体化

发展模式,全产业链推进有机旱作农业,构建“科研

＋技术＋服务＋产品＋市场”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产业体系,分层次、分区域、分作物开展有机旱作

封闭示范,全域推进４个市,整建制封闭示范１５个

县,创建省级示范片１２０个.围绕建立经营体系,

以“建立紧密合作利益共赢机制,带动农民增收”为

重点,推动有机旱作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展有机

旱作托管试点,试点区域全程托管实现粮食亩均增

产２０％以上、亩均节本增效３５０元以上.

三是十项工程进展顺利.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全力推进耕地地力提升、农水集约增

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

绿色循环发展、保护性耕作、品牌建设、新型经营主

体培育培训、信息化等十项工程建设.组织实施国

家级重点项目和省级“特”“优”项目,落实省部共同

推进山西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获

批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３个.

(三)延链条补短板,农业全产业链不断升级

一是五大平台建设卓有成效.累计投资１０亿

元建设“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五大平

台,平台建设进度明显加快、功能显著提升.南果

平台年均出口量３０余万吨,果品连续９年位列全

省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类,全省水果出口到全球７６

个国家和地区.中粮平台已建成国家级杂粮生产

基地６个,平台营业额超亿元.北肉平台已与欧美

９国建立了经贸关系,产品分销全国３１个省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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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３０多家企业.东药材平台带动建设了一批道地

中药材优势品种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有机旱作中药

材示范区,形成了中药饮片、中成药、药食同源产品

等９大类５００余种产品体系.西干果平台国内交

易平台和跨境出口平台已建成运营,干果大数据中

心、交易市场等八项实体工程项目建设正有序

推进.

二是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良好.通过打造融合

载体、促进农文旅融合等有效手段,加快产业融合

进程.２０２３年底,已成功建设９个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１０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４个

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３４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等一批产业融合发展平台.认定晋城市和平遥、壶

关等１０个县为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试点.创建了

６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６４个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１０８亿元.

三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强劲.紧扣“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共安排龙头企业

扶持专项资金４５亿元.聚焦粮菜果、猪牛羊等

２０类单品全产业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开展小

麦、杂粮等８条重点链试点建设.２０２３年,我省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达到５１家、省级龙头企业达到

９２６家,全省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营业收入达到２３５８

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６４％.

四是农产品流通效率明显提高.通过奖补等

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我省共争取中央资金７７亿

元,重点围绕蔬菜、水果和薯类等鲜活农产品,支持

建设５０６２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累计新增

库容４４７万立方米,新增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能力

１５０万吨以上,有效拓展了我省农产品销售半径和

销售时间.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农产品冷藏保鲜设施

库容量总计达到１４００万立方米以上.

五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托

管服务,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典型示

范引领,积极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２０２３

年底,全省托管服务面积３３００万亩,稳定服务小农

户３１０万户.全省农民合作社达到９４万个,家庭

农场达到５９万家.累计评选出６０个省级农业生

产托管优质服务主体,共１０个案例入选全国农业

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四)提质量育品牌,农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

一是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大力推进产业

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不

断迈上新台阶.２０２３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

达到２１２７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１７６个,全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９８％以上.

现行有效农业地方标准总数达到７００余项,农业地

方标准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二是农产品品牌建设进一步加强.着力打造

“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农业品牌,制定“有机旱作

晋品”品牌标准９个、产品标准２１个.２０２３年

底,创建了山西小米、山西陈醋等１２个省级区域公

用品牌,评选出平遥牛肉、运城苹果等４６个市级区

域公用品牌,遴选发布６６个“有机旱作晋品”产

品品牌.“大同黄花”“万荣苹果”等４个区域公用

品牌纳入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累

计１５３个优质农产品录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位列全国第１０.

三是农产品销售进一步扩大.采取“线上＋线

下”综合运行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增加

农产品销售额.线上与京东、阿里巴巴、“东方甄选

山西行”等电商平台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线下聚焦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举办“有机旱作晋品”专

场推介活动.连续举办八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

品交易博览会,组团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博

览会、中部(湖南)农博会、中国(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博览会等综合展会,进一步扩大“有机旱作

晋品”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农产品销售额

持续增长.
—２５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二、存在问题和差距不足

“十四五”以来,我省在大力实施农业“特”“优”

战略过程中,从体制机制到产业发展,积累了新的经

验,取得了新的成果.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农业“特”“优”战略的重要指示,对照农业高质量发

展要求和先进发达地区,我省还存在不少差距.一

是生产基础薄弱.我省干旱少雨,土地瘠薄,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５８０５万亩耕地中中低产

田占２/３以上,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６１０等,比全

国平均水平(４７６等)低１３４等,单产水平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１５６斤.二是全产业链发展不足.我省有

机旱作技术特色明显,杂粮种质资源排名全国第１

位,中药材资源１７８８种.但头部企业少,产业发展

带动能力不够强.目前有国家重点龙头企业５１家,

数量占全国的２３％,其中只有大象农牧、汾酒集团

进入全国百强.农产品加工转化率６４％,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８个百分点,８０％的杂粮、中药材仍以原粮

和原药形式流入市场,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不

够多,特色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不强.我省“特”“优”农产品品牌价值不

高、市场运营能力较弱、流通运输成本偏高.比如,

山西小米品牌价值３０亿元,内蒙古敖汉小米品牌价

值１１４亿元,仅相当于其四分之一.７０％的生鲜农

产品靠本地中间商或经纪人来销售,农产品网络销

售额占全国的万分之一左右.

三、下一步推进举措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确保守住国家粮

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通产加销各

环节,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着力增强我省农业供给保障力、科技支撑力、

加工带动力、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切实走出一

条符合山西实际的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大力培育农业特优产业

一是培优晋粮.在保障小麦、玉米等重要粮食

品种生产基础上,抓好杂粮、豆类等作物生产,打造

一批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高粱、谷子产业

强县.到２０２５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１３６５

万吨以上.二是做强晋肉.按照“稳定生猪、做优

家禽、壮大牛羊”的思路,优化产业结构,全力提升

肉蛋奶等畜产品供应能力.到２０２５年,畜禽规模

化养殖比例达到７８％以上,畜产品总产量达到

４６２１万吨.三是提升晋果.发展特色水果种植,

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引进示范,发展一批水

果轻简高效生产示范园.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水果轻

简高效示范园达到２万亩,设施水果面积达到４９

万亩.四是做大晋菜.大力发展设施蔬菜,改造提

升老旧温室,加快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到

２０２５年,设施蔬菜面积达到８０万亩,累计改造提

升老旧日光温室１０万亩,蔬菜集约化育苗量达到

１８亿株,嫁接育苗能力超过２５亿株.五是振兴

晋药.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

示范推广,建设一批标准化基地.到２０２５年,全省

中药材面积达到５８０万亩,产量突破７０万吨,产值

突破１３０亿元.六是发展晋渔.加快发展现代设

施渔业,深入推进水产健康生态养殖,持续做大三

文鱼、大闸蟹、虾等名优水产品和黄河鲤、黄河鳖等

特色水产品养殖.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

达到 ６ 万 吨 以 上,名 特 优 水 产 品 产 量 占 比 达

到２２％.

(二)加快建设农业基础设施

一是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充实完善建设内

容,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到２０２５年,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２５３８５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６２３０３万亩.二是提升农田水利设施质效.加快

田间地头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配套,构建从水

源到田间的完整灌排体系,改善农田节水灌溉条

件.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总灌溉面积达到２３５６万亩,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到０５８.三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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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区农田作业通行条件.通过土地平整、田块

归并整理等改造措施,改善农机作业基础条件,拓

展中大型农机装备应用空间.到２０２５年,累计完

成改造面积１６万亩.

(三)不断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一是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持续推进科研

成果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加快有机旱作基地建

设.到２０２５年,累计建设有机旱作农业生产基地

９０万亩.二是推动种业振兴.加大种源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推动种质资源大省向特色种业强省转

变.到２０２５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

在９７％以上,主要畜禽良种供种保障率提升到

８８％以上.三是提升农机作业水平.优化农机装

备结构,强化农机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到

２０２５年,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１８９０万千瓦,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７７％以上.四是构建

智慧农业生产体系.以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

和管理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智慧种业、智

慧农田、智慧种植业、智慧畜牧业、智慧渔业、智慧

农机发展.到２０２５年,打造一批智慧农业示范县,

全省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进一步提升.

(四)聚力创建特色优势基地

一是打造特优农业强县.聚焦粮畜果菜药渔

六大产业,以提高品牌市场价值和市场销售量为重

点,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到２０２５

年,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大县.二是建

设农业产业强镇.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加快推动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积极探索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

乡融合发展.到２０２５年,着力培育一批乡土经济活

跃、乡土产业特色明显的农业产业强镇.三是发展

现代农业园区.发挥园区政策集成、要素集聚、企业

集中、功能集合的优势,加快产业融合平台建设,打

造“生产＋加工＋科技”的产业融合发展高地.到

２０２５年,全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达到１２个以上.

(五)持续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

一是推进农产品加工提档升级.以加工业补

短板为切入点,全方位推动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产

品精深加工、附产物综合利用加工,提高产品的附

加值.农食融合,把主食糕品、肉制品、果品、中药

制品等农产品加工作为主攻方向.到２０２５年,培

育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

业产值比达到 ２５:１,农产品加工 转 化 率 达 到

６８％.二是全面布局预制菜产业发展.打造具有

山西特色的预制菜品牌,凝聚资源力量共同推进预

制菜产业发展.到２０２５年,累计培育１０个产值超

亿元预制菜产业链,创建２０个预制菜示范企业,打

造１０个预制菜知名品牌,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预

制菜产业体系,全省预制菜加工销售收入超过３５０

亿元.三是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扎实推进旱

作高粱、晋南苹果、道地中药材、山西谷子、雁门肉

羊等五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发挥优势、补齐

短板,聚力推动一批百亿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到

２０２５年,道地中药材、山西谷子产业集群建设完

成,示范带动中药材产业全省选育新品种１０个,建

设标准化基地２０万亩,谷子产业播种面积达到８０

万亩,产量达到１３５万吨.

(六)全力打造特优农产品品牌

一是推动区域品牌联建.培育以“有机旱作

晋品”为引领的全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制定团

体标准,扩大品牌使用量.到２０２５年,“有机旱作

晋品”团体标准达到５０项,入选产品１００个.培

育优势区域公用品牌２０个,省级农业地方标准达

到９００项.二是实施品牌强企策略.瞄准全国百

强目标,鼓励企业重组、联营、扩规.到２０２５年,建

设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小米、乳品、畜产品、

水果旗舰型企业.三是推进地方名品宣传.挖掘

我省各地小吃风味独特优势,鼓励生产符合绿色、

有机要求的农产品.利用国家级农业展览会、地方

对接会,开展宣介活动.到２０２５年,累计集中推介

优势农产品品牌达到８０个,全省有效绿色食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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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农产品达到２２００个,累计１６０个产品纳入全国

名特优新产品目录.

(七)积极构建农业高标准市场体系

一是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

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

业.到２０２５年,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达到１０００家左

右.二是优化升级五大平台.持续推进五大平台建

设,打造山西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到２０２５

年,五大平台农产品年交易量力争突破１０００万吨,

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影响力显著增强,形成与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互动格局.三是支持建设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持续推进产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和产

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共

支持建设６０００个以上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累

计新增库容５００万立方米,新增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能力１８０万吨以上,建设４５个以上农产品产地冷

链集配中心.

(八)着力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一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推进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从单纯提供耕、种、防、收向提供产前农资

信息供应、产中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产后销售加工

等全链条服务拓展升级.到２０２５年,托管面积稳

定在３５００万亩以上,稳定服务小农户３２０万户以

上.二是全方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做好农机、农

经、农技“三支队伍”改革后半篇文章.加强气象服

务体系建设,推进农业防灾设施建设.到２０２５年,

基本实现“保丰、增绿、减灾”目标.三是全面提升

监管能力.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和农资

打假专项治理,遏制禁限用药物违法使用问题,控

制常规药物残留超标.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９８％以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一直以来高度关注农业“特”“优”发展工作,

每年深入实地调研指导,针对性提出监督建议,给

予我们工作上大力支持.这次又专题听取情况汇

报,充分体现了对全省农业“特”“优”发展工作的高

度重视.我们一定认真听取、认真研究,充分吸纳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的好意见、好建议,全面抓好落

实,推动我省农业“特”“优”发展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见实效.借此机会,向各位领

导、各位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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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全省农业
“特”“优”发展的调研报告

　　为服务好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对省政府«关于推动全省农业“特”“优”发展工作情

况的报告»的审议工作,根据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

安排,农村工作委员会组织对推动全省农业“特”

“优”发展情况开展了调研.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

这项工作,谢红副主任带队,抽调５名全国人大代

表、相关机构负责同志和１９名省市人大代表等组

成调研组,结合农业法执法检查,赴长治、晋中、运

城３市６县区开展实地调研,召开２次座谈会听取

基层建议;委托大同、忻州、临汾等３市开展调研.

此外,去年围绕我省“特”“优”农业重点建议督办,

专题召开全省农业“特”“优”战略实施情况汇报会,

听取省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等１４个相关厅局

和单位的汇报;赴吕梁等４市实地调研,４次召开

座谈会,与省市县人大代表、企业代表、脱贫地区农

民群众进行深入交流.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西山多地少、地貌多元、

气候多样,这样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

出路在于“特”和“优”;山西的现代农业发展,要打

好特色优势牌,这为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以习近平总

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

始终站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和推进

农业“特”“优”战略实施,把“做好‘土特产’文章”作

为山西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发挥优势禀赋,

聚焦重点任务,实施了一系列落地落实的政策举

措,为加快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统筹规划战略布局,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

格局.围绕农业“特”“优”战略,不断加强顶层设计

和规划引领,研究制定“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规划,编制专项规划,形成规划体系;扎实推进三

大省级战略、五大平台、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

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引导特色产业

向优势区域集聚,创建国家级产业强镇３４个、现代

农业产业园９个、产业集群４个、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１０个,有机旱作农业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小杂

粮、草食畜、冷凉菜、鲜干果、中药材等产业成为我

省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打造省级特优产

业强县１２个,因地制宜着力推动杏花村汾酒、平遥

牛肉、清徐老陈醋、上党中药材、代州黄酒、大同黄

花、陵川中药材文旅康养等专业镇打造,加快构建

我省“特”“优”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区域

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管理的现

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二)狠抓特色产业发展,稳定粮食安全根基.

坚持把“特”“优”产业发展和“藏粮于技、藏粮于地”

战略结合起来,持续立足资源优势、做强种业“芯

片”、发展特色种养、提升精深加工、扩大品牌效应、

拓展市场渠道、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农民、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造现代化运营平台,大力推进

特色粮食产业集聚集约发展,真正把特色粮食资源

转变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带动我省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全省杂粮种植面积稳定在１２００万亩以

上,占全国的１０％,年产量稳定在３４亿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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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打造融合发展大

农业产业链.依托我省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以拳

头产品为内核,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标准和品牌

为引领,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以园区建设为载

体,聚焦精深加工主要环节,打造特色鲜明、结构合

理、链条完整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全面提

升“研发、生产、加工、制造、流通、服务”全产业链融

合发展价值.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累计投资

１０亿元建设“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五

大平台,２０２３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达

３６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２％.同时,大力实施“农业

＋”行动,推动发展各类新业态,培育乡村e镇１００

个,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主体５９００多个,２０２３

年营业收入达７５．６亿元.

(四)坚持绿色转型,提升生态效益.坚持把发

展有机旱作农业作为带动我省农业绿色转型的战

略性基础性工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围绕“土、肥、水、种、技、机、绿”七大关键要素,实施

有机旱作农业“十大工程”,建设科研和生产基地.

制定发布省级有机旱作地方标准９８项,打造有机

旱作科研基地４０个,４个示范市、１５个示范县和

１２０个省级示范片,初步形成了涵盖不同生态区

域、不同水源条件、不同灌溉方式、不同作物类型的

有机旱作技术体系,探索出一批具有山西特点的

“有机旱作＋特色产业”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

式.绿色生态效益持续提升,全省化肥农药使用量

连续四年负增长,２０２３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３％.同时,在“两品一标”认证、功能农产品品牌

推选、区域公用品牌发布等方面重点发力.发布

“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农业品牌、１２个省级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有机旱作晋品”产品６６

个.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达到２１２７个,地理标志

农产品１７６个.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山西“特”“优”农

业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比较优势,也面临难得的历史

机遇,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农业“特”“优”战略的重

要指示,对照先进地区“特”“优”农业发展前沿,我

们仍需要加快找出制约因素,补齐短板弱项.

(一)“特”“优”战略对农业发展的引领和统筹

作用仍需着力提高.牢记领袖嘱托,把“特”“优”农

业作为山西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精准把握省

情农情,全面贯彻落实好这一战略,需要进一步加

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要在充分

挖掘自身资源潜力、把握市场机遇、拓展营销渠道,

在推进城乡融合、要素流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

挥科技创新带动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提升.稳粮保

供和特色转型需要进一步统筹.在注重开发农业

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在建成产业、形成集

群、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还需

着力.

(二)“特”“优”农业全产业链升级需要精准发

力.农业全产业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涉及种植、

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多个方面,需要让农

业从纯农产品种植延伸到二、三产业领域.我省

“特”“优”农业加工和销售环节是明显短板,需要靶

向施策,精准发力,力求突破.从加工方面看,加工

转化率低、附加值低、头部企业少,制约着产品价值

提升.我省８０％的杂粮和中药材以原料形式流

出,畜产品加工率仅３０％.２０２３年全省农产品加

工转化率６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８个百分点.

从销售方面看,品牌杂、市场弱、流通贵,制约着产

品市场竞争力.农产品市场定位不够清晰,缺乏针

对不同消费群体和需求的差异化策略,品牌价值度

不高.“有机旱作晋品”的品牌影响力还很有限.

如,我省玉露香梨和山西小米的品牌价值与其他地

区的同类产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市场网络销售

渠道不够完善,２０２１年,全省县级农产品网络销售

额达到６０８１万元,而同期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为４２２１亿元,我省仅占全国的万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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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优”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升.

种质资源利用能力不强.我省是种质资源大省,全

国排名前列,特别是杂粮种质资源４万余份,位列

全国首位.但开展精准鉴定评价的只有４０１６份,

种质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品种优势.“特”“优”农

业机械化水平不高.虽然我省农业机械化水平有

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适合“特”“优”农业种植的小杂

粮、马铃薯等机具品种少且不够成熟,缺少谷子、高

粱、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专用播种、收获机具,

马铃薯捡拾装袋主要依靠人工,核桃等干果精深加

工缺少适用机具,严重抑制了种植积极性.亟须大

力加快“特”“优”产业机械研发、推广、更新.数字

化水平总体偏低,各领域发展不均,目前,我省数字

农业发展水平仅为１７．３％,远低于全国３３％的水

平.同时,数字农业的发展水平在不同的领域也有

较大 的 差 异,其 中 设 施 农 艺 业 水 平 最 高,为

２０５％,大田种植业水平次之,为１８．７％,规模养

殖业水平再次之,为１８．３％,淡水鱼养殖业水平最

低,为１１．６％.

(四)“特”“优”农业发展基础有待夯实加强.

我省属于资源型省份,山多地少,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农业基础设施历

史欠账多,不少市县“靠天吃饭”的状况没有根本改

变.全省耕地面积５８０５万亩,旱地占７３％,坡耕

地占４３％,质量平均等级为６．１０等,比全国低１．

３４等,意味着单产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５６斤.

高标准农田占永久基本农田５２．４％、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１６个百分点,建设任务艰巨,同时存在重建

轻管、投入不足的问题.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２１７６万亩,占耕地面积的３７．６％,低于全国５４％

的平均水平.灌溉设施不完善,灌区规模不大,灌

溉效率不高.干旱、冰雹、低温冻害等多种自然灾

害,也对“特”“优”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五)“特”“优”农业规模化经营能力需要加以

突破.土地流转和生产托管是当前农业规模化经

营的两种主要方式,它们都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但目前,我省土地流转率为

１５．５％,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农业生产托管

面积３３００万亩,但９０％左右为某一环节托管,而

不是全程托管.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范围和质量

还不够广泛和优良,还不能满足农户的多元化需求

和期望,也不能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托管的作用和效

益,间接影响了“特”“优”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意见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

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我

省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新阶段,必

须深刻理解“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聚焦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任务,准确把握山西“特”

“优”农业发展的历史方位,在农业转型发展上率先

蹚出一条新路来.针对推动我省农业“特”“优”发

展遇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六方面建议:

(一)加强顶层谋划设计,坚持把推动农业“特”

“优”发展作为转型之举.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与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起来,准确把握我省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

定位和融入路径,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以推动农业特优发展为牵引,在各项工作中,突

出比较优势,体现山西特色,畅通农产品流通链条,

推进农业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加快构建农业领域产

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加快农业现代化.

(二)深化乡村产业布局,持续提升特优产业集

群发展质量.要围绕规模化、标准化、高端化标准,

科学布局生猪、水果、蔬菜、杂粮、中药材等“特”

“优”种养基地,持续打造以肉制品、主食糕品、酿

品、功能食品为主的农业工业化产业集群,提升农

产品规模、效益、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聚焦重点

产业和区域,研究制定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

群扶持政策,全面整合财政专项资金,持续加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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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基地建设、科技研发、人才培养、品牌宣传、

贷款贴息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走好有机旱作农业

发展的路子,深入挖掘用地养地、纳雨蓄墒、保护生

态等传统理念,用现代技术装备为其赋能,推动良

田良种良机配套,节水节肥节药并举,让绿色成为

我省农业的底色.加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村电

商、休闲农业、托管农业、会展农业、创意农业等新

业态,不断培育农村产业增值新空间.

(三)增强科技支撑引领,夯实现代特优产业发

展基础.强化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主责主业,加大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力度,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和创

新要素深度融合.集聚农科院、晋中国家农高区、

崖州湾实验室杂粮基地优势,开展农业技术联合攻

关、技术推广.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时,争

取国家支持继续在有机旱作农业、杂粮种质资源等

方面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加快形成和培育先

进生产力质态,满足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科技需

要.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要稳定队

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解

决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适当提高高标准农田亩均财政投入标准,

强化全过程监管,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农民等参与建设管护,确保建一块成

一块.坚持用养结合,实施退化耕地治理、化肥减

量增效项目,集成推广应用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

等技术,全面提升耕地地力水平.重点推进大中型

灌区骨干工程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同步配套田

面灌排工程建设,构建从源头到田间地头的高标准

灌溉体系.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改善

农田节水灌溉条件,补齐水利设施短板.加快在山

区、丘陵区、缓坡区开展土地平整、田块归并整理

等,实现中大型农机具通行作业,有效提升丘陵山

区农机化水平.

(五)壮大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加快农业社会化

服务步伐.要健全社会化服务机制.落实«深化农

村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在解决好“谁来种地”上下

功夫.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聚焦农

业生产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大力发展多环节和全程

生产托管服务.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

因地制宜为小农户和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提供

中介服务.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立土地流转

价格合理形成机制.围绕现代农业生产需要,大力

发展农业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

社等多种服务主体,开展便利化的公益性和经营性

服务.

(六)加强涉农法治建设,服务保障全省“特”

“优”农业高质量发展.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发展需

求,结合国家已经出台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和正在修改的农业法,相应制定具体

可操作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对«山西省促进雁门关

农牧交错带发展条例»«山西省小杂粮保护促进条

例»«山西省经济林发展条例»等已颁布法规的宣传

贯彻和配套政策的出台,有效发挥法治的引领保障

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持续跟踪监督,综合运用执

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专题询问等多

种方式,以法治力量推动全省“特”“优”农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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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法院深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
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管应时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在,受冯军院长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全

省法院深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请予

审议.

“切实解决执行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人民法院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

现.做好执行工作,切实解决执行难,事关人民群

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事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力有效提升,事关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

施,对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２０１９年

“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目标实现以来,全省法院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

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

意见»及省委的实施意见,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最高人

民法院正确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紧紧

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锚定“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攻坚克难、改革创新,实现执行工作由阶段

性攻坚战向常态化持久战转变,由集中解决突出问

题向健全长效机制转变,向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

标迈出坚实步伐.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３年,全省法院共

受理执行案件９８２９万件,执结９７４２万件,执行

到位金额２５２７４６亿元;执行案件受案量从２０１９

年的１４８６万件上升至２０２３年的２９３８万件,增

长９７７１％;执 结 案 件 数 从 １４２１ 万 件 上 升 至

２８５１ 万 件,增 长 １００６３％;实 际 执 结 率 从

５８３２％上升至６３９８％,提升５６６个百分点;首

次执行案件终本率从３６８７％下降至３１７９％,下

降５０８个百分点;结案平均用时从１０４４天下降

至６９６２天,减少３４７８天;执行到位金额从３１０

亿元增长至６４９８８亿元,实现了办案质量、效率、

效果的全面提升.最高法院通报的１８项执行办案

质效指标逐年趋优向好,２０２３年山西法院１５项指

标居全国前十五,其中８项指标居全国前十.今年

１至６月,全省法院执结案件１３５６万件,同比上

升３０５７％,执行完毕率达４４８８％,执行到位率达

５８９２％,均优于最高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

设定的参考区间上限,执行工作整体质效呈现稳中

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

委书记陈文清,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今年

在山西调研时对我省法院执行工作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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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切实解决执行

难”强大合力

一是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打开新局面.始

终把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作为解决执行难的根本

政治保障,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内外发力、综合施策

的强大合力.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制定出台«关于

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工作重

点任务和３７家责任单位具体分工,为全省“切实解

决执行难”工作确立了任务书施工图,提供了有力

政策支持、制度保障.省人大常委会围绕“民事诉

讼法执行规定实施情况和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

果”开展专题执法调研,持续跟踪推进解决执行难.

太原、大同、晋中等市积极研究制定本市贯彻落实

省委«实施意见»的细则办法,成立推动协作联动执

行的工作领导组,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支

持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决议»,统筹推进

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各项工作,全省“党委领

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

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更加优化完善.

二是执行协作联动机制实现新突破.省委政

法委、省高院以开展“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行动

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任务牵引,组织召开省执行

联动成员单位座谈会,细化实化各联动协作单位的

职责分工,进一步提升查人控车、财产查控、源头治

理等重点领域的协作效能.省高院主动加强与检

察、公安、财政等机关的协作配合,针对涉黑恶案件

查扣财产情况复杂、执行处置流程不畅等问题,先

后联合下发«关于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资产上缴省级

国库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快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罚没资产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建立实物移交

“绿色通道”,有力提升了财物处置和案件执结效

率.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

联合制定«减刑假释案件中刑事裁判财产性判项执

行的规定»,强化协作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财产性判

项履行情况与减刑假释关联制度的实施,激发了罪

犯履行积极性,提高了财产性判项执行率.省高院

会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１４家单位联合出台«关

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阶段适用律师调查令的规

定»,大同、临汾、忻州、吕梁等市出台综治网格员协

助人民法院执行办案的意见办法,助力法院有效破

解查人找物难题.

三是联合惩戒机制取得新成效.省高院、省检

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司法拘留社会矛盾

化解工作实施细则»,太原、朔州、大同、晋中、临汾、

阳泉、晋城等市通过制定配套措施、成立协调联络

工作组、签署执行协作备忘录、建立网络化查控平

台、设立执行联动办公室等方式深化协作配合,凝

聚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

强大合力,追究拒执刑事责任３９１人,有效震慑失

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省高院与省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健全完善常态沟通、专人联络

工作机制,今年４月实现全省法院限制出境惩戒措

施线上办理,目前线上办理的３３案中,已有３名被

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积极推动“诚信山西”

建设,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２９９７万人次,

发布限制高消费令５９８１万人次,将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推送至省发改委“信用山西”信息共享平台,各

联合惩戒单位依托“联合奖惩云平台”对失信被执

行人实施联合惩戒,限制购票出行１７２７１万次.

省市各级相关部门在公务员招录、文明创建表彰、

“两优一先”评选等活动中主动向法院发函征求意

见,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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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惩戒失信、激励守信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大局

一是集中攻坚兑现胜诉权益.打响擦亮“三晋

执行利剑”品牌,２０２２年５月,在省委政法委的坚

强领导下,省高院联合３５家单位组织开展全省集

中攻坚行动,每月一个主题集中用力、上下一体同

步实施、环环相扣递次攻坚突破,全省法院八个月

内出动干警６８５万人次,冻结、扣划被执行案款

４４２９亿元,查封、扣押车辆８２６６辆,查封不动产

８５８５处,强制腾房２８３处,发布悬赏公告１３５５人

次,传唤、拘传、拘留５２８万人次,移送涉嫌拒执罪

立案１３７人,执结案件１６１６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５５２７２亿元.２０２３年,省委政法委与省高院再次

联合组织开展“三晋执行利剑—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百日攻坚行动,重点推动涉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农民工、银行金融业、国有企业等五个重点领域

案件攻坚突破,一手抓重点攻坚引领带动,一手抓

规范办案夯基固本,执行到位金额３４６５５亿元,打

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山西高质量发展执行

工作主动仗、组合拳,受到省委和最高法院领导充

分肯定.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强制腾退友谊大厦五

层附属楼,执结１８年的历史积案,中国农业银行太

原支行送来感谢信,«人民法院报»予以专题报道.

二是着力强化善意文明执行.全省法院积极

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执法办案中注意平衡申请

人与被执行人利益,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运用执行

和解、“活封活扣”、破产重整等柔性执行方式“放水

养鱼”,最大限度减少强制执行措施对企业生产经

营的不利影响,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五年来,

全省法院累计对５５９５家企业暂缓适用强制措施,

为企业释放资金２０３０７亿元,土地１９９万亩,厂

房２２５７４万平方米,帮扶３４６９家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阳泉中院以执行和解方式妥善执结华阳集团

某公司１１起执行案件,帮助企业增资扩股、复工复

产、转危为安.太原中院与太原市政府建立企业破

产暨执行工作府院联动机制,通过司法审计＋“预

和解、预清算、预重整”,推动涉１９１２件执行案件的

５９家 企 业 进 入 “执 行 转 破 产”程 序,盘 活 土 地

１０３７４１亩、资产１０４２亿元.晋城市城区法院通

过抵押置换方式促推资金链断裂的某房地产公司

与贷款银行达成执行和解,实现民营企业、金融机

构与购房群众三方共赢,有力服务“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

三是聚力攻坚党政机关案件.省委依法治省

办下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切实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通

知»,将法院生效裁判履行情况纳入党政机关“一把

手”职责范围和年终述职内容,实行党政机关及其

主要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评先

评优一票否决.省高院定期向省委政法委报送涉

党政机关执行案件进展情况,与省委政法委联合对

各地党政机关履行生效裁判义务和法院执行攻坚

情况进行动态排名通报,实行重点案件挂牌督办,

对不能如期实现攻坚任务目标的党政机关主要负

责人进行约谈督导,有力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

效裁判.２０２２年以来,全省法院执结涉党政机关

案件１７１３件,执行到位金额１２５亿元.全省“三

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期间,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郑连生亲自督导推动,６０３件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

执结６０１件,执行到位金额３１４亿元,经验做法被

«法治日报»刊发推广.

四是开展重点领域专项行动.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决策部署,组织开展地方

银行逾期贷款“清欠清收”百日攻坚集中执行行动,

一案一 策 推 进,动 态 对 账 销 号,执 行 到 位 金 额

２３３７２亿元,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联合

检察机关共同开展职务犯罪涉财执行“雷霆”专项

行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２７５８件职务犯罪案件判

决涉财产部分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起底核查、执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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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累计执行到位６１１３亿元.扎实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黑财清底、打财断血”为目标,逐案摸

底、挂 图 作 战、全 力 攻 坚,累 计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３１３９４亿元,彻底铲除黑恶犯罪势力经济基础.

长治中院高效执结陈鸿志涉黑团伙执行案,被表彰

为“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

三、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维护人民群众胜诉

权益

一是优质高效办好民生案件.聚焦“办好小案

件、服务大民生”,对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

费、抚恤金、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以及工伤赔偿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执行案件,坚

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案款”,采取排查

建账、逐案攻坚、挂牌督办、限期清零等有力举措,

以“如我在诉”的意识把保民安、纾民怨、解民忧、暖

民心的实事办好.２０２１年,组织开展“三晋执行护

民生”全省法院集中攻坚行动,举办案款集中发放

日活动,为１８８９名当事人发放农民工工资、赡养

费、工伤赔偿等执行案款１１８８亿元,１１亿人次

线上见证三级法院用“真金白银”兑现司法承诺.

大同市平城区法院在办理某建设公司与某房地产

公司执行案件过程中,坚持能动履职,不仅将９５名

在诉农民工的５００万元工资执行到位,还积极协调

兑付其余６６１名农民工的６０１万元工资,坚决护好

农民工的血汗钱.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全省法院为

５４８２起执行不能案件中的困难申请执行人发放司

法救助金１３亿元,缓解群众燃眉之急,彰显司法

关怀温暖.

二是做实执行案款及时发放.针对执行案款

发放不及时这一顽瘴痼疾,常态化开展专项清理整

治,研发上线全国法院首个执行案款信息化监管平

台,对执行案款“一案一账号”管理系统进行重构升

级,确立７项考核指标,精准实施执行案款到案到

人实时监管督导,构筑起执行案款规范管理的“数

据铁笼”.全省法院累计发放执行案款９００３６亿

元,其中清理发放超期案款４５３２亿元,实现超期

未发放、未认领案款动态“双清零”,执行案款发放

平均用时从３３天缩短至１３天,案款规范管理取得

历史性进步.

三是深化便民阳光执行.建成全省法院互联

网应急值守调度系统,上线智慧执行 APP、“阳光

执行”小程序,实现执行办案“法院专网＋互联网”

信息互通全覆盖.２０２１年以来,全省法院共接收

当事人留言、线索４０３万条,回复３９８万条,回复

率达９８８％;取证留痕办案现场视频资料６７万

件２６７３万条,同步向当事人推送,有力保障当事

人知情权监督权.晋城两级法院设立执行服务中

心,实现执行事务“一门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办事

更便捷.

四、深化执行机制改革,推动执行工作高质量

发展

一是加强执行管理.制定«执行办案动态监督

管理工作指南»«执行工作“一案双查”实施细则»

«执行约谈监督工作实施办法»,建立实施执行工作

每月调度督导,下级法院执行局长向上级法院述

职,联合督察部门对执行干警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进行“一案双查”等机制,持续强化执行工作条线

监督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全省法院调整组建以

员额法官为主导的执行团队４２４个,大力推行团队

办案、繁简分流、事务集约的执行办案新模式,朔州

中院设立执行事务中心,两级法院所有执行案件由

专人集约发起网络查控、制发格式文书,有力提升

整体办案效能.

二是规范执行行为.省高院修订«执行实施案

件办理规程»,对执行办案节点进行全流程监督管

控,出台规范到期债权执行、执行转破产、司法拍卖

辅助、起拍价确定等指导性文件,大力加强执行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成果,认真落实全国法院执行系统常态化开展

“四说四改”工作意见等部署,开展全省法院整治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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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对久执未结案件清理、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和终结执行案件专项评查、涉执

信访案件办理等重点工作跟踪督导,共排查整改执

行工作突出问题９６６个.针对部分法院片面追求

结案率、年终终本结案不规范的顽疾问题,省高院

对终本率超过６０％的４家法院院长、３８家执行局

局长进行约谈,有力纠治“重结案指标排名轻办案

质量监管”的不良倾向,推动“公正与效率”的要求

落到实处.

三是深化执行改革.革新思维理念,激活“沉

睡”法条,全面推动开展交叉执行,今年上半年,全

省法院采取指定、提级、督促、协同、集中等方式交

叉执行案件１２６９件,已取得实质进展或化解６２６

件,执行到位金额７３８亿元.在最高法院、山西省

委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能动履职,妥善执结民生银

行太原分行与山西饭店金融借款案,入选最高法院

发布的交叉执行典型案例,并被写入最高法院工作

报告.区分“失能”与“失信”,今年上半年组织全省

法院开展“终本清仓”、失信惩戒“四个一批”专项行

动,梳理核查历史积存终本案件３９１３３１件,分类施

策精准用力,出清终本案件８２６２４件,屏蔽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２１０５３人次,最高法院分管领导在全国

法院上半年执行工作调度会上对我省法院“终本清

仓”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加大执行办案业务事项委

托系统运用,累计将１２４９万件执行案件具体业务

委托由异地法院办理,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的同时

节省办案经费支出上亿元.太原中院开通“执行

１１０”线索举报电话,专人全天２４小时值班,实时受

理太原中院及六城区基层法院的申请执行人或其

他知情人提供的财产或行踪线索,累计接听电话

５５９６次,出警后当场履行、和解３４６件,送拘３７

人.太铁中院率先探索运用“继续执行保证保险”

机制,助力某建设有限公司执行到位４亿元.

四是加大执行宣传.先后组织全省法院集中

开展“正在执行晋法出击”、“执行案款集中发放

日”等全媒体直播执行活动,网友点击量过亿次.

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举办专题新

闻发布会,发布«关于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通告»和打击拒执罪典型案

例,通报执行攻坚战果,公布执行线索举报电话.

各级法院通过专题报道、单位网站、微信微博、抖音

快手以及繁华地带大屏幕、楼宇广告、公交视频等

媒体平台,直播执行活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发布悬赏公告,以案说法、以案普法,让群众了解执

行、理解执行、尊重执行、支持执行,在全社会营造

守法诚信光荣、违法失信可耻的浓厚氛围.

五、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打造新时代执行铁军

一是持续强化政治建设.扎实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持

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落实中央政法委、最高

法院要求,在全省法院组织开展学习鲍卫忠、韩旭

辉同志先进事迹活动,举办“我身边的鲍卫忠”主题

演讲,开展韩旭辉同志先进事迹巡回宣讲,号召全

体执行干警学英模、见行动、立新功,凝心聚力、忠

诚履职、担当作为.

二是持续强化业务建设.省高院每年组织全

省法院执行业务骨干开展集中轮训,通过视频方式

开展执行信息化应用专题授课辅导.充分发挥人

民法院法答网、案例库功能作用,强化类案规范指

引,通过集中培训、专题辅导、以老带新、以会代训

等方式提升全体执行人员专业素能,两个执行案例

获评２０２３年全国法院优秀执行案例.

三是持续强化过硬执行队伍建设.深入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强化全面从

严治党政治责任开展‘四风’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活

动,压紧压实各级法院党组抓班子带队伍的主体责

任,驻院纪检监察组组长讲授廉政专题党课,排查

梳理执行环节廉政风险隐患,强化日常教育管理、

制度执行和风险防范,做到廉政提醒谈话全覆盖.

组织全体执行干警观看廉政教育警示片,公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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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人员违纪违法情况,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十个必须”等

铁规禁令,以“零容忍”态度惩治执行领域腐败,

２０２３年从严查处违纪违法执行干警５５人,同比下

降９０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近年来

全省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成绩的取得,与党

委正确领导、人大有力监督,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特别是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高度重视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省人大常委会领导

带队视察调研执行工作,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赴太原、大同、晋中等地法院围绕“切实解决执行

难”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对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

进行有力监督支持.１７４３名各级人大代表到法院

视察调研、现场见证、一线监督执行工作,有力推动

了“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在此,我代表全省法院

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敬意!

在深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中,我们深

刻体会到,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

治优势、制度优势,这是攻坚克难、破除顽疾的有力

法宝;必须坚持司法为民,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

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执行工作不断

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不竭动力;必须坚持深化改革,

积极探索执行工作体制机制和办案模式创新发展,

这是适应新时代、提升执行工作效能的必由之路;

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全面推进信息化与执行工作深

度融合,这是破解难题、实现工作跨越发展的有力

保障.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时代党和人民群众

对执行工作的工作要求和殷切期盼相比,我省法院

“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执行难源头治理制度机制不够完善.社会信

用体系覆盖信息不全,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不畅,个

人破产等方面的配套法律法规尚未制定,执行办案

过程中缺乏多元有效的矛盾化解分流渠道,执行案

件数量持续增长.二是执行协作联动的主动性实

效性仍有差距.虽然建立了执行联动协作机制,但

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被执行人身份、位置、通联等信

息资料获取难,关联企业、流动人口财产调查难,查

封车辆变现难,房产土地清理腾退难,打击拒执送

拘难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执行工作实

效.三是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建设仍存在明显短

板弱项.法院执行机构的设置与执行“三统一”管

理的要求不相适应,执行监管力量薄弱,政法专项

编制执行人员配备不足,临时用工人员比例较高,

队伍整体素能不能满足当前执行办案任务需要,特

别是一些案件量大的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

为突出.四是执行工作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明显.

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传统思维理念习惯等因

素影响,各地在解决执行难工作的现实基础、投入

保障等方面差异较大,部分法院争取地方党委、政

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在执行理念更新、办案流程改

革、动态监督管理、人力物力投入等方面相对滞后.

五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还有待提高.一些

企业和个人对市场风险、诉讼风险及被执行人丧失

履行能力的风险认识不足,每年三分之一左右的执

行案件进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部分当事人对此不

理解,将其视为“法律白条”,认为应由法院兜底.

个别执行人员纪律作风不硬不实,存在消极执行、

慢执行、乱执行等行为,甚至廉洁底线失守,受到组

织处理、纪律处分及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些问

题,我们将下更大力气,采取强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任务艰巨、挑战严峻、

使命光荣.下一步,全省法院将更加坚定地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

法委陈文清书记在山西调研时作出的“加强执行难

综合治理”的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本次省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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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工作要求,奋力推进执行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

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进一步完善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坚

持党对执行工作的绝对领导,主动向省委、省委政

法委、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报告工作、争取支持,精

准发挥考评考核的推动指引导向作用,推动省委依

法治省委员会«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

执行难的实施意见»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地落实.

二是进一步抓好执行办案第一要务.聚焦执

行工作“创优争先”目标,坚持问题牵引结果导向,

进一步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加强执行监督管理,完

成好最高法院部署的交叉执行、终本清仓、执破融

合、善意文明执行等重点执行工作任务,加快推进

执行工作现代化.

三是进一步深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健全完

善解决执行难协作联动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建立日常工作联络员制度,及时通报工作进展,研

究推动解决协作联动中的短板弱项.建立督查考

核机制,对各成员单位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联合督导

检查,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

四是进一步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坚持“抓前

端、治未病”,依法加大财产保全适用力度,建立完

善保全保险等制度机制,结合案件实际提升诉前和

诉中财产保全比例,有力推动“以保促调”“以保促

执”落实落地.积极推进立案、审判、执行工作协调

运行,切实提升裁判文书特别是调解书的确定性和

可执行性,合力促进生效裁判自动履行,有效遏制

执行案件增量.

五是进一步推进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以

改革引领发展,着眼推动落实执行工作“三统一”管

理要求,全面提升执行效率、效果,积极探索执行工

作双重管理体制改革、执行实施权与执行程序性裁

决权分离改革,健全完善终本案件管理机制、执行

办案“分段集约、繁简分流”工作机制,有力推动执

行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六是进一步加强执行队伍建设.选优配强各

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和执行法官,以更大决心和力度

优化执行队伍人力资源配置.加强常态化学习教

育培训,着力提升履职本领.严格执行队伍管理教

育监督,做到管人、管案、管事、管思想、管纪律、管

作风一体推进,全面从严、落地落实.努力解决好

执行干警后顾之忧,营造干事创业、激励担当、奋发

进取的浓厚氛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专题听取和审议全省法院深入推进“切实解

决执行难”工作报告,为我们全力做好执行工作注

入强劲动力.全省法院将坚决落实本次会议审议

意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推

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山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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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代 表 工 作 委 员 会 主 任
　陈振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５５２

名.２０２４年２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后,实有代表５４６人,出缺６人.

太原市选举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王鹏、戴弘,忻州市选举的齐志宏,临汾市选举

的李成林,解放军和武警驻晋部队选举的邓玉恩、

杨盛明、舒宇,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王

鹏、戴弘、齐志宏、李成林、邓玉恩、杨盛明、舒宇的

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由临汾市选出的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李建学,因涉嫌违纪违法,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

日,临汾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

罢免其省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建学的代表资格终止.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３８

人,出缺１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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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川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列席了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现将会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情况

６月２５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

际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１６３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黄明作的关于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草案三审稿继续使用“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现行法律名称;加强应急宣传和演练的针

对性,提高公众参与度;进一步发挥科技在突发事

件应对工作中的作用;完善关于确定突发事件应急

响应级别的规定;完善突发事件应对中责任追究的

规定,鼓励干部在临机处置时勇于担当作为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

斌作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定义、成员确认制度的规定,强化有关救

济措施,以更好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

权益;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的规则;处

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关系,做好制度衔接,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成果.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

曙宏作的关于国境卫生检疫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草案二审稿完善有关检疫传染病和监测

传染病目录的规定;增加依法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

信息的规定;完善对进境出境人员实施检疫查验措

施的规定,不断优化检疫查验流程;完善海关与有

关部门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

辉作的关于会计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丛斌作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

春耀作的关于金融稳定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审稿对中央金融工作领导机构及其职责作

出规定;完善草案关于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处

置相关规定;做好与其他有关金融法律的衔接等.

会议听取了徐辉作的关于学前教育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和

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学前教育发展;进一步突出对学

前儿童的权益保障;保障残疾儿童公平接受学前教

育的权利;强化幼儿园及周边的安全风险防范措

施等.

会议听取了沈春耀作的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明确公民

对不法侵害行为有权采取防卫性措施;与预防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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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犯罪法规定的相关矫治教育措施做好衔接;针

对草案一审稿中“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

族感情”等表述不易界定、执法中不易把握等意见,

作出更有针对性、更具体的修改完善;增加对违反

法律法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以及致使

动物伤害他人的治安管理处罚;按照规范和保障执

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有关处罚

程序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

鹰作的关于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贯

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完善与中国共产党有

关文物保护的规定;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确保文物

安全;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发挥文物作用;加强

文物资源调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事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

洪祥作的关于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草案二审稿充实有关促进矿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规定;根据不同矿产资源的特点和实际工作情

况,完善矿业权相关规定;完善矿区生态修复制度,

保障矿区生态修复效果等.

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作了关

于提请审议批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４/３号决定对‹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附件 A的修正»的议案的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邓励作了关于提

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引渡

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作了关于

２０２３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报告指出,２０２３年中央

决算情 况 总 体 较 好.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９９５６６．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４％.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 支 出 １４１０５５８ 亿 元,完 成 调 整 后 预 算 的

９７９％.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４１６００亿

元,与调整后的预算持平.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七项

工作: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推动发展转方式增

动能提质量,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深化财政管理改

革,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切实抓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许宏才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

果的报告.财经委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及其财政等部门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

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依法调整预

算增发国债,大幅增加转移支付规模,有力保障重

点支出,着力强化财政管理,推动经济总体回升向

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２０２３年中央决算情况

总体较好,符合预算法规定,建议批准该草案.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作了关于

２０２３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在报告了中央财政管理、中央部门预算执

行、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资金、国有资产管理等方

面的审计情况,以及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查处情况

后,报告提出了五项审计建议:强化宏观政策统筹

兼顾,更好发挥制度优势;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健全

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持续加力化解重大经济风险,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郑备作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在

报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

重要成就、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后,报

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点工

作: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民营经济发展要

素支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加强政策协

调和督导落实,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能力建设,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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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

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

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秘

书长刘奇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吴政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

志,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列席会议.

二、会议表决任免情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２８日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新修

订的国境卫生检疫法、关于修改会计法的决定;决

定免去马晓伟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任

命雷海潮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签署第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号主席令.赵

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１６５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

务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第

４/３号决定对‹关于汞的水俣公约›附件 A的修正»

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

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２０２３ 年 中 央 决 算 的 决 议,批 准 了 ２０２３ 年 中 央

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黄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经表决,任命茅仲华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

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

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

尔,秘书长刘奇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王小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

志,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

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一

讲专题讲座,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局长胡滨作了题为«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的

讲座.

三、赵乐际委员长的讲话精神

(一)列席代表座谈会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２６日上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

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在学习和实践中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履职能力,积极担当尽责,为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不辜负党和

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加强人大预决算审查工

作、修改文物保护法等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

—０７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人大代表是法定职

务,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参与人大常委会的工

作,是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是发挥代表作用

的重要体现.代表通过列席常委会会议和专门委

员会会议,参与立法、监督、对外交往等工作,提出

意见建议,共同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履职要发挥来自人民、

扎根人民的优势,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在职责范围

内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通过视察、调研、座

谈、走访以及代表家站等平台,深入了解群众所思

所盼所愿,依法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特

别是注重从制度、法律层面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建

议,把民意民智体现到审议发言和议案建议中.要

围绕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任务,结合各自从事

或熟悉的行业领域,选择重点问题作深入调研,在

参与相关工作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立足

本职岗位,积极宣传阐释党中央大政方针、宪法法

律和国家发展目标任务,带动周围群众在本行业本

领域认真贯彻落实.

赵乐际强调,人大常委会和人大机关要加强代

表工作能力建设,增强工作的针对性、精准性、有效

性,为代表依法履职做好服务保障.邀请代表列席

相关会议、参与相关工作,要综合考虑代表的职业、

专业、关注方向和提出相关议案建议等情况,加强

统筹协调.要加强和改进代表培训工作,有针对性

地加强专题学习培训.修改代表法已经列入今年

立法工作计划,要认真总结代表工作实践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

代表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代表工作质量和

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二)闭幕会讲话精神

６月２８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

际主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闭幕会.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作了讲话:

本次会议共审议１０件法律和有关决定草案,

通过其中５件;听取审议国务院３个报告,审查和

批准中央决算;决定批准２件条约,通过代表资格

审查报告和有关任免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圆满

完成各项预定任务.

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领导和管理指

挥体制,畅通信息报送和发布渠道,建立健全应急

响应和保障制度等,有利于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

对能力,更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改革

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性质、职能、成员、机构、财产经营管理和收益

分配等,对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利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国境卫生检疫法,总结疫情防控经

验,完善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信息通报、卫生监

督等制度和应急处置措施,为防止传染病跨境传

播、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风险提供了法治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会计法的决定,针对财

务造假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会计制度,加强会

计监督,加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有利于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会议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暂时调整适用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的决定,为相关

改革举措提供法律依据,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

落地.

有关方面要做好上述法律和决定的学习宣传、

实施准备工作,抓紧制定出台配套规定和保障措

施,确保全面有效实施.会议还对金融稳定法、学

前教育法草案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文物保护法、矿

产资源法修订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请宪法法

律委、法工委会同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

见,进一步把草案修改好、完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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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审议了２０２３年中央决算报告和审计

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２０２３年中央决算.常委会

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

及其有关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宏观

调控力度,加强财政管理监督,有力推动了经济回

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审计署认真履行审计监督

职能,在推动党中央政令畅通、维护经济秩序、严肃

财经纪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建议,要高

质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

国债,持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切实加强政府

债务管理.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落实被

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严肃查处整改不力、敷衍

整改、虚假整改等问题,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

会议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国务院

及其有关部门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大家指

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要落

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部署要求,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

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依法保

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推动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高质量发展.

会议审议批准了水俣公约修正案、中国和巴拿

马引渡条约.这２件条约符合我国法律基本原则,

符合国家利益和实际需要,有利于促进相关领域多

边和双边合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依法终

止代表资格２人.截至目前,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２９４９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

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本届常

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重视完善机制、增强实效,

一年多来已经完成４０多个监督项目,今年下半年

还有３１个监督项目.如何高质量做好人大监督工

作,关键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人大监督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在“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

监督”上下功夫.

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

大监督的定位方向.人大和“一府一委两院”在党

的领导下各司其职、依法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使国家政

治生活充满活力,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

作效率,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所在.人大行

使监督职权要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把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同支持它们依

法履行职责结合起来,既不失职也不越位,寓支持

于监督之中,协同协调、形成工作合力.人大监督

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

监督,要坚守人民立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

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

出重点,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按照

监督法规定,深入听取人大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

议,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

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监督重点.要坚持问

题导向、效果导向,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

议做深做实,找准问题、查清原因,提出务实可行的

意见建议.要加强督促落实,切实推动解决问题、

改进工作、完善制度,做到监督精准有效,不能使监

督空转、流于形式.

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遵循法定权限、依照法

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推动各国家机关在宪法法

律范围内履职尽责、开展工作.要综合运用法定监

督方式,统筹安排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

题询问、专题调研等,注重把监督与立法、与法制宣

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要

善用法治思维,人大监督的着力点是督促国家机关

把法律执行到位、落到实处,推动从制度上、法律上

解决问题,不能代行“一府一委两院”职权、越俎代

庖.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人大不能直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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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以督促协调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

解决.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是人大监督的

重大原则和实践要求,是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要

整体把握、全面落实,更好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常委会正在审议监督法修正草案.我们要认

真总结人大监督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创新举

措,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把法律修改好完善

好,为做好监督工作夯实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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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财政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山西省财政厅组织

开展了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３年绩效评价工作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８〕３４号)、«中

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晋发〔２０１８〕３９号),充分发挥

绩效管理作用,持续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２０２３

年,山西省财政厅对２０２２年及以前年度省本级预

算安排的２８个重点支出项目、６项财政支出政策

和２个部门整体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并选择

襄垣县开展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试点,涉及

财政资金１６０９１亿元;对２０个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开展了绩效评价,涉及专项债券资金１８９１６亿元.

从评价总体情况看,大部分项目决策程序规

范,项目按计划进度推进,项目实施、资金管理比较

规范,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总体产出和效益良好.

但评价发现,部分省直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

决策、制度执行、资金管理、项目实施、绩效管理等

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项目立项缺乏统筹协

调,不同项目的实施对象、实施内容存在交叉重复;

部分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项目成熟度不足,

财政资金到位后不具备实施条件或是实施困难,工

作推进缓慢,导致财政资金闲置;部分项目市县配

套资金及自筹资金未能及时足额到位,影响项目实

施等.

省财政厅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２０２４年度

预算安排、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一是

及时反馈评价结果,督促整改落实.将重点绩效评

价结果及时反馈至２４个省直主管部门,督促各部

门建立绩效问题整改方案,完善管理制度,改进管

理措施.相关部门针对评价发现问题积极整改,并

向省财政厅报送了整改落实情况.二是与预算安

排挂钩.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２０２４年度预算安排

的重要依据.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在２０２４年度预算安排中,对评价结果为“中”的

项目,压减项目预算,共计压减预算资金１５亿元.

三是与政策调整挂钩.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政策

调整的重要依据.根据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问

题、建议等,结合支出政策执行情况,对相关政策制

度进行调整完善.如省住建厅针对评价发现问题,

研究制定了«２０２３年度农村危房(抗震)改造工作

方案»,明确了２级１０档的差异化分级分类补助标

准;与省财政厅联合制定«山西省农村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使用管理等.四是推进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选择９个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随政府决算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推动绩效管理质量不断

提升.

二、２０２４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山西省财政厅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围绕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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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提质增效的目标任务,２０２４年,对２０２３

年及以前年度省本级预算安排的省委省政府确定

的重点项目、重大民生项目及覆盖面广、影响力大、

社会关注度高的３３个重点支出项目(政策)及３个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评价

项目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涵盖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涉及财政资金

２４１３４亿元.

(一)工作目标

为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

金使用效益,坚持问题导向,遵循规范的评价程序,

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方法,

对省级财政重点支出项目(政策)、部门(单位)整体

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综合衡量评价对象的绩

效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意见和

建议,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完善政策和改进管

理的重要依据,为完善财政政策保障机制、优化资

源配置格局、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提供有力支撑.

(二)组织实施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由省财政厅统一组织

安排,明确工作要求,委托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

及通过框架协议采购入围的３２家第三方机构具体

实施,并对绩效评价过程、工作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和考核验收,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至项目主管部

门,督促落实整改,并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完

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相关省直主管部

门负责协调配合,落实评价整改意见.项目实施单

位按照要求提供评价工作需要的基础资料,并对基

础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受托评价

机构实施评价,独立出具评价意见,并对出具绩效

评价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评价内容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遵循科学公正、激励约束、

公开透明的原则,主要评价项目决策、资金管理和

使用、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项目实

现的产出、取得的效益及相关财政支出政策的实施

效率与效果等.

(四)评价重点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指引,聚焦服务大局,围

绕预算管理关注重点,突出问题导向,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防范问题”的思路贯穿绩效评价全过

程.在绩效评价中,一是关注财政支出政策实施效

果,在系统评价项目决策、资金分配与使用、项目管

理、产出和效益等基础上,重点关注相应财政支出

政策的实施效果,找到政策设计、政策执行的难点

和堵点,深入开展原因分析,提出政策优化、体制机

制方面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政策调整、项目确定和

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二是关注资金结余情况,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评价中关注资金结余,深入分析资

金沉淀的根源和症结,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和建议,

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三是关注项目成本控

制情况,深化成本理念,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解析

成本构成及成本控制情况,为优化成本结构、制定

完善成本支出定额标准体系提供参考;四是关注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情况,包括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的分配、下达、拨付、使用、监管及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关注市县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组织实施及政

策目标实现情况等.

(五)质量控制

坚持质量导向,建立责任明确、层层把关、互相

监督、公开透明的质量管控机制,实行全过程督导,

确保绩效评价质量.遵照政府购买服务及政府采

购要求,公开择优选用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工

作;建立主评人负责制,项目主评人对绩效评价报

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用“绩效专家＋行业

专家＋预算管理专家”模式,加强绩效评价工作方

案和评价报告专家评审论证;引入监督机制,邀请

预算绩效管理监督指导员全程参与评价报告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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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绩效评价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严格预算绩效评

价廉政工作纪律,要求第三方评价机构签订«预算

绩效评价廉政承诺书»,向被评价单位发放«廉政工

作纪律执行情况反馈意见表»,接受被评价单位和

社会各界监督;建立绩效评价报告综合质量考核机

制,将考核结果与服务费用支付挂钩,同时作为以

后年度选用第三方机构的参考依据.

三、部分重点支出和重大项目预算绩效评价

情况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

合、现场与非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材料核查、

访谈、座谈、问卷调查、选点抽查为基础,综合应用

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

法、标杆管理法等多种方法,对预算资金的经济性、

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综合评价.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

总分为１００分,等级划分为四档:综合评分９０分

(含)－１００分为“优”,８０分(含)－９０分为“良”,６０

分(含)－８０分为“中”,６０分以下为“差”.

本次送审的重点绩效评价报告为初稿,我们正

在组织专家对评价报告进行复核,评价机构将根据

专家审核意见再次进行修改完善.从初步提交的

评价报告来看,３３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政策)绩

效评价结果为１个“优”、２１个“良”、１１个“中”;３

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评价结果为２个“良”、１个

“中”.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要求,做好绩效信息公

开相关工作,并积极推动评价结果应用,督促评价

发现问题落实整改,形成评价、反馈、整改、提升良

性循环.

现将“２０２３年全省培育特色专业镇发展资金”、

“２０２３年山西省农村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２０２３

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推广)”的绩效评价结果

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阅(具体情况见附件).

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山西省财政厅聚焦“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将绩效评价作为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抓手,不断推动预算绩效

管理提质增效,有效提升了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和公

共服务质量.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仍存在以下

问题:

一是预算部门绩效理念有待加强.一些预算

部门、单位仍存在“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

效”的观念,没有把预算绩效管理放到全局中把握,

绩效管理工作推进主动性不高.二是绩效评价工

作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与人大、监察、审计等部

门工作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建设

需进一步加强.三是绩效评价质量有待提升.重

点绩效评价报告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特殊类型项

目如社保基金预算、政府投资基金、政府采购、政府

购买服务等项目绩效评价还处于起步破题阶段,有

待继续深化.四是评价结果应用需进一步加强.

五是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业务监管有待加强.目

前从事绩效评价业务的第三方机构类型多种多样、

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部分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报告难

以满足评价工作要求.另外,第三方评价市场发育

不成熟、不规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

的质量和成效.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

认真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五、下一步举措

下一步,山西省财政厅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按照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总体要求,进

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更好发挥预算绩效管

理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方面的积极

作用.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推动建立与人大、

审计等部门的联动机制.促进绩效评价与人大监

督、审计监督的贯通协调.把牢绩效评价工作定

位,更多关注财政资金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从更长远的角度把握重点、解决难点.二要加强统

筹指导,强化部门(单位)支出责任.在绩效自评全

—６７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覆盖的基础上,推动省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指导

各部门建立规范的绩效评价工作机制,为深化部门

预算管理改革、调整行业政策、改进项目管理、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重要支撑.三要严格督促

落实,切实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优化预算管理的依据,硬化绩效评价结果与

预算安排挂钩约束,加大绩效评价结果发现问题督

促整改力度,促使预算部门和单位落实绩效责任,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

安排.四要加强对第三方评价机构执业质量监管.

严格履行监管职责,依法依规对第三方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从事预算绩效评价业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做

好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育和引导,提升第三方机构执

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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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

见、冯军院长的提名

任命:

王娜、牛海庆、田野、刘建平、李源、赵玉平为太

原铁路运输法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免去:

李志成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请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

员７人,其中任命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山西转型综

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院)审判员６人;免去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１人.

代表工作委员会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

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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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杨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周东曙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刘建刚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副检察长;

何芮彬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郝艳龙、马琳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

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张利全的山西省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

冯来川的山西省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

靳四堂的山西省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任免省检察院检察人员８

人,其中任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１人,省人民检

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１人,省人民检察

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１

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２人;免去太原西

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阳泉荫营地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

代表工作委员会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

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９７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４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议程

　　一、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二、审议«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条例(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

五、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草案)»

六、审议«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

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高

速公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体

育发展条例(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军

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红

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一、审议«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太原市立法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

十二、审议«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例»

十三、审议«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忻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十四、审议«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长治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

十五、审议«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城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十六、审议«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临汾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

十七、审议«运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

题询问

十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和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二十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省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粮食安全保

障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全省农业

“特”“优”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四、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深

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二十六、审议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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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二十六项议程.

７月２４日上午９点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他就本次会

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

议听取了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汾湘

关于«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山西

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云涛关于«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

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交通

运输厅厅长郭丙福关于«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山西省体育局副局长

杜荣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听

取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薄文

杰关于«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

说明;听取了山西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尚日红关于«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

的说明;听取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川关

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

取了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翔关于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审计厅厅长陈磊关于

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

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山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

长安晓飞关于全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京民关于推动全

省农业“特”“优”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管应时关于全省法院深入

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振亮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财政

厅厅长常国华关于 ２０２３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刘钢关于２０２３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７月２４日下午召开分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审议了«山西省旅游发

展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

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

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及关于

«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立法条例›等四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七件报批法规及其批准决定

草案;审议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

事任免事项;审议了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７月２５日上午９点召开分组会议.会议审议

了«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及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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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了«山西省体育发展条

例(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了«山

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及其说明和研

究意见的报告;审议了«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

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

７月２５日下午３点在省委党校会堂举行专题

讲座,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天才主持,邀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

就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工作进行专题讲座.

７月２６日上午９点召开分组会议.会议审议

了关于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和２０２４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审议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

议(草案);审议了关于２０２３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关于

全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关于推

动全省农业“特”“优”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

关于全省法院深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情

况的报告.

７月２６日上午１１点举行主任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山

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山西省建筑

市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

案)»和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四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及«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太原市立法条例›等四件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等七件报批法规及其批准决定草

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２０２３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草案)及其批准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

免事项审议情况的汇报.

下午３点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川主持.会议对«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

情况和汾河保护工作进行专题询问.

下午５点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条例»«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山

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山西省水资源

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太原市立法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

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忻州市电动车管理条

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忻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忻州市地方立法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长治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治市沁河流域生

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

于批准«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晋城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

了关于批准«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临汾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

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运城市电梯安全

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３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６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副主任罗清宇、贺天

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秘书长郭海刚;委

员王永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田玉

成、白德恭、成斌、成锡锋、朱继尧、乔建军、刘晓东、

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勋、米效东、汤俊权、孙

宏斌、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云涛、李庭凯、李润、

李常洪、杨定础、宋惠民、张世文、张刚、张国富、张

钧、张洁(女)、张峻、陈纲、陈忠辉、陈振亮、陈继光、

武志远、武绍忠、苗伟、周世经、郑红(女)、房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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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平、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柴慧萍

(女)、徐钧、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

清、梁俊明、韩珍堂、景鸿、蔡汾湘、潘青锋(女)出席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晋、宋伟、卢建明、马伟、

薛荣、冯云龙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副省长杨勤荣、林

红玉,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监察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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